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巿䲚檔䥽 1  

[ֆၲᄎᤜ ]  

ຏመԲሿԫԲڣִԼֲร 1 0 1 9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ԲڣִԼֲร 1 0 1 9 ᄎᤜಖᙕྤႊଥૡΔᛧڻ

ຏመΖ  

巿䲚檔䥽 2  

ᥛᤜࠃႈ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( i )  ᄅ൷ᛧऱৄؑቤՂ္ଡூ  

 [ֆၲᄎᤜ ]  

ৄؑቤՂ္ଡூᒳᇆΚ2012 รڣ 8 ᇆ(8/12)۟ 2012 รڣ 12 ᇆ(12/12) 

ᚵڇቤψॺਐشࡳຜωچऱᄅ۫ಥקપקᑧןร 255 પਙࢌՒچ  

ᘋ৬ৢڙ(ᄅ܍ጥࠫৢڙЁ՛ীৢڙ) 

ᓮᒳᇆع) A/DPA/NE-TKP/7ΕA/DPA/NE-TKP/8Ε

A/DPA/NE-TKP/9ΕA/DPA/NE-TKP/10 ֗ A/DPA/NE-TKP/13) 

 

2 .  ఽܫΔՂ္ࡡቸ (ৄؑቤ ִԼֲڣԲሿԫԲ࣍(

൷ᛧնࡲՂ္ଡூΔ֘ኙৄؑቤࡡᄎ (Հጠψৄᄎω )

ு৵ᏍڃՂ૪նعࡲᓮऱެࡳΖڶᣂعᓮᚵڇπՒק֗ࡓذᑧ

ுቹᒳᇆچޅ࿇୶ᐉן D P A / N E - T K P / 2ρՂቤψॺਐ

ωΖڙЁ՛ীৢڙጥࠫৢ܍ᘋ৬ψᄅֱچऱچຜωشࡳ

ৄ  ᄎ ࣍ Բ ሿ ԫ Բ ڣ ք ִ Բ Լ Բ ֲ Ꮝ ڃ ຍ ն ࡲ ع ᓮ Δ  ط ڕ

ՀΚ  

( a )  ᚵ ᤜ ऱ ࿇ ୶ ႈ ؾ ࠀ լ ฤ ٽ ψ ေ ᐉ ᄅ   ܍ ጥ ࠫ ৢ

عڂᓮऱᜯழᄷঞωΔع࿇୶ቤڙЯ՛ীৢڙ

ᓮ چ រ ۯ ࣍ Ղ  ၴ ൷ ႃ ֽ  Δ ᇠ   ڶ ֆ ٥ ۆ ֽ

྄ΔۖعᓮԳٍآ౨ᢞࣔڶᣂऱ৬ᤜլᄎኙᇠऱ

ֽᔆທګլߜᐙ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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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ଣ ޅ  ع ᓮ Δ ᄎ  ᇠ  ࠡ ה ٵ ᣊ ع ᓮ م Հ լ ߜ ٣

ࠏ Δ ี ᗨ ᐙ  ࢬ ֗ Δ ᄎ ኙ ᇠ  ऱ ֽ ᔆ ທ ګ լ ߜ ᐙ

Ζ  

3 .  ఽܫΔՂ္แಛऱֲཚৱࡳΖࡡٵრఽਊክൄ

ऄΔז।ৄᄎՂ္ࡵࠃΖ  

 

( i i )  ൷ᛧऱৄؑቤՂ္ଡூဪެ  

 [ֆၲᄎᤜ ]  

ৄؑቤՂ္ଡூᒳᇆΚ2011 รڣ 9 ᇆ (9 /11 )  

ޅڇቤψጸ֏چωऱՕ୕ඬ  

ร 14 પچร 595 ᇆ A ։ຑऱਙࢌՒچ  

ᜯழψᄅ܍ጥࠫৢڙհॵ᥆ߏԳक़ႼωऱቤױᥛཚԿڣ  

ᓮᒳᇆع) A/NE-TK/337 )  

 

4 .  ఽ   ܫ Δ ຍ ࡲ Ղ ္ ଡ ூ ਢ ֘ ኙ ৄ ؑ  ቤ ࡡ  ᄎ ( Հ ጠ

ψ ৄ  ᄎ ω )  ு ৵ Ꮝ ڃ ԫ ࡲ ع ᓮ ( ᒳ ᇆ A / N E - T K / 3 3 7 ) ऱ ެ

ωऱچ֏։ૠቤՕጼቹՂቤψጸߡثڇᓮᚵعᣂڶΖࡳ

Բ࣍ᄎࡡԳक़ႼΖՂ္ߏհॵ᥆ڙጥࠫৢ܍ᄅֱچ

ሿԫԲִڣԼԶֲၞ۩แಛΔ࣍ࠀԲሿԫԲڣִԲԼԫֲ

ᏍڃຍࡲՂ္Δഗא࣍ՀەᐞైڂΚ  

( a )  Ղ္چរբቤψጸ֏چωΔᚨڇ۞ྥᛩቼխ

ղאঅژΖނՂ္چរ܂ޏԫଡࠎՂ္Գ֗ࠡ୮Գ

હሐٻωऱቤრچ֏Գक़ႼΔፖψጸߏऱشࠆ

ۖቍΙ  

( b ) լ৾ᅝΙࠀΔऄ૿چរᔮᗰ࿏چՂ္ڇ   

( c ) Δ૿ᗨچՒࢌਙ࣍Գक़Ⴜ݄ᆵߏ  1 8 4 Δለۏֱؓ

ᄅ܍ጥࠫৢڙऱ።ᒤՕࠟאՂΖՂ္Գ

ࠀ  ڶ ༼ נ ך ։  ᖕ Δ א ֭  ᤉ ᥛ ॿ ۾ ψ ጸ ֏ چ

ωऱऄ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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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ૉဪࡳՂ္ऴΔױ౨ᄎࠡٵהᣊعᓮمՀլߜ

Ιࠏ٣  

( e )  ᖕ٣ছऱᜯழቤױΔՂ္Գڶᦞࢨܓᚨڶ

ᦞ墿ڶࠆ۞೯ᥛཚΙ  

( f ) ֗אᓮΙعࡲኙຍ֘ࡺᔣڶ   

( g )  ᣂ࣍Ղ္ԳޅޣةՆࢤᔆऱቤױΔՂ္ࡡ

ᄎਐנᖕઌᣂऱਐ֧Δ༉ٚ۶ᥛཚऱቤױ

யڶऱࠐױயཚլᚨ၌መᜯழቤڶऱޅࢬ

ཚΔྤڼڂऄւՂ္ԳऱޣΖ࣍طՂ္Գڇᥔ

੪ֆฒܓ墿ऱൣउՀشࠆԱߏԳक़ႼΔڇਢᔞᅝ

ழଢނՂ္چរٌᝫΖ  

5 .  Ղ္ኴ֗Ղ္ࡡᄎऱဪެբಬٌࡡەΖ  

Ղ္ଡூอૠᑇڗ  

6 .  ఽ Δܫ ኲ۟ Բሿԫ Բڣ ִ ԲԼԶ ֲΔ Ղ္ ቸࡡ

(ৄؑቤ ڶแಛऱଡூ٥آࡸ( 2 6 ᇡ٨ڗΖՂ္ଡூอૠᑇࡲ

ՀΚڕ  

ऴ  Κ  2 8  

Ꮝڃ  Κ  1 2 4  

ЯྤயڃඵЯ࣋  Κ  1 6 1  

แಛ۩ၞآࡸ  Κ  2 6  

ৱဪެڶ  Κ  1  

᜔ᑇ  Κ  3 4 0  

[႓ၞדඒڼழࠩஂΖ ]  

 

( i i i )  [ຨ॰ᄎᤜ ]  

7 . ಖᙕΖڤݮᖲയאᤜႈڼ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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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ኙ႓ࣽ௰։ૠቤՕጼቹᒳᇆ S / H 7 / 1 5 ऱع૪܂ࢬऱެࡳ  

 [ֆၲᄎᤜ ]  

8 .  Հࡡ٨բ༉ڼᤜႈعܓ墿Κ  

႓ၞדඒ  

ࣥ٠ᆁس٣  

ฤ୶س٣ګ  

)  

)  

)  

ፖႁՠ࿓ംڶᄐ೭ࠐΔ

ᇠֆਢ塄ࡉ᠔ೃऱംΖ塄ࡉ

᠔ೃਢع૪Գհԫ ( R 7 0 8 )Ζ  

Ꮵᘋሒس٣  Ё  ၒ ್ چ ࡺ ا ࠰ ᄎ ( ع ૪ Գ հ

ԫ ) ( R 9 9 9 ) ऱ  ஂΔ ࠀ ፖ  ႁ 

ՠ࿓ം֗ଉཽؖሒٌຏംڶ

ૻֆڶᄐ೭ࠐΔᇠࠟၴֆ

ਢ塄ࡉ᠔ೃ ( R 7 0 8 )ऱംΖ  

ຫలᄝՖՓ  Ё  ࠡ୮Գᖑڶၒ್چԫଡۯΖ  

ᙥར໑Փ  Ё  ࠡ୮Գᖑڶၒ್چ៴Ⴠሐԫଡ

Ζۯ  

س٣اޕ  Ё ڇ  ຑ ሐ ֗ ῏  ဩ ٺ ᖑ ڶ ԫ ଡ 

Ζۯ  

⓻ዧᎌՖՓ  

ਙ᜔ᆟᆟ९چ) )  

Ё  ᖑڶᑗሐԫଡۯΔࠡೝ

᠔ೃࡉ塄شࠌΔၴխᄎس୮᠔ߏ

ऱਜΖ  

႓ഠញՖՓ  

(ఽ )  

Ё  ᖑڶᑗሐԫଡۯΖ  

9 . ڶس٣ګฤ୶֗سඒΕࣥ٠ᆁ٣ၞדໂ൜႓ࡡ 

ፖ塄ࡉ᠔ೃૠቤΔۖޕس٣اΕ⓻ዧᎌՖՓΕຫలᄝՖՓऱ

୮Գ֗ᙥར໑Փऱ୮Գࢬᖑڶऱढᄐ ᠔ೃࡉถ塄ױ) )լᄎ

ࡉॺ塄ࠀٍໂ൜⓻ՖՓऱೝࡡᐙΖࢬ᠔ೃૠቤࡉ塄ࠩ࠹

᠔ೃऱΔۖڶፖ塄ࡉ᠔ೃૠቤΔڼڂᎁعࢬऱ

ࡡᄎᤜஂՂΖڇఎױᚨࡡრՂ૪ٵࡡᔆΖࢤ墿᥆ၴ൷ܓ

ໂ൜ࣥ٠ᆁ֗س٣ฤ୶ࠩآࡸس٣ګሒףᄎᤜΔۖޕ٣ا

ᄎᤜીዙΖஂנ౨آຫలᄝՖՓբ༉֗س  

1 0 . ૪ᒳᇆع܂سᎁᏥᘋሒ٣ࡡ  R 9 9 9 ऱז।ࢬ௫֗

ऱܓ墿᥆ऴ൷ࢤᔆΔڼڂᚨᓮה༉ڼᤜႈᠦஂΖ  

[Ꮵᘋሒ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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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ԫ٣ڇڕছಘᓵ塄ࡉ᠔ೃع༽ࢬ૪ऱৄᄎᄎᤜΔࡡ

լᄎࠀΔߠრࠎ༽ࡵࠃݧᇷற֗༉࿓ࠎ༽ਢۥߡრఽऱٵ

ፖެΔڼڂᚨױఎڇᄎᤜஂՂΖ  

1 2 .  ఽ   ܫ ᎅ Δ ᅝ ݝ ࣍ Բ ሿ ԫ Բ ڣ  ִ Լ Կ ֲ ൷ ᛧ  

M r .  W i l l i a m  C h e u n g (്ᖫس٣س ) ( R 1 0 0 0 )ऱሽၡΔ।قԲ

ሿԫԲڣԶִԼԮֲऱৄᄎᄎᤜಖᙕऱᄎ৵ᇖုࢬሉऱሎᙁ

ᆟڃࠀլإᒔΖ്س٣ਐנΔ՞٠ሐऱק۩߫ᔖᕍመٌຏᗉ

ሐሁᑑಖ༼ᙌᇠ߫ᔖႊᨃሁղ႓ࣽࢨຏᑑٌڶࠀ৵Δۯ

௰ሐऱ۫۩߫ᔖΖᖕሎᙁᆟऱጻࢬሉΔڇ՞٠ሐק۩ᒵᓻ

 ऱ ٌ ຏ ᑑ  ᎅ ࣔ ՞ ٠ ሐ ፖ ႓ ࣽ ௰ ሐ ऱ ߫ ᔖ ڶ ٵ  ᚌ ٣ ᦞ Ζ  

ᄎᤜՂᛀڇᄎৄޣࠀΔڃղࠃڼሎᙁᆟ༉ޣس٣്

ಘڶᣂൣउΖ  

1 3 .  ఽᤉᥛܫᎅΔᅝݝբ༉ࠃڼᐛᇬሎᙁᆟऱრߠΖሎ

ᙁᆟᑢ堚Δᕏᕍृڇֆ٥ሐሁᕏᕍழΔؘႊᙅٌښຏᑑ֗ሐ

ሁᑑಖऱਐقΔࠀᙅൕڶᣂऱٌຏঞΖڶᣂऱ۩߫ሐՂऱሐ

ሁᑑಖ᧩قΔ՞٠ሐᄎ֣ڇՓీॵ२ึַΖਊᅃڶᣂሐሁऱᒢ

ᏯࢬਐقΔऎ՞٠ሐᕏᕍऱԳՓڕᤉᥛছ۩Δؘႊᖩመԫය

۩߫ᒵ٦ᕍԵ႓ࣽ௰ሐΖਊᅃԫሐሁঞΔൕ՛ሁࢨຏሐᕍ

᠏ऱ߫ᔖΔঞႊᨃሁ׳ՕሁՂऱ߫ᔖΙڇऱ߫ᔖΔႊᨃሁנ

 ० ૿ ۖ ࠐ ऱ ߫ ᔖ Ζ ༉ ڼ Δ ە ᐞ ࠩ ٌ ຏ ᑑ  ֗ ሐ ሁ ᑑ ಖ ऱ ਐ

Δؘႊᨃሁղ႓ࣽ௰ሐऱ߫ᔖΖנΔᕏᕍृૉൕ՞٠ሐᕍق  

1 4 . ᎁٌຏᗉᇆழၴ։Яٌࠀໂ൜ሎᙁᆟऱᇞᤩΔࡡ 

ຏᑑംᠲࠀॺৄᄎڇԲሿԫԲڣԶִԼԮֲऱᄎᤜՂەᐞ

ऱٌຏᐙ܂ࢬ᠔ೃऱ৬ᤜࡉ༉塄חאߩΔՈॺైڂ૪ऱع

ေ۷᧢լױ൷࠹ऱૹైڂΖ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

Ζఽޣऱسլ౨൷്٣ڼڂΔࡳႊுࠡ٣ছऱެྤࡳ

ᄎઌᚨڃچ്س٣ ( R 1 0 0 0 )Ζ  

[Ꮵᘋሒڼس٣ழ१ڃᄎᤜஂՂΖ ]  

 

巿䲚檔䥽 3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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౻ቹᒳᇆچޅᣂπ፠ᆢ࿇୶ᐉڶᐞە D P A / I - P T I / 1ρ

ऱع૪ࡉრߠ  

(⩝尞㦒㠖ↅ䶻 9 1 9 1 壮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 

ᤜຝ։  

1 5 . Գߠ૪Գ֗༼რع।ΕזऱࢌᝮᓮਙڇΔࡡवܫஂ 

ࠩ ஂ Ղ հ ছ Δ ৄ  ᄎ ႊ ٣ ༉ ڕ ۶   ࠡ խ ԫ ټ ع ૪ Գ

R 8 9 ( S p l e n d i d  R e s o u r c e s  I n c . ᤜΖ۩ၞޣཚऱנ༽(

Ղ༼ٌऱ֮ٙΚஂڇՀאᔹࡡᓮה  

( a )  քط R 8 9 ༼ֲٌۖཚ։ܑԲሿԫԲڣִԼԶ

ֲΕԲሿԫԲڣִԲԼԫֲΕԲሿԫԲڣִԲ

ԼԿֲΕԲሿԫԲڣִԲԼֲΕԲሿԫԲڣ

ִԲԼնֲ֗ԲሿԫԲڣִԲԼքֲऱॾΙ  

( b )  ৄᄎఽڃᚨ R 8 9 ԲሿԫԲڣִԼԶֲ֗Բ

ሿԫԲڣִԲԼԫֲࠟࠐॾۖ࣍ԲሿԫԲڣ

ִԲԼֲ࿇נऱॾ ;  

( c )  ԫֲཚԲሿԫԲڣִԲԼԫֲऱॾΔփॵ 9 3

اؑطᆟऱփ୲ቤԫऱॾΔ֗אԫֲཚԲ

ሿԫԲڣִԲԼԮֲऱॾΔփॵ 9 6 طᜢጠਢ

Գᆟऱփ୲ቤԫऱॾߠ૪ԳЯ༼რع (ॵՂᇠཱིࠟ

փ୲ቤԫऱॾऱᑌٺءԫٝ )Ζ  

1 6 .  ఽعނ૪Գ R 8 9 ՀΚڕႈᐽ૪ࠃॾ༼ࠩऱࠐ  

 ԲሿԫԲڣִԼԶֲऱॾ  

( a ) ႚటΕঁאਢߠຍٝ౻ቹऱრ࣍ऱᣂڍᑇৰڶ 

යΕሽၡ֗ॾٙڤݮ࿇נΔۖլਢڶشࠌᣂψᖕ

πৄؑቤයࠏρ༼ٌ֗ֆؒع૪Εኙع૪ऱრߠ

֗ၞԫعޡ૪ωऱৄᄎቤਐ֧ (ৄᄎቤਐ֧

ᒳᇆ 2 9 A ਐࣔऱࢬ( S 6 A ।༼ٌΖᖕπৄؑ

ቤයࠏρ (Հጠψයࠏω )ร 6 A ( 3 ) ( b )යΔຍࠄრ

Ιנ܂ᚨီլམ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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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પڶ  5 0 0 ٝ।֭قଉཽᨠ຺ᄎ ( R 4 ૪ऱع܂ࢬ(

რߠΔࠡ༼რߠԳຟਢᚨᇠᄎጻՂऱࡅᩃۖ༼

ٌრߠΖ R 8 9 ਐጠڼԯψٽᘩ۩೯ωΔشრਢڇ

ᑇၦՂᚘଙ֭፠ᆢ࿇୶ऱع૪Ι  

 ԲሿԫԲڣִԲԼԫֲऱॾ  

( c )  ৄᄎቤਐ֧ᒳᇆ 2 9 A 堚ᄑૡࣔΔৄᄎ܂ޣ

ᇡጐऱଡԳᇷறࠎ༽ऱԳՓߠრנ༽ࢨ૪֗Яعנ

ױԳ༉ߠ૪Գ֗༼რعऱߜլ֨ژঞΔܡ։Ζߪࡉ

Δٞቹߠრנ༽ࡉ૪عנ܂ټܑࡉټ⽝ଡڍشܓא

ᐞΙەऱ܂ࢬᣂቹঞڶΔჶ႖ৄᄎ༉࠷ၦא  

( d )  ৄᄎ।ࠩگق 7 2 5 ࠄΔຍߠֆฒ༼ٌऱრطٝ

რߠץਔঁאයΕ֮ٙΕሽၡ֗ॾٙլإऱ

ၦਊৄᄎਐ֧ᚵໂऱ֟֗אΔߠऱრٌ༽ڤݮ

Ιߠრإ  

 ԲሿԫԲڣִԲԼԿֲऱॾ  

( e ) ع  ૪ Գ R 8 9 ڶ ່ ֟ ԫ ټ ع ૪ Գ Я ༼ რ ߠ Գ ( M r .  

L ټ⽝) ) )ऱᒔᎁΔ।قቤᆟᙄࠃࢬໂژऱ֮

૪ЯრعᣂऱڶڼڂᆟΔࢨנ࿇הطլਢࠀٙ

ԯਢೕທΙߠ  

 ԲሿԫԲڣִԲԼ֗ԲԼնֲऱॾ  

( f )  R 8 9 ޣፖৄᄎఽᄎ૿ΔᨃࠡᎅࣔࠡଡூΖڇ

ܑྤၞԫޡᙇᖗऱൣउՀΔ R 8 9 ऄᇞޣ༈ڇඨݦ

ެֱऄհছΔ౨༛ڶࢬՂ္ຜஉݫࠃڼނଡࣔػΙ

֗א  

 ԲሿԫԲڣִԲԼքֲऱॾ  

( g )  R 8 9 ᇡาᛀီ֗։࣫መ٤ຝ 1 7 5 ࡉ૪عٝ 7 2 5

ٝრߠΔᓵਢᖕයࠏࡳऱ࿓ݧΔຍ֭ࠄ

፠  ᆢ  ࿇ ୶ ᐉ ޅ چ  ቹ ऱ ع ૪  ࡉ რ ߠ  Δ

1 0 0 % ઃ ംڶ ᠲ Ζᙟ ॾ ॵՂ ऱኴ । ᧩ ຍق عࠄ ૪

ࡉრߠࣔ᧩լฤৄٽᄎቤਐ֧ᒳᇆ 2 9 A ऱ

ࡳΔܛլฤٽ S 6 ।ऱࡳΕآሉڶᇡาऱଡ

ԳᇷறΕڶᆟΕࢨਢאሽၡ࿇נ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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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ఽ।قΔ R 8 9 ޣִԼԶֲऱॾխڣԲሿԫԲࠡڇ

ৄᄎཚࠟଡִթၞ۩แಛΔᨃ R 8 9 ޓԳแಛჼႃהࠡ֗

ދࠡݔജऱழၴᓳ֗ߩڶᨃৄᄎࠀᇷறΔݾڍ

္Ζఽٍ।قΔৄᄎఽਊ R 8 9 ऱޣΔڇԲሿԫԲڣ

ִԲԼԮֲټࠟנԳፖ R 8 9 ଚᇞᤩהٻ।ᄎ૿Δזࠡ֗

ৄᄎแಛع૪ऱ࿓ݧΕऄڜࡉඈΖ  

1 8 .  ఽᥛጠբ༉ R 8 9 ᎁΖ৳ਙߠႈᐛᇬऄ৳რࠃऱנ༽

Δৄࠌܛᄎቤਐ֧ᒳᇆ 2 9 A ༼ࠩΔ༼რߠԳ༼ٌრߠ

հ塒Δٍ༼ٌ S 6 A ।Δයࠏร 6 A ( 3 ) ( b )යૡࣔψࠀլ

ฤٽᖕร 6 A ( 2 )යנ܂ऱٚ۶ࡳऱრߠΔঞီױլམ܂

ᣂऱრڶီܡᚨࡳެൣ಼ױᄎৄق।ڗωױωΖᅝխऱψנ

รࠏΖᖕයנ܂լམߠ 6 ( 1 )යΔٚ۶Գઃڇױ౻ቹ୶قཚ

փৄٻᄎعנ܂૪Δ؆Δᖕร 6 A ( 1 )යΔٚ۶Գٍױ༉

Δ৳ਙڼڂΖߠრנ༽ᄎৄٻऱֆฒᔹཚփࡳਐڇ૪Δع

ڶࠀٌ༽ࡳऱࠏਢਊයߠრࡉ૪عࠄຍᎁΔ

யΔঞৄᄎঁႊਊයࠏร 6 B ( 1 )යەᐞຍعࠄ૪ࡉრߠΖ۟

ਙ৳אࢬΔࠏሔ֘ٚ۶ऄڶऄڼ࣍طᘩ۩೯ωΔٽψ࣍

ࠡ֗אऱኔᔆփ୲Δߠ૪Яრع࣍۶ംᠲΖ۟ڶլᤚࠀ

ᄎחܡԳขسψᙑᤚωڶࢨψ૿ЯທߠೣګऱᐙωΔঞᚨ

طૹΔٍᚨڍڶຶߒߠ૪ЯრعࠄᐞΙۖຍەᄎৄط

ৄ  ᄎ ᘝ ၦ Ζ ڶ ᣂ  ক ع ૪ Գ Я ༼ რ ߠ Գ ऱ ਐ ൳ Δ ৳ ਙ  ਐ

ߪԳऱߠ૪ԳЯ༼რعൎࠫৄᄎؘႊுኔ֮ࣔڶࠏΔයנ

։Ζৄᄎױ༉ڶᣂਐ൳ჼႃᢞᖕΔࡳ٦ެਢྤܡႊᄎਐ

ೕທऱع૪ЯრߠΖ  

1 9 .  ఽٵழܫΔᇠֲࠟཚ։ܑԲሿԫԲڣִԲԼ

ԫֲ֗ԲሿԫԲڣִԲԼԮֲऱॾ (։ܑփॵ 9 3 ֗ 9 6 փ

୲ቤԫऱॾ )ਢڇऄࡳཚૻመ৵թ༼ٌऱΔڼڂլ౨ီڶயऱ

Ζߠრࡉ૪ع R 8 9 ִԲԼԮֲፖఽԳڣԲሿԫԲڇ

ᄎ૿ழբᛧܫवڼរΖ  

2 0 . ᄎቤਐ֧ᒳᇆৄڕΔԫق।ஂ  2 9 A ࠎ༽ૡࣔΔࢬ

S 6Я S 6 A ।ਢԱֱঁع૪ЯრߠΖයڶࠀࠏൎ

ऱփߠ૪ЯრعΔৄᄎ㷂ૹऱਢ।Ζउࠄຍشࠌࠫ

୲ Δ ڂ ڼ ࠀ ॺ ؘ Ꮑ  ڶ ຍ ࠄ ।  Δ թ ౨ ە ᐞ ع ૪ Я რ ߠ Ζ ڼ

؆ Δ ԫ ڕ ڶ ᣂ ਐ ֧ ࢬ ༼ ࠩ Δ  ع ૪ Գ Я ༼ რ ߠ Գ ༼ ٌ ଡ Գ ᇷ

றΔਢԱֱঁৄᄎఽЯਙࢌຝ॰ፖהଚᜤΔࠀլ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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ԱղৄᄎەᐞΖԫࡡټٵრຍଡᨠរΔ।قऄࡳࠏՀױ

ऱය֮ΔਢԱᨃֆฒ।ሒኙ։ૠቤՕߠრנ༽૪Яعנ܂

ጼቹऱრߠΔۖৄᄎऱਝࡳऄΔਢլᓵع૪Яრߠ

ਢאܡ S 6Я S 6 A ।༼ٌΔຍعࠄ૪Яრߠਢයࠏ

ီڶயऱΔঁᄎەᐞΖԫऴࠐאΔྤᓵع૪Яრߠ۶א

ጟڤݮ༼ٌΔץਔאႚటΕሽၡࢨ૿ᇷறڤݮ (լᓵਢܡॵڶ

ຍࠄ। )༼ٌΔৄᄎࠩگ৵ຟᄎղەאᐞΖຍࡡټٍٵრ

ᇠࠟॵڶփ୲ቤԫऱॾٙऱॾਢڇයࠏਐࡳऱऄࡳཚૻመ৵

թ༼ٌऱΔڼڂᚨီྤயΖ  

2 1 . ߠ૪Яრعऱࠩگڶࢬᐞەऄਢࡳᄎऱਝৄ࣍ط 

ऱփ୲Δྤᓵຍعࠄ૪ЯრߠਢୌጟྥٍڤݮΔ೫ஂ

ᎁৄᄎڶࠀط൷ཚޣΖהᎁؘڶԱ

٣۩ཚނۖޣᄎᤜ։ࠟຝ։Ζה৬ᤜԫၲࢴঁࡨ

ڕᖜٍ֨הऱแಛΖߠ૪Яრع۩ၞࡨၲܛΔྥ৵ޣཚ

Δᐙৄࠏ٣ߜՀլمΔᄎޣཚ։ऱᖕঁ൷ךڶ

ᄎֲ৵ऱሎ܂ΖࡡټࠟڶᎁٵຍଡᨠរΔ।ৄقᄎ堚ᄑԱ

ᇞ R 8 9 ᣂڶ൷طڶཚᖕΔᎁऱנ༽ॾՂڇ

ޣ Ζ ה ଚ ൎ ᓳ Δ ৄ  ᄎ 㷂 ૹ ऱ ᚨ ਢ ع ૪  Я რ ߠ  ऱ ኔ ᔆ փ

୲Δۖլਢࠡ༼ٌऱعࢨڤݮ૪ԳЯ༼რߠԳऱଡԳᇷறΖ

ԫ ټ ࡡ  । ق Δ ৄ  ᄎ แ ᦫ መ ٺ ֱ ڇ แ ಛ Ղ ຫ ૪ ऱ ࢬ ڶ რ ߠ

৵Δאױᙟழެࡳ༉ڶᣂع૪ཚࡳެנ܂Ζ  

2 2 .  ԱֆؓದࠀߠฤৄٽᄎऱऄΔஂᎁࡡᚨᨃ

R 8 9 ຫ૪ࠡଡூΔڰࠡڇנ༽ࠀছৄٌܧᄎऱॾխآམ༼נ

መऱᓵរ ृڶڕ) )Ζԫࡡټ।قᢥٵΖ  

2 3 .  ԫࡡټ৬ᤜܫव R 8 9Δৄᄎբᖕࠡॾٙփ୲Δ༉

ࠡޣཚऱၞط۩ಘᓵΖٵஂრຍᑌΔࠀ।قᄎᇬം

R 8 9ΔڕהլૹᓤࠡॾխऱᓵរΔᄎܡᝫהࠡڶᓵរᇖךΖ

ᅃৄᄎऱऄΔਊৄᄎቤਐ֧ᒳᇆࠉᄎٍஂ 3 3 ᣂڶ

ψཚኙع૪Εრၞ֗ߠԫعޡ૪֗عᓮࡳެנ܂ωऱࡳΔ

ᝮᓮࠡعה૪ԳЯ༼რߠԳ༉ຍଡཚנ༽ޣრߠΖᇠਐ֧

ૡࣔΔೈॺ࠷ࠡࢬה௫ֱٺऱٵრΔܡঞཚޣլᄎᛧ

Δࡡवܫຍֱ૿Δఽ࣍Ζᣂ࠹ R 8 9 ଶڇᄎᤜᜰ۩ছ༼ٌ

Աԫ֮ٝٙΔփ୲ਢૹࠡعॾխऱᓵរΖᇠ֮ٝٙբ༼

ٌஂՂΔࡡࠎᔹ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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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4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ٵრࠉᅃਝࡳऱऄΔࡨၲڇ

ΖޣཚऱऱแಛছΔ٣ߠ૪Яრع۩ၞ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2 5 . א  Հ  ቤ ᆟ ऱ ז । Ε ع ૪ Գ ֗ ༼ რ ߠ Գ ڼ ழ ᛧ ᝮ ࠩ ஂ

ՂΚ  

N Ǖ  
֮ໃس٣   ۫ಥ֗ᠦቤറ  

႑֚ᔃس٣   ్ৄؑቤஃЯᠦ ( 1 )  

س٣ګᐚܨ   ৄؑቤஃЯᠦ ( 6 )  

R 1 ( @ か ć )  

ᢟ୮ࣲՖՓ  Ё ।ז૪Գऱع   

R 2 ( ふ な 楗 閽 懵 あ に 7/11 )  

ࣔ՟ՖՓ  Ё ।ז૪Գऱع   

R 4 ( ć 澶 )  

ᔤᘭᎮس٣  Ё ।ז૪Գऱع   

R 7 ( ⁸ 侒 ⁸ ㇺ Ώ )  

႓ঊ߶س٣  Ё ।ז૪Գऱع   

R 9 ( 3 羖 ㇺ 邗 ⓺ 葶 Q 狆 鄷 )  

ໃس٣  Ё ।ז૪Գऱع   

R 7 1 媾媾媾媾 R 9 4 媾媾媾媾 R 9 6 捘 R 1 0 6 媾媾媾媾 R 1 0 8 捘 R 1 1 2 媾媾媾媾 R 1 1 4

捘 R 1 2 1 媾媾媾媾 R 1 2 6媾媾媾媾 R 1 2 8媾媾媾媾 R 1 3 1 捘 R 1 3 3 媾媾媾媾 R 1 3 5 捘
R 1 6 0 媾媾媾媾 R 1 6 2 捘 R 1 6 9 媾媾媾媾 R 1 7 2 捘 R 1 7 5  

C 9 捘 C 2 5 媾媾媾媾 C 2 7 捘 C 4 5 媾媾媾媾 C 4 7 捘 C 7 7 媾媾媾媾 C 7 9 媾媾媾媾  

C 8 1 捘 C 9 3 8/11 C 9 5 捘 C 1 0 5  

Ꮵᐚس٣  Ё ।זԳऱߠ૪Գ֗༼რع   

R 8 8 ( ć 嘷 羖 疒 櫱 お 澶 )  



-  1 4  -  

ᑰᐚࣔس٣  Ё ।ז૪Գऱع   

R 8 9 ( S p l e n d i d  R e s o u r c e s  I n c . )  

ຽݳཆس٣  

ᤕԺ۩س٣  

)  

)  

।ז૪Գऱع  

R 9 1  

ᤕూᠱՖՓ  

ᔤഠᏚՖՓ  

ຫੳՖՓ  

Ё  

)  

)  

૪Գع  

।ז૪Գऱع  

R 1 2 4  

سഏᄅ٣ޕ  Ё ૪Գع   

C 2 1 9  

ᄘཕᜣس٣  Ё  ༼რߠԳ  

C 2 4 0  

ᖂ৸ՖՓ׆  Ё  ༼რߠԳ  

C 3 5 9  

ᡓዺཕس٣  Ё  ༼რߠԳ  

C 3 6 1  

ဉՖՓۂ  Ё  ༼რߠԳ  

C 3 6 8  

၆ဎՖՓۂ  Ё  ༼რߠԳऱז।  

C 3 7 1 (氨䂾⦿弛⼸䪂≬帆◣㦒 )  

ᓐᐠૣՖՓ  Ё  ༼რߠԳऱז।  

C 4 3 4  

႓ཕոس٣  Ё  ༼რߠ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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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7 0 8  

ඩঊ֮س٣  

്ࣔس٣  

ᕟᖻ⺑س٣  

ພᏚఇՖՓ  

ພ८ᣝՖՓ  

س٣ګᢅ  

ඩࣔഗس٣  

)  

)  

)  

)  

)  

)  

)  

 

 

 

༼რߠԳऱז।  

2 6 . ࠩگवፖᄎृৄᄎܫהᄎᤜΖஂנԳٺᦟ०Ղ૪ஂ 

૪Գع R 8 9 քॾΔৄޣᄎཚแಛΔৄ္ދࠀᄎࠩگ

ऱຝ։ع૪ࡉრߠփ୲ڶࡉயڶࢤംᠲΖڼڂΔৄᄎ༉

ܫࠀஂΖޣཚแಛऱแಛছΔႊ٣۩ၞߠრࡉ૪ع

वع૪ԳΕ༼რߠԳ֗הଚऱז।Δৄᄎբەᐞ R 8 9 ࠡڇ

ᤉۖᇬംஂΖطऱנ༽ࢬཚแಛऱ֮ٙխޣ R 8 9 ऱז।

ຽݳཆس٣ΔೈԱ֮ٙխ߷ࠄᆖৄᄎەᐞऱᓵរ؆Δਢܡᝫ

Ζנ༽ཚแಛऱᄅᓵរ࣍۶ᣂٚڶ  

2 7 .  ຽڃس٣ᚨᎅΔהࠩԲሿԫԲڣִԼԶֲթ౨ᛀီ

ኙऄ৳ऱԱהԫֱ૿ΔᖕΖߩΔழၴլߠრࡉ૪عڶࢬ

ᇞΔឈྥයࠏร 6 ( 2 )යڶৄࡳᄎுኔ༼ٌع૪ࡉრ

รࠏය܀։ΔߪऱԳऱߠ 3 ( 2 )යૡࣔΔڇᚵໂऄࡳቹঞऱመ

࿓խΔৄᄎψႊࠡנ܂ᎁΞΞࢬᏁऱڜ֗ߒඈωΖ࠷گ

ᄎᐙޓਢ๗ᣤऱΔݧ࿓ࡳຍଡࠫૡቹঞऱऄߠრࡉ૪ع

ଡܑՒچᖑڶԳऱܓ墿ΖڼڂΔுኔع૪Գࡉ༼რߠԳߪ։ਢ

Լ։ૹऱΖೈאڼ؆Δᖕයࠏร 6 D යΔૉৄᄎعڇ૪

แಛ৵ެࡳ৬ᤜଥૡڶᣂऱ࿇୶ᐉچޅቹΔঞམৄٻᄎ܂

૪عޡԫၞٌ༽ױԳঁլߠრ༽ࢨ૪Գعऱߠრנ༽ࢨ૪عנ

Ζுኔࠐऱع૪Գ֗༼რߠԳऱߪ։ԯࠃᣂૹՕΔڂৄ

ᄎႊ։ၞԫعޡ૪Գፖࠐऱع૪Գࡉ༼რߠԳΖլመΔ

ᖕ൜ຝ։ع૪Яრߠعࠎ༽ڶ૪ԳЯ༼რߠԳऱٚ۶ଡ

ԳᇷறΔٝߪڕᢞᇆᒘΕሽᇩᇆᒘܿچࢨΖڼ؆Δࠡה৵ᜤ

ऱԫعټ૪ԳЯ༼რߠԳᜢࣔהЯڶڔ༼ٌመع૪Яრߠ

Δߠױᇠڶᣂऱع૪ЯრߠਢೕທΖຽس٣ԾᎅΔڇה

ԲሿԫԲڣִԲԼֲթࠩگຍڻแಛऱৄᄎ֮ٙΔڼڂ

ழڶהཚแಛٍਢֆؓऱऄΔᨃജழၴาᔹ֮ٙΖߩڶ

ၴแಛჼႃݾڍޓᇷற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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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  ஂ ᤉ ۖ ᇬ ം ࠡ ה ع ૪ Գ ֗ ༼ რ ߠ Գ ኙ  ཚ แ ಛ ऱ რ

سΖᔤᘭᎮ٣ߠ ( R 4 )֘ኙཚΔה।قֆؒ࿇୶ᐉچޅቹऱ

ૡࠫګݙᜯழቤጥࠫΔৄᄎᚨנ܂ऱΔਢኙ፠ᆢؾ

ቹঞऱ࿓ݧΔլࣆ٦Ζהवሐழڶਝࡳᖲࠫᢞၞԫޡ

ڼڂ։Δߪ૪Գऱع R 8 9 ޣཚแಛנ༽ࢬऱࠀطլګ

سໃ٣Ζم ( R 9 )ٍ֘ኙཚแಛΔڂৄᄎਢਊᅃਝࡳ

ऱऄࡉ࿓ࠐݧຍٝ౻ቹऱع૪ࡉრߠΔৄᄎع૪

แಛխڇᄎৄطΔق।سயΖ٣ڶऱֱऄԫऴ۩հߠრࡉ

عլ৾ᅝΔ֘ۖᒔঅࠀ։ऱംᠲߪԳߠ૪Գ֗༼რعᐞுኔە

૪Գ֗༼რߠԳױዃࢬߢΔعڶࢬࠌ֗א૪֗რߠױ୶

ຍٝ౻ቹΖޅݶআᓮৄᄎጐהૹΖޓղֆฒᔹթق  

2 9 .  Ꮵᐚس٣ ( R 7 1 Գ )֭ཚแಛΔ।ৄقᄎᚨ࠷

լฤٽࡳऱع૪ԳऱᇷΔࠀᒔᎁୌعࠄ૪ڶயΖڶ࣍ط

Գױ౨ᄎኙৄᄎऱެנ༽ࡳऄுعᓮΔהৄޣᄎ

ཚแಛΔ।قຍᑌࠀլᄎᐙኙ፠ᆢ࿇୶ऱቤጥࠫΖᑰ

ᐚ ࣔ ٣ س ( R 8 8 ) ٍ ֭   ཚ แ ಛ Δ ڂ  ع ૪ Գ ऱ ߪ ։ ਢ ૹ 

ऱΔৄᄎᚨᒔعࡳ૪Գऱߪ։ਢڶܡயΖ  

3 0 . ऱߢ࿇ڶवሐהጠࠀԳᜰ֫।ኪΔٺޣᤉۖஂ 

ԳኙཚแಛऱمΔڂլਢޢԳ݁ޣ࿇ߢΖ࣠Δৄ

ᄎໂ൜عټ૪ԳЯ༼რߠԳ֭ཚแಛΔԼعټ૪ԳЯ༼

რߠԳ।֘قኙΖ  

3 1 .  ຽݳཆس٣ ( R 8 9 )ᎅΔૉৄᄎެࡳլ൷ཚۖޣ

ᤉ ᥛ แ ಛ Δ ה ᄎ ༼ נ  ऄ  ு ع ᓮ Δ ֘ ኙ ৄ  ᄎ ऱ ެ ࡳ Δ ຍ

ᑌΔுຍٝ౻ቹऱऄࡳ࿓ঁݧᄎ֟۟ࣆᑇڣΖ  

3 2 . ଚᑉழᠦהᓮࠀΔߠრנ༽Գߠ૪Գ֗༼რعڍஂ 

ၲᄎᤜΔࡡঁאەᐞཚแಛऱޣΖ  

3 3 . ழᠦၲᄎᤜΖڼ।זଚऱהԳ֗ߠ૪ԳΕ༼რع   

ᤜຝ։  

3 4 .  ԫࡡټᇬംڶᣂع૪Գ R 8 9 ᜢጠৰᙈթৄࠩگᄎ֮

ٙԫࠃΖఽڃᚨᎅΔຍڻแಛऱৄᄎ֮ٙ٣৵࣍ԲሿԫԲ

ڣ  ִ Բ Լ ԫ ֲ ֗ Բ Լ Բ ֲ ط ຒ Ꭰ ֆ  ಬ  ع ૪ Գ ༼ ࠎ ऱ 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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ܿΔ܀ᅝழྤԳ൷֮ٙگΖఽ࣍ԲሿԫԲڣִԲԼֲ

ᜤع૪ԳΔع૪Գֲٵ࣍ছࠐᏆ࠷ᇠٝৄᄎ֮ٙΖᑇࡡټ

ᎁΔऄಬሒৄᄎ֮ٙྥࡐૹΔٵ܀ᑌૹऱਢΔৄ

ᄎᚨ༼ع૪ԳЯ༼რߠԳᛒشᦞܓΔڂהଚױᙇᖗլᚨ

॰Δྥ৵ᜢጠ֮ٙৰᙈթಬࠩΖٵԫࡡټᇬംڶᣂ R 8 9 ᜢጠ

ᚨᎅΔఽڃΔఽࠃਢೕທ֮ٙԫߠ૪Яრعԫٝڶ

 ு ኔ ޢ ټ ع ૪ Գ Я ༼ რ ߠ Գ ऱ ߪ ։ ࠀ լ ױ ౨ Δ ֠ ࠡ ᅝ ع ૪

ԳЯ༼რߠԳᑇؾฒڍΙउΔຝ։ع૪Яრߠ௫֗ټ

۩ ೯ Δ گ ႃ ऱ  ټ ྤ ऄ ٤ ຝ ு ኔ Δ ڂ  ຏ ൄ  ڶ ଡ Գ ᇷ ற ༼

ߠ૪Яრعٌ༽լམڔЯהقԳ।ڶڕΔࠏ٣ڶছམאΖࠎ

Δঞڶᣂऱع૪Яრߠᄎီլམנ܂Ζஂ।قΔᆟټ

ψԫᆢؑاωऱع૪ԳЯ༼რߠԳৰൄߠΔڇຍጟൣउՀΔ

ுኔߪ։ࠀլױ౨Ζ༼ࠎଡԳᇷறऱؾऱΔਢֱঁৄᄎఽ

ፖع૪ԳЯ༼რߠԳᜤΖৄᄎࢬ㷂ૹऱࠀॺຍࠄଡԳᇷ

றΔۖਢع૪Яრߠऱኔᔆփ୲Ζ  

3 5 .  ԫࡡټ।قΔڶᏁၞڇԫعޡ૪ၸᢞع૪ԳЯ

༼რߠԳऱߪ։Δڂයࠏࡳࠐऱع૪Գլৄٻᄎ༼

ٌၞԫعޡ૪ΖఽڃᚨᎅΔఽᄎၞشԫعޡ૪Գऱࡩ

ԳյઌኙᅃΔᒔঅߠ૪Գ֗༼რعऱࠐፖܿچᜤࢨЯ֗ټ

ၞԫعޡ૪Գᅝխڶࠐऱع૪Գࢨ༼რߠԳΖၞڔԫޡᇞ

ᤩΔᖕයࠏΔឈྥࠐऱع૪Գ֗༼რߠԳլ༼ٌၞԫޡ

૪ऱแعޡԫၞஂנٵ૪Գԫعޡᦞፖၞԫڶଚה܀૪Δع

ಛΖࡡٵრΔৄᄎ֗ఽ۩ٽࠃΔঁբฤٽ࿓ݧ

ؘႊ৾ᅝຍႈޣΖ  

3 6 .  ԫ ټ ࡡ  ᇬ ം ڶ ᣂ ᜰ ֫ । ኪ ԫ ࠃ Δ ఽ  ڃ ᚨ ᎅ Δ ڶ ᣂ

ψᖕπৄؑቤයࠏρ༼ٌ֗ֆؒع૪Εኙع૪ऱრၞ֗ߠ

ԫ ޡ ع ૪ ω ऱ ৄ  ᄎ  ቤ ਐ ֧ ( ৄ  ᄎ  ቤ ਐ ֧ ᒳ ᇆ 2 9 A ) ૡ

ࣔΔೈॺཚแಛऱޣᛧࠡعה૪ԳЯ༼რߠԳٵრΔࠀ

ڶ ॺ ൄ ڶ Ժ ऱ  ᖕ   ཚ แ ಛ Δ ܡ ঞ ৄ  ᄎ լ ᄎ ࠹  ڶ ᣂ 

ࠄ߷ਔץཚแಛ।ኪΔԳ༉ڶࢬਢᝮᓮהᇞᤩΔஂΖޣ

ऱԳΖߢ࿇ޣآ  

3 7 .  ຝ։ࡡٵრৄᄎྤႊுኔعټޢ૪ԳЯ༼რߠԳऱ

։Ζ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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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8 .  ᆖၞԫޡᤜ৵Δנ܂ஂᓵΔ।ࡡقཏሙᎁط

ᣂࣹࢬΔۖৄᄎߠ૪Яრعٌ༽ᄎৄٻױ۶Գຟٚ࣍

ऱਢع૪ԳЯ༼რߠԳࢬ।ሒრߠऱኔᔆփ୲Ι༼ࠎଡԳᇷற

ਢֱঁᜤۖࠀॺৄࠎᄎەᐞΙ۶ൣٚڇउՀৄᄎຟլ౨

ு ኔ ଡ Գ ᇷ ற Ι ය ࠏ  ڶ ૡ ࣔ ႊ ு ኔ ଡ Գ ᇷ ற Ι א ֗ ع ૪ Գ

R 8 9 Ζࢴᚨղڼڂ։ᖕ֭Δךྤࠀޣཚแಛऱנ༽

แಛΖ۩ၞߠრࡉ૪عრৄᄎᚨᤉᥛ༉ٵࡡ  

3 9 . ᄎᤜΖڃழᛧᝮ१ڼԳߠ૪Գ֗༼რع 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4 0 . ᐞەଚৄᄎהवܫࠀᄎᤜஂՂΔڃᦟ०ፖᄎृ१ஂ 

լࡳᖕ֭Δਚެྤࠀޣཚแಛऱ৵Δᎁߠଚऱრה

൷ຍଡޣΔࡨၲࠀ༉ڶᣂع૪֗რၞߠ۩แಛΖ  

4 1 . ജழၴऱຏߩԳߠ૪Գ֗༼რعբղݝΔᅝق।ஂ 

वΔᝮᓮהଚஂנแಛΔ܀ೈԱஂՂऱع૪Գ֗༼რߠԳ؆Δ

ࠡ塒ع૪Գ֗༼რߠԳຟ।قլᄎஂנแಛڃڶࢨਢנܡ

ஂแಛΖ࣍طբղع૪Գ֗༼რߠԳٽழၴऱຏवΔࡡ

ᤉஂԳஂऱൣउՀၞ۩แಛΖߠრ༽ࡉ૪Գعࠄຍڇრٵ

ۖᓮቤᆟऱז।ࡡٻ១տع૪֗რߠऱփ୲Ζ  

4 2 . ڼ  ழ Δ ຽݳ ཆس٣ ( R 8 9 ) ֗ ᑰᐚ ࣔ٣ س ( R 8 8 ) ᑇ ፖټ

ᄎृآࠩהଚຫ૪ऱழၴঁᠦஂΖ  

4 3 .  ႑֚ᔃس٣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૪Հ٨

រΝ  

હན  

( a )  ԲሿԫԲڣԲִԲԼֲΔ࿇୶ݝݝ९۩ࠌ۩ਙ९ࡴ

รࠏղऱᦞԺΔᖕයࢬ 3 ( 1 ) ( b )යΔਐৄق

ᄎ ᚵ ໂ ԫ ٝ ౻ ቹ Δ ނ ፠  ᆢ  ਐ ࡳ  ࿇ ୶ ᐉ ޅ چ

Ζᚵໂຍٝ౻ቹਢᦞࡵൻਜΔᨃᅝאױݝኙᇠ

ኔਜቤጥࠫΔ֗אආ࠷ചጥ۩೯Δኙבሔࠏ࿇୶

অᥨᇠऱ۞ྥၢאຜऱൣउΔش᧢ޏچլᔞᅝࡉ

ۥ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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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ط  ࣍ ৺ Ꮑ ᚵ ໂ ຍ ٝ ౻ ቹ Δ ਚ ೈ Ա ቤ  ψ ၢ ޘ ڤ ࿇

୶ωچऱچ؆Δࠡچהຟᑉழቤψॺਐࡳ

าגৱᚵໂ։ૠቤՕጼቹழΔթאΔچຜωش

ၞ۩։࣫֗ઔߒΔᇠૡࡳᔞᅝऱՒشچຜΙ  

( c )  ԲሿԫԲڣԿִԲֲΔৄᄎᖕයࠏร 5 ය୶ق

π ፠  ᆢ  ࿇ ୶ ᐉ ޅ چ  ౻ ቹ ᒳ ᇆ

D P A / I - P T I / 1ρΔࠎאֆฒᔹΙ  

( d ) ࠩگཚփΔৄᄎ٥قཚࠟଡִऱ୶ڇ  1 7 5 عٝ

૪Δᅝխࠟٝ ( R 1 3 0 ࡉ R 1 3 4 )ࠡ৵ڃΖԲሿ

ԫԲڣնִԲԼնֲΔৄᄎֆؒع૪ऱփ୲Δ

ᨃֆฒ༼נრߠΖڇֆؒཚऱଈԿଡਣཚփΔگ٥

ࠩ 7 2 5 ٝֆฒრߠΙ  

( e )  ԲሿԫԲڣԶִԼԮֲΔৄᄎެࡡ᧯٤طࡳԫ

Ιߠრࡉ૪عڶࢬᐞەࠓ  

૪ع  

( f ) ڶ  1 5 اࡺᛩঅิ៣Εᣂࣹቸ᧯֗փط૪عٝ

ิ៣༼ٌΔࠡխץਔ໌৬ଉཽ ( R 1 )Εቯሐልዄ

ཬ ढ Ⴜ ֆ  ( R 2 ) Ε ९ ਞ ष ( R 3 ) Ε ଉ ཽ ᨠ ຺ ᄎ

( R 4 ) Ε ᛩ অ ᤛ ᤚ ( R 5 ) Ε   ۞ ྥ ഗ ८ ᄎ ଉ ཽ ։ ᄎ

( R 6 ) Ε ত Ճ ত ᣂ ࣹ ิ ( R 7 ) Ε ٺ  ᣂ ࣹ  ۊ 㛦 ऄ ூ

Օ ᜤ ᅩ ( R 9 ) Ε ᆢ  ඒ ߛ խ ֨ ᛩ ቼ ᣂ ࣹ ิ ( R 1 1 ) Ε

F r i e n d s  o f  H o i  H a  ( R 5 3 ) Ε S u s t a i n a b l e  

G r e e n  L i m i t e d  ( R 5 4 ) Ε ጸ ۥ ೯ ढ ࠰ ᄎ ڶ ૻ ֆ 

( R 6 8 ) Ε ত Ճ  ত ၢ ࠃ ࡡ ᄎ ( R 8 4 ) Ε ፠   ଖ

 ᄎ ( R 8 5 ) ֗ ଉ ཽᄅ  ࣟ ᅐ ᄎ ( R 8 8 ) Ζ ڼ ؆ Δ ڶ

ԫٝع૪ ( R 8 ڶᣝख़ՖՓΔ܇ᠦᤜ۞ࠐ(

ԫٝ ( R 8 9 ԳڶᖑچԳՒߏټ፠۫তຝऱԫ۞ࠐ(

S p l e n d i d  R e s o u r c e s  I n c .Δۖࠡ塒ऱঞਢطଡܑ

ԳՓ༼ٌऱཱིڍփ୲ቤԫऱع૪Ι  

( g ) ڶ  8 2 ૪عٝ ( R 1 ۟ R 7 ֗ R 9 ۟ R 8 3 )।֭ق

౻ቹ֗ኙᇠנ܂ऄࡳቤጥࠫΔڶԫٝ ( R 8 )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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౻ቹ༼נრߠΔ।قᣂࣹ፠ऱளሏᄐ࿇୶Δࠀᎁ

ڶᏁڇ፠ڍޓࠎ༽ֆࠃشᄐ֗ഗ៕ਜΙ  

( h )  ࠡ塒 9 0 ૪عٝ ( R 8 4 ۟ R 1 2 9Ε R 1 3 1 ۟ R 1 3 3

֗ R 1 3 5 ۟ R 1 7 5 )।֘قኙ౻ቹΔᅝխԶٝ ( R 8 4

۟ R 8 6 ֗ R 8 8 ۟ R 9 2 )֘ኙᖞٝ౻ቹΔԫٝ ( R 8 7 )

֘ኙ౻ቹࢬቤऱψၢڤޘ࿇୶ωچΔۖ塒Հऱ 8 1

ٝ ( R 9 3 ۟ R 1 2 9 Ε R 1 3 1 ۟ R 1 3 3 ֗ R 1 3 5 ۟

R 1 7 5 )ঞ֘ኙ౻ቹቤψॺਐشࡳຜωچΙ  

[Ꮵᘋሒ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૪ऱᖕع   

 ।֭قऱع૪ ( R 1 ۟ R 8 3 )  

( i )  ।֭قऱع૪Գ༼נऱᖕᐽ૪ڕՀΚ  

( i )  ᇠऱઝᖂΕسኪΕषᄎΕൈᑗ֮ࡉ֏Ꮭଖ

ΔଖঅᥨΖ፠ਢٺጟੴ၆ढጟऱ֚ྥ

ཨஒچΔٍਢଢ຺ૹऱᇖీΔመམ࿇

၌መ 3 0 0 ଡາ຺ጟΙڼ؆Δ፠Ոਢᡦ

Ιچऱᗝּ՛ᖫဢऱ֚ྥཨஒٲ ( R 1Ε R 3 ۟

R 6 Ε R 9 Ε R 1 1 ۟ R 7 4 Ε R 7 6 ۟ R 7 9 ֗

R 8 2 )  

( i i )  ᇠऱچᔆᏝଖΔڶထټऱิࡿΙ ( R 5 3Ε

R 5 5 ֗ R 5 9 )  

( i i i )  ፠֗ᖩᣴॵ२ऱֽࠠسኪ֗অߛᏝ

ଖΙ ( R 4 )  

( i v )  ኙࡉཽء؆ഏሏড়ࠐᎅΔ፠ࠠڶۥऱ֮

֏೯Δਢԫଡױᨃהଚၞ۩ൈᑗ೯ऱ

Ιֱچܑ ( R 4 ֗ R 8 3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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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ψᄅ۫ত࿇୶ฃᛀಘω (Բሿሿԫڣ )

ມֆႼΙࡳᑨԺਐڶ፠ࡳᒔޡբॣܫ

( R 3Ε R 4Ε R 6Ε R 1 4Ε R 5 3 ֗ R 5 7 )  

( v i )  २ཚڶԳڇ፠ၞ۩ሔࠏ೯Δ௫ނ፠

ऱል܂ޏچψᨋڜۊᆜࢬωشຜΔኙልچທ

ழٍధᡏԱᇠऱᛩቼΕནᨠ֗ٵధᡏΔګ

ቼΙسढऱسسኪΔ֠ࠡਢມس ( R 2Ε R 4Ε

R 7Ε R 9 ֗ R 8 3 )   

( v i i )  ፠  ऱ ᨋ ۊ ڜ ᆜ ࢬ ࿇ ୶ ᥆ ψ ٣ ధ ᡏ Δ ৵ ৬

ωଡூΙ ( R 7 5 ֗ R 8 0 )  

( v i i i )  ᖜ֨ԫشࠄຜᛒਐ౻ቹࢬਐऱψشڶ

ຜωΙ ( R 1 )  

 । ق ֘ ኙ ऱ ع ૪ ( R 8 4 ۟ R 1 2 9 Ε R 1 3 1 ۟ R 1 3 3 ֗

R 1 3 5 ۟ R 1 7 5 )  

( j )  ।֘قኙऱع૪Գ༼נऱᖕᐽ૪ڕՀΚ  

( i )  ౻ቹᚨؓᘝࠀଫփࡉاࡺषऱᏁΙ

( R 9 4 ۟ R 1 0 4Ε R 1 0 6 ۟ R 1 0 8Ε R 1 1 1 ۟

R 1 1 6Ε R 1 1 9 ۟ R 1 2 1Ε R 1 2 6 ۟ R 1 2 9Ε

R 1 3 1 ۟ R 1 3 3Ε R 1 3 5 ۟ R 1 4 3 ֗ R 1 5 8 ۟

R 1 7 4 )  

( i i )  ᚨᚌە٣ᐞاࡺऱԫ壂ܓঁ֗ܓΔߏ֗א

ԳՒچᖑڶԳऱขᦞΔڶڶڕࠏՒࠎאچ

ᘋ৬՛ীৢڙΔྥ৵թەᐞᑨڇऱ૿ီᤚ

ᛩቼᐙΙࡉ ( R 8 4Ε R 8 8Ε R 9 3 ۟ R 1 0 4Ε

R 1 0 6 ۟ R 1 0 8Ε R 1 1 1 ۟ R 1 1 6Ε R 1 1 9 ۟

R 1 2 1Ε R 1 2 6 ۟ R 1 2 9Ε R 1 3 1 ۟ R 1 3 3Ε

R 1 3 5 ۟ R 1 4 3 ֗ R 1 5 8 ۟ R 1 7 4 )  

( i i i )  اޘᖕයࠏร 1 6 ය༼عנᓮթ౨ޏޓ

ՒشچຜΔᄎᏺהଚऱತਙᖜΙ ( R 8 5Ε

R 8 6 ֗ R 8 9 ۟ R 9 1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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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ψၢڤޘ࿇୶ωچ (૿ᗨ 0 . 5 6 ֆຸ )ऱ

ᒵፖπזޘ।ᙇᜰයࠏρՀזޘ।ᙇᜰऱ

ᙇ (૿ᗨ 0 . 8 8 ֆຸ )ऱ։լٵΙ ( R 8 7

֗ R 8 9 )  

( v )  তՃऱψၢڤޘ࿇୶ωچߩڶജՒچ

፠᥆ࡉতՃতຝ࣍ط࿇୶Ζڤޘၢ܂ױ

چ࿇୶ωڤޘԫψၢωΔឩՕ፠ऱψၢٵ

Δܗڶ⁼གতՃতຝ࿇୶ᚲ૰ऱൣउΙ

( R 8 7 )  

( v i )  ቤψॺਐشࡳຜωچΔૻՂၞ

۩ ψ ል ᄐ ω ش ຜ Δ ኙ  փ ࡺ ا  ڶ ړ 

( R 1 5 5 Ε R 1 6 8 Ε R 1 6 9 ֗ R 1 7 1 ۟

R 1 7 5 ) Δ ֘ ۖ ױ ౨ ሔ ֘ ψ  ڶ ش ຜ ω

( R 9 3 )Ι  

( v i i )  ቤψॺਐشࡳຜωچሔ֘πഗءऄρร

4 0 ֗ร 1 0 5 යΙ ( R 8 9 ۟ R 9 1 )  

( v i i i ) ط  ࣍ ڇ ψ ॺ ਐ ࡳ ش ຜ ω چ  փ ၞ ۩ ࠡ ה ش

ຜ Я ࿇ ୶ ႊ ༼ נ  ቤ ع ᓮ Δ ח ދ ᇷ ګ ء ᏺ

ދᇷृࠩ፠ދڇᄎพᡶᑨچΔቤᇠף

ᇷΙ ( R 8 5Ε R 8 6 ֗ R 8 9 ۟ R 9 1 )  

( i x )  ψધ࢚क़ႼωشຜլᄎኙسኪΕᛩቼΕནᨠ

ࡉ ٌ ຏ ທ ګ լ ߜ ᐙ  Ι ( R 1 0 4 Ε R 1 1 0 ۟

R 1 1 2Ε R 1 2 6 ۟ R 1 2 9Ε R 1 3 1 ۟ R 1 3 3Ε

R 1 3 5 ۟ R 1 3 9Ε R 1 4 4 ۟ R 1 4 7Ε R 1 5 2Ε

R 1 5 4Ε R 1 5 6Ε R 1 5 7 ֗ R 1 6 1 ۟ R 1 6 5 )  

( x )  ژऱᨋڜۊᆜࢬЯધ࢚क़Ⴜլᚨࠩ࠹ጥࠫ

क़Ⴜ࢚ЯધࢬᆜڜۊਔᇠᨋץطΔࠫૻࢨ

ױ  ष ᄎ ༼ ࠎ ؘ Ꮑ ऱ  ਜ ( R 8 8 Ε R 9 2 ֗

R 1 2 1 ۟ R 1 2 7 )Ιױᇞެཽءᨋڜۊᆜࢬ

ਜ ऱ ࠎ ޣ ം ᠲ ( R 1 2 6 ۟ R 1 2 9 Ε R 1 3 1 ۟

R 1 3 3 Ε R 1 3 5 ۟ R 1 4 7 Ε R 1 5 1 Ε R 1 5 8 ۟

R 1 6 0 ֗ R 1 7 1 ۟ R 1 7 5 )Ι፠ਢᠦ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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ᠦؑΔࠌܛ࿇୶ᨋڜۊᆜࢬΔٍլᄎኙֆ

ฒ ທ ګ ֨  ᐙ  ( R 9 4 ۟ R 1 0 1 Ε R 1 0 5 Ε

R 1 5 0Ε R 1 6 1Ε R 1 6 6 ֗ R 1 6 7 )Ι֗אᠦ

ᤜᄎ֘ኙڇᇠ࿇୶ຍᣊਜऱױ౨ࢤለ

Ι܅ ( R 1 5 0Ε R 1 6 6 ֗ R 1 6 7 )  

( x i )   ૻ ψ ॺ ਐ ࡳ ش ຜ ω چ  փ ऱ Ւ چ  ױ ܂

ψልᄐωشຜਢլ֊ኔᎾऱΔڂ፠ऱֽ

ሽ֗ഗ৬ਜૻڶΔլ֭אߩᇠψል

ᄐ ω ش ຜ ऱ ࿇ ୶ Ι ( R 9 0 Ε R 9 1 Ε R 1 0 5 ۟

R 1 1 0 Ε R 1 1 7 Ε R 1 1 8 Ε R 1 4 4 ۟ R 1 5 8 ֗

R 1 7 5 ֗א(  

( x i i )  ᇠჇᔮԱᕩՒࣨऱߏԳՒچऱᖑڶԳ֘ኙ

ቤψॺਐشࡳຜωچΔץطਔຍᑌᄎ

ૻ ࠫ ፠   ࡺ ا ऱ ࿇ ୶ ᦞ Δ ࠀ ሔ હ π ഗ ء

ऄρร 4 0 ֗ร 1 0 5 යऱ壄壀Ιૻᇠऱ

Ւ܂ױچψልᄐωشຜਢլ֊ኔᎾऱΔڂ

፠ֽሽ֗ഗ৬ਜΙڇ֗אᇠߏԳ

ՒچՂऱشڶຜױ೯፠ࠐآऱ࿇୶Δ

ઌᣂऱषࣚ೭Ιࠎ༽षᄎࠀ ( R 8 9 )  

[ฤ୶ڼس٣ګழࠩஂΖ ]  

 ፖຍٝ౻ቹڶᣂএऱᖕ  

( k )  ፠ڶऱഗ৬ਜլאߩᚨבᅝچऱഗءᏁΙ

( R 9 2 )  

૪Գऱ৬ᤜع  

( l )  Հ٨৬ᤜط।֭قऱع૪Գ༼נΚ  

( i ) ڇ  ፠  ቤ  অ ߛ چ  Δ ࠏ ڕ ψ ۞ ྥ অ ߛ

ωΕψ௧ࡾঅᥨω֗ψࠠઝᖂᏝଖ

ມֆႼΔࡳ፠ਐނᚨޓរωΔ່ึچ

ኪ֗ൈᑗᏝଖΙسਠᇠऱઝᖂΕ֘א ( R 4

۟ R 7Ε R 9 ۟ R 7 4Ε R 7 6 ۟ R 7 9 ֗ R 8 2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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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ࢨរωچᖞଡቤψࠠઝᖂᏝଖނ 

ມֆႼΙ ( R 1 ۟ R 3 )  

( i i i ) ፠ࠫૡ։ૠቤՕጼቹΙݶף  ( R 7 )  

( i v ) ፠֗ᖩᣴॵ२ऱֽ۟ۼቤᒤނ 

ނࢨᇠࠟऱֽਐࡳ㻽௧ࡾֆႼΙ ( R 7 4

֗ R 7 9 )  

( v ) ڂΔچ࿇୶ωڤޘψၢנᦡଵޥՕऱނ 

ᇠਢػᨔૹऱଇࡉཨஒچΙ ( R 2 )  

( v i ) سנփၞ۩೮Δଵچ࿇୶ωڤޘψၢڇ 

ኪ࠹࣐ᐙऱچسྥ۞ࡉቼΔאᒔঅࠠঅ

অᥨΙࠩ࠹Ꮭଖऱढጟຟߛ ( R 3 )  

( v i i )  ᛀಘψشڶຜωऱࡳᆠΙ ( R 1 ֗א(  

( v i i i )  ൕ ຒ ආ ࠷ ച ጥ ۩ ೯ Δ ॴ ַ ψ ٣ ధ ᡏ Δ ৵ ৬

ωଡூΔאঅᥨᇠࠠڶૹઝᖂࡉঅߛ

Ꮭ ଖ ऱ ֚ ྥ ၢ   ۥ Ι ( R 1 Ε R 9 Ε R 7 5 Ε

R 8 0Ε R 8 1 ֗ R 8 3 )  

( m )  Հ٨৬ᤜط।֘قኙऱع૪Գ༼נΚ  

( i )  ឩՕψၢڤޘ࿇୶ωچΔאᚨב፠֗ত

Ճতຝऱاޘኙ՛ীৢڙऱᏁޣΖڼ؆Δ

ٍ৬ᤜ୲ނᄅ܍ጥࠫৢ૿چڙ߷ԫᐋ

ش ܂ ᆖ ᛜ ፖ ள ሏ ֗ ൈ ᑗ ઌ ᣂ ऱ ۩ ᄐ Ι ( R 8 4

۟ R 8 7Ε R 9 0 ֗ R 9 1 )  

( i i ) ܂ቤޏچԳߏऱڍಖՓࡗ፠۫তຝ२ނ 

ψਙࢌΕᖲዌࢨषωشຜΔ߷ଡᖕ

౻ ቹ ऱ  ࡳ ᚨ ᥆ ψ  ڶ ش ຜ ω ऱ ψ ધ ࢚ क़

Ⴜ ω ᤉ ᥛ ሎ ܂ Ι ( R 8 5 Ε R 8 6 Ε R 8 8 ۟

R 9 3Ε R 1 2 5 ۟ R 1 2 9Ε R 1 3 1 ۟ R 1 3 3 ֗

R 1 3 5 ۟ R 1 7 5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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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ऱ۩ױक़Ⴜਢ࢚Яધࢬᆜڜۊ፠࿇୶ᨋڇ 

( R 9 4 ۟ R 1 2 1 )ΖױਢΔຍࠄ࿇୶ᚨߓڶอ

֗ዬၞၞچ۩ ( R 1 1 8 ۟ R 1 2 1 )Ζᚨەᐞ۶ڕ

অߛՂऱسኪᛩቼ ( R 1 1 3 ۟ R 1 1 7 )Δ֗א

אႼᢌભ֏ᚵᤜધ࢚क़ႼࡌΔࠀֆ٥

۩ԳஉΙ ( R 1 0 2Ε R 1 0 3Ε R 1 0 9 ֗ R 1 1 3 ۟

R 1 1 7 )  

( n )  Հ٨৬ᤜፖຍٝ౻ቹڶऴ൷ᣂএΚ  

( i )  ৄᄎᚨ༚ڶࢬղᘋ৬՛ীৢڙऱၢ

࿇୶៴ቹΔᚌ٣ृޘࠫૡၢچࡉچޘ

ᢰቼᆃΕມֆႼփࠡࡉᔣऱψլץਔ

ऱՒچωΔࠠڶࢬהࠡ֗אནᨠΕچᔆ

ΙֱچኪᏝଖऱسࢨ ( R 1 )  

( i i )  ৄᄎᚨآࡸڶࢬො።ऱچࠫૡ࿇୶ᐉ

࿇ࡉՕ࿓৫ऱቤ່נ܂ቹΔᒔঅ౨چޅ

୶ጥࠫΙ ( R 1 )  

( i i i )  ৄᄎᚨچޣਙ᜔ᆟᑉೖᖕᄅ

ૹף܍אᓮΔعچޅऱנ༽ਙڙጥࠫৢ܍

࿇୶ᚘԺΔחࠀᚍଡூᏺףΙ ( R 1 ֗א(  

( i v )  ᚨ፠ऱሏড়֗ࠎ༽اࡺഗ৬֗ֆࠃشᄐ

ਜΔץਔࠎࡉֽࠎሽਜΙ ( R 4 ۟ R 8 )  

რߠ  

( o ) ऱࠩگڇ  7 2 5 ٝრߠխΔԶٝطᛩঅิ៣Εᣂࣹ

ቸ᧯ΕߏԳՒچᖑڶԳࡉփิاࡺ៣ ፠ଖܛ)

 ᄎ ( C 2 ) Ε ଉ ཽ ᄅ  ࣟ ᅐ  ᄎ ( C 5 ) Ε S p l e n d i d  

R e s o u r c e s  I n c . ( C 1 0 6 )Ε۞ྥ࠰ᄎ ( C 3 2 4 )Εଉཽ

چ ᎎ ࡿ ف অ ߛ ࠰ ᄎ ( C 3 7 1 ) Ε 㿆 ౼ அ ᄐ  م ூ ऄ ቸ

( C 4 5 5 )ΕՕᖾᛩቼ֗࿇୶ᣂࣹ࠰ᄎ ( C 4 7 5 )֗ଉཽ

ᘛ־ઔ࠰ߒᄎ ( C 6 0 8 ) )༼ٌΔࠡ塒 7 1 7 ٝঞطଡ

ܑԳՓ༼ٌΔຍࠄრߠڶૉեཱིቤԫऱփ୲Δ܀

რߠՕٵ՛ฆ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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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p ) ڶ  6 1 9 ٝრߠ ( C 1 0 7 ۟ C 7 2 5 )।֭ق౻ቹΔ

ຍࠄრߠᣂࣹᇠ௫ሔࠏऱ࿇୶Δ֗אᇠ

ऱسኪ֗ઝᖂᏝଖΔࠀ༼ᤜނᇠਐࡳψࠠ

ઝᖂᏝଖچរωࢨມֆႼΙ  

( q )  塒 Հ ऱ 1 0 6 ٝ რ ߠ  ( C 1 ۟ C 1 0 6 ) । ق ֘ ኙ ౻

ቹΔᜢጠ፠۫তຝ௫֗ᔮᕩՒࣨ֗ખٕཬढ

 ೯ ऱ ش ຜ ԯ ψ ᨋ ۊ ڜ ᆜ ࢬ ω ࢨ ψ ધ ࢚ क़ Ⴜ ω ش

ຜΔ࣍طਢψشڶຜωΔਚᚨ࠹ऄ৳অᎽΖ  

ਙࢌኙع૪֗ع૪Գऱ৬ᤜऱڃᚨ  

( r )  ਙࢌኙع૪֗ع૪Գऱ৬ᤜऱڃᚨᐽ૪ڕՀΚ  

 ፠ᆢऱઝᖂΕൈᑗ֗অߛᏝଖࡉቤঅچߛ

֗ມֆႼЯ௧ࡾֆႼ  

 ( R 1 ۟ R 7Ε R 9 ۟ R 7 4Ε R 7 6 ۟ R 7 9Ε R 8 2 ֗

R 8 3 )  

( i )  ᅝݝໂ൜ڶᣂڇᇠቤঅچߛ ۞ਔψץ)

ྥঅߛωΕψ௧ࡾঅᥨω֗ψࠠઝ

ᖂᏝଖچរω )ऱޣΖឈྥድል۞ྥᥨᆟ

ᆟ९ (Հጠψድᥨᆟᆟ९ω )֭ڇᇠ (ܑ

ਢ፠ )ቤঅچߛΔ܀ᇡൣႊఎৱᚵໂ։

ૠቤՕጼቹழթᐉშઔߒΔࡻழᄎەᐞڶ

ᣂسኪΕᛩቼΕچᔆΕഗ៕ਜΕནᨠٌ֗

ຏ૿ֱٺऱေ۷Яઔߒ࣠Δࠀᄎፖઌᣂ

ऱਙࢌຝ॰ಘΙ  

( i i )  ᖕπມֆႼයࠏρ (ร 2 0 8 ີ )֗π௧ࡾ

ֆႼයࠏρ (ร 4 7 6 ີ )ΔቤມֆႼࢨ௧

ࡡֆႼࡾມֆႼ֗௧طਢ܂ֆႼऱՠࡾ

ᄎ  ຂ Δ լ ط ৄ  ᄎ ጥ ᝤ Ζ ድ ᥨ ᆟ ᆟ ९ ।

ມֆႼΔႊਊᅃࡳਐֱچਬނܡΔᚨق

ਝࡳऱঞࡉᄷঞנ܂ေ۷Δץਔᇠֱچऱ

অߛᏝଖΕནᨠࡉᚌભ࿓৫Ε࿇୶ൈᑗشຜ

ऱᑨԺΕ૿ᗨΕۯᆜፖڶऱມֆႼڍڶ

൷२ΕՒچᣊܑ֗شڶຜΖլመΔؾছ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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ᄅऱࡳ፠ਐނ۶ᒔኔૠቤٚڶآࡸ

ມֆႼࢨ௧ࡾֆႼΙ  

 ሔࠏऱ࿇୶֗ചጥ۩೯  

 ( R 1Ε R 2Ε R 4Ε R 7Ε R 9Ε R 7 5Ε R 8 0 ֗ R 8 3 )  

( i i i )  ᣂ࣍ψ٣ధᡏΔ৵৬ωऱംᠲΔৄᄎެ

֨অᥨၢ֚֗ྥᛩቼΔլᄎ୲۶፝ٚݴრ

ధᡏၢ֚֗ྥᛩቼאཚৄᄎൕᐈەᐞڶ

ᣂՒچՂऱࠡ৵࿇୶ऱ۩ΖՅቤعᓮױ

౨௫֗ሔࠏ࿇୶ΔৄᄎঁᄎཚەᐞΔᨃ

ቤᆟڶழၴၞ۩٤૿ᓳΔאᒔعࡳᓮچ

រਢڶܡሔࠏ࿇୶Ι  

( i v )  ᅝݝໂ൜ڶᣂᚨኙᇠऱሔࠏ࿇୶ආ࠷ചጥ

۩೯ऱޣΖֆؒຍٝ౻ቹऱؾऱਢࠫڇ

ૡ։ૠቤՕጼቹছΔ༼ࠎቤਐ֧֗ጥࠫ

࿇୶Δࠀᨃᅝאױݝኙᇠऱሔࠏ࿇୶֗լ

ᔞ ᅝ چ ޏ ᧢ ش ຜ ऱ ൣ उ ආ ࠷ ച ጥ ۩ ೯ Ζ 

؆Δઌᣂਙࢌຝ॰ٍᄎࠡڇጥᝤᒤփආ࠷

ᔞᅝऱചऄ۩೯ΖࠃኔՂΔچਙ᜔ᆟᠦچ

ਙറٍᎁڶڇᣂऱچՂၞ۩ऱ࿇୶

೯ሔ֘ৈપයཱིΔࠀբኙᇠچࠄऱᖑڶԳ

ආ࠷ച۩ৈપයཱི۩೯Ι  

( v )  ᖕයࠏร 1 A යΔ༉࿇୶ᐉچޅۖߢΔ

ψشڶຜωਐጹ൷࿇୶ᐉچޅऱ౻ቹऱ

ֆܫଈڇڻᖆ࿆עছբڇژऱՒشچຜࢨ

৬ᗰढشຜΖਐਬشຜψشڶຜωृΔ

ԳڶᖑچΔՒڼڂᜰᢞຂٚᢞࣔࠡᎅऄΖڶ

ຜشक़Ⴜ࢚ધࢨЯ֗ࢬᆜڜۊᜢጠᇠᨋڕ

ψشڶຜωΔ༉ႊ༼ؘנऱᢞᖕΔᢞࣔ

ᇠشຜڇጹ൷ຍٝ౻ቹעᖆছբᆖڇژΖڼ

؆Δڶࠌܛᣂऱشຜᒔࡳ᥆ψشڶຜωΔ

Ոլԫזࡳ।ᄎګ։ૠቤՕጼቹՂऱ

ቤشຜ֗ฤٽઌᣂऄࡉࠏਙࢌຝ॰ऱࡳ ץ)

ਔઌᣂऱچৈයཱི )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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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ψၢڤޘ࿇୶ωچऱᒤ ( R 2Ε R 3Ε R 8 4 ۟ R 8 7

֗ R 8 9 ۟ R 9 1 )  

( v i )  ᣂڇ࣍ψၢڤޘ࿇୶ωچၞ۩೮Δࠀଵ

چᐙऱ࠹࣐ኪسנ ᦡޥՕऱڕࠏ) )ऱ

৬ᤜΔႊఎრऱਢΔழࢬቤऱψၢڤޘ࿇

୶ωچᒤࠀլץਔՕऱޥᦡΔࠀբە

ᐞ௧ࡾᒵΕڶऱԳՠዌᗰढڇࢬΕՂۯ

ᒵΕψၢޘᒤωΕᅝࡉݮچچՒچរΔ

ሐΙࣾࡉរچᐙऱ࠹࣐ኪسቤԵ܍ᝩࠀ  

( v i i ) ૪ع  R 8 4 ۟ R 8 7Ε R 9 0 ֗ R 9 1 ৬ᤜނψၢ

ᛩࠄԫڶΔຟچឩ୶ࠩऱچ࿇୶ωڤޘ

ቼ ૻ ࠫ Ζ ᛩ ቼ অ ᥨ ᆟ ᆟ ९ ( Հ ጠ ψ ᛩ অ ᆟ ᆟ

९ω )।قΔڇ৬ᤜऱψၢڤޘ࿇୶ωچࢬ

ឩ୶ࠩऱچփࠡࢨॵ२Δڶ༓ଡֽᔆ࠹࣐

ᐙऱچរΔץਔࠟයੌᆖՕܾݠ֗ג

ऱࣾੌΔছृੌԵՕࣾՑΙՕࡾᢰऱ

ԫଡޥᦡΙ֗אՕԫଡתऱູᣊ塄ཷ

Ι  

( v i i i )  ኙψၢڤޘ࿇୶ωچ۶ٚנ܂ଥૡΔؘ

ႊנ܂ᇡาەᐞࡉေ۷Δຍֱ૿ऱՠڇױ܂

ᚵໂ։ૠቤՕጼቹழၞ۩Ι  

( i x )  ᣂ࣍፠ψၢڤޘ࿇୶ωچऱՒچᚨࠐش

ᚨב፠ࡉߪءতՃতຝऱاޘࡺኙ՛

ীৢڙऱᏁޣऱ৬ᤜΔچਙ᜔ᆟᠦچਙറ

।قΔᖕቃྒྷΔ፠ࡉতՃতຝࠐآ

Լ ڣ Ꮑ ޣ ऱ ՛ ী ৢ ڙ ᑇ ؾ ։ ܑ  2 0 ᐏ ࡉ

5 2 3 ᐏΖլመΔᖕቤᆟऱಖᙕΔতՃ

তຝऱψၢڤޘ࿇୶ωچփս़ڶᆜՒچ

(પ 1 1 . 2 9 ֆຸΔՕᄗਢᘋ৬ 4 5 3 ᐏ՛ীৢ

چᏁऱՒࢬڙ )Δࠎױᘋ৬՛ীৢڙΖࠩԱᚵ

ໂ։ૠቤՕጼቹऱၸΔቤᆟᄎەᐞᣂ

࣍ ፠  ऱ ՛ ী ৢ ڙ Ꮑ ޣ Ε س ኪ Ε ᛩ ቼ Ε چ

ᔆ Ε ഗ ៕  ਜ Ε ན ᨠ ֗ ٌ ຏ  ٺ ֱ ૿ ऱ 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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۷Яઔߒ࣠Δ٦ᛀಘ౻ቹࢬቤऱψၢڤޘ

࿇୶ωچΔྥ৵٦ቤڶࡳᣂᒵΙ  

 ቤψॺਐشࡳຜωچ֗ᨋڜۊᆜࢬЯધ࢚क़Ⴜ

࿇୶ ( R 8 5Ε R 8 6Ε R 8 8 ۟ R 1 2 9Ε R 1 3 1 ۟ R 1 3 3

֗ R 1 3 5 ۟ R 1 7 5 )  

( x )  ᣂڇ࣍ቤ܂ψॺਐشࡳຜωऱچऱߏԳՒ

૿ᐙऱംᠲΔࠩ࠹Գऱ࿇୶ᦞᄎڶᖑچ

ႊఎრऱਢΔڇψॺਐشࡳຜωچփΔՕ

ຝ։ߏԳچऱشຜ ຜشψልᄐωܛ) )Δਢ

౻ቹᆖൄऱΖ۟࣍࿇୶ᨋڜۊᆜࢬЯધ

ᣂ࿇୶ؘႊڶक़Ⴜऱ৬ᤜΔႊఎრऱਢΔ࢚

ࡲޢᖕࠉΔৄᄎᄎױৄᄎऱቤ࠷

ᐞΙەנ܂ᓮऱଡܑൣउع  

( x i )  ༉πഗءऄρร 4 0 යۖߢΔࠌܛຍٝ౻ቹ

ᄎኙࢬࠡڇො።ऱՒچՂऱ՛ীৢڙ࿇୶ທ

யছΔයسऄρءπഗڇ૿ᐙΔګ

ቤጥף࿇୶ਜڙᣂऱ՛ীৢڶኙאױբࠏ

ࠫΔঞᅝݝຏመ࿇୶ᐉچޅ౻ቹΔኙڶᣂ

Ւ چ ܂ נ  ቤ ጥ ࠫ Δ  ࠐ ࠀ ྤ ੬ ᤛ π ഗ ء

ऄρร 4 0 යΖ ༉πഗ ऄρรء 1 0 5 යۖ

ขڶऱچᣂՒڶຍٝ౻ቹᄎᐙࠌܛΔߢ

ᦞΔٍլՕױ౨ᄎዌګψᐛشωತขۖᏁ

܂ຍٝ౻ቹਢሒીΔ؆ڼᇖᚍΖב֭

መ࿓խڇऱΔۖؾऄٽቤጥࠫຍଡࠋޓנ

ԾլᄎڶᣂऱՒچᖑڶԳࠐլઌጠऱ

ᖜΔڶٍࠐሔ֘πഗءऄρร 1 0 5 යऱ

ࡳΙ  

( x i i )  ᣂނ࣍፠۫তຝ२ࡗಖՓڍऱطֱچψॺ

ਐ ࡳ ش ຜ ω چ  ޏ ቤ  ψ ਙ ࢌ Ε ᖲ ዌ ࢨ ष

ωچΔࠌᇠڶऱψધ࢚क़Ⴜωشຜ

౨ᤉᥛሎ܂ऱ৬ᤜΔ۶ٚڶءᢞᖕࢨᇷ

றᒔࡳᇠ۶ٚڶψᨋڜۊᆜࢬωࢨψધ

ωࢬᆜڜۊਐऱψᨋࢬࠌܛຜΖشक़Ⴜω࢚

֗Яࢨψધ࢚क़Ⴜωشຜਢයࢬࠏਐऱ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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ቤګຜᄎشڶ।ᇠזຜωΔٍլشڶ

ऱشຜ֗ฤٽઌᣂऄࡉࠏਙࢌຝ॰ऱࡳ ץ)

ਔઌᣂऱچৈයཱི )Ι  

 ᇠऱᖞ᧯ቤەᐞైڂ  

 ( R 8 4 ۟ R 8 6Ε R 8 8 ۟ R 9 1Ε R 9 3 ۟ 1 0 4Ε R 1 0 6

۟ R 1 0 8Ε R 1 1 1 ۟ R 1 1 6Ε R 1 1 9 ۟ R 1 2 1Ε R 1 2 6

۟ R 1 2 9 Ε R 1 3 1 ۟ R 1 3 3 Ε R 1 3 5 ۟ R 1 4 3 ֗

R 1 5 8 ۟ R 1 7 4 )  

( x i i i )  ຍٝ౻ቹ༉ᇠࢬૡऱᖞ᧯ቤრٻΔਢঅ

ᥨᇠࠠૹઝᖂᏝଖࡉঅߛᏝଖऱၢ۞

ྥནીΔࠩ࠹܍אሔࠏ࿇୶ႈࡉؾլᔞᅝچ

ऱᎁڶਠ֘֗אॿឫΔࢬຜऱൣउش᧢ޏ

ᚵໂڇऱᒤΖቤᆟᄎࡺاၢࡉޘၢױ

։ૠቤՕጼቹழΔגาၞ۩։࣫֗ઔߒΔ

ૡࡳᔞᅝऱՒشچຜΙ  

ፖຍٝ౻ቹڶऴ൷ᣂএऱ৬ᤜ  

( x i v )  ᅝݝໂ൜ڶᣂ༼ࠎளሏΕഗ৬֗ֆࠃشᄐ

ਜٽளሏᄐ֗ൈᑗشຜऱޣΖຶߒਢܡ

ᔞڇࡵᇠ༼ࠎຍࠄਜΔؘႊፖઌᣂऱਙ

ေ۷Ζࡉᐞەᇡาנ܂ຝ॰ಘΔྥ৵ࢌ

ቤᆟᄎڇᚵໂ։ૠቤՕጼቹऱၸፖઌᣂ

ऱਙࢌຝ॰ಘΔၞԫޡઔߒਢڶܡᏁڇ

ᇠ༼ࠎຍࠄਜΔڶڕ֗אᏁቤشຜ

ᔞΙٽթچࠄΔႊቤୌچ ( R 4 ֗ R 8 )  

( x v )  ᣂ࣍༚ࠫૡၢޘ࿇୶៴ቹऱ৬ᤜΔਢܡ

ڶ։ૠቤՕጼቹො።ऱၢޘᚵໂᄅऱ

ၢޘ࿇୶៴ቹΔီૉեࡳۖైڂΔڕࠏ

౨ᆵኔ࿇୶៴ቹऱᖲᄎΕቤᆟऱԳ֫ࡉՠ

ොࢬቹچޅᄅ࿇୶ᐉ࣍Ζ۟ڻऱᒷ৺ᚌ܂

።ऱچΔᚌ٣ၞ۩ऱՠ܂ᚨਢᚵໂ։ૠ

ቤՕጼቹז࠷א࿇୶ᐉچޅቹΔۖլਢ

ၢޘᚵໂ࿇୶៴ቹΙ ( R 1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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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v i )  ᣂ ࣍  ࡸ آ ො ። ऱ چ  ᚵ ໂ ऄ ࡳ ቹ ঞ ऱ ৬

ᤜΔਙࢌऱ९ؾᑑਢچڶࢬཽء (ມ

ֆႼො።ࢨലᄎො።ऱچೈ؆ )ᚵໂऄࡳቹ

ঞΖቤᆟᄎီ࿇୶ᚘԺΕՠ܂ᒷ৺ᚌڻ

֗ਢࢬڶܡᏁᇷᄭۖၞ۩ڶᣂՠ܂Ι ( R 1 ֗

R 7 ֗א(  

( x v i i )  ᣂ࣍ᑉೖ՛ীৢعڙᓮऱ৬ᤜΔႊఎრ

ऱਢΔᖕᄅ܍ጥࠫৢڙਙ༼נऱޅ

ᄎຂΖৄطլਢࠀᓮΔعچ ( R 1 )  

4 4 . ૪փع।૪זଚऱהԳ֗ߠ૪ԳΕ༼რعᤉۖᓮஂ 

୲Ζ  

૪ᒳᇆع R 1  

4 5 .  ᢟ୮ࣲՖՓ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 ֭፠ᆢࠫૡ࿇୶ᐉچޅ౻ቹΙ  

( b )  ᚨᇡาઔߒቤ܂ψॺਐشࡳຜωऱچΔࠄ߷ঁא

ࠠᖵ֮֗֏Ꮭଖऱچរױᔞᅝڇچ։ૠቤՕጼ

ቹՂ֘ਠΔۖ塒Հऱچঞᚨቤψ۞ྥঅߛω

ມֆႼΙࡳਐࢨچ  

( c ) եឫΔৄ࠹բچᐙऱ࠹࣐ኪسࠄ߷፠࣍ط 

ᄎψ٣ధᡏΔ৵৬ωଡூऱਙᚨᔞ࣍ش

Ղऱሔࠏ࿇୶Ι֗א  

( d )  ৄᄎᚨᛀಘψشڶຜωऱࡳᆠΔנ܍אᛒش

ൣउΔַ֗א࿇୶אψ٣ధᡏΔ৵৬ωऱ֫

ऄ Δ ᜢ ጠ آ ᛧ  ቤ  ױ ۖ ၞ ۩ ऱ ࿇ ୶ ᥆ ψ  ڶ ش

ຜω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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૪ᒳᇆع R 2  

4 6 .  ࣔ՟ՖՓ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ଉཽڇऱᗝּ՛ᖫဢ֗ٲ፠ᆢਢଢ຺Εᡦ࣍ط 

լ֭ڔΔچլࠩऱᓗᓘऱૹ֚ྥཨஒބֱچהࠡ

լฤױٽᥛ࿇୶ঞऱ࿇୶Ι  

( b ) ᏝߛՂ࿇ऱࠡխԫଡཬढጟΔਢԫጟࠠঅڇ 

ଖऱᓗᓘऱૹബسཬढΔۖՂऱࣾੌٍਢᗝּ

՛ᖫဢૹऱཨஒچΖڕખٕཬढ֗ޏ᧢ᇠऱᛩ

ቼΔᄎՕՕᐙࠉᘸՂ֚ྥسቼژسऱ೯ཬढΙ  

( c )  ᚨ ނ ᇠ  ቤ  ψ ۞ ྥ অ ߛ  ω چ  ࡉ ψ ௧ ࡾ অ ᥨ

ωچΔঁא९ނױᇠਐࡳມֆႼࡉ௧

֗אֆႼΙࡾ  

( d )  ଉܑཽ۩ਙ (Հጠψଉཽω )ਢૡπسढ

հԫΔᖕᇠֆપΔଉچֆપρऱഏ୮Яࢤᑌڍ

ཽਙڶࢌຂٚᆵኔൻਜΔسࠌढڍᑌࢤࠩঅ

ᥨ֗ױᥛشࠌΖ  

૪ᒳᇆع R 4  

4 7 .  ᔤᘭᎮس٣ଗދܗᐙׂ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 ଉཽᨠ຺ᄎམ࣍ԲሿሿԮڣድል۞ྥᥨᆟ (Հጠ

ψድᥨᆟω )ၞ۩ԫႈڶᣂଢ຺ऱઔߒΙ  

( b )  ፠ᆢᖞ᧯ऱནᨠᏝଖΔڂՂ՞ࡿΔ

ᙉ݇ខΔན࡛ۥլՅΖ؆Δޢນ֚ٿᓭΔ

Ղ ຟ ڶ ֮ ֏  ೯ ၞ ۩ Δ ਚ ፠  ᆢ  ऱ ֮ ֏ Ꮭ ଖ ٍ

Ι  

( c )  ᖕቤᆟ࣍Բሿሿԫၞڣ۩ऱψᄅ۫ত࿇୶

ฃᛀಘωΔ፠ᆢڶৰՕᑨԺਐࡳມֆႼΙ  

( d )  ༉ অ ᥨ س ढ ڍ ᑌ ࢤ ۖ ߢ Δ ፠  ڇ ഏ Ꮎ Ղ ࠠ ૹ  چ

མ࿇၌መΖՂመۯ 3 0 0 ଡଢ຺ጟΔޓࠄڶ

᥆࿕ڶऱጟΖڼ؆Δڇ፠࿇ऱԶଡଢ຺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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Կଡঞ٨ψ२ڶωጟΔٲ࣐ഏᎾՂ٨ψڇ

ଢߒωጟΖ፠ਢଢ຺ૹऱᇖీΔٍਢઔٲ

຺ऱچរΙ  

( e ) ຒֆ߰ݝኙᅝࠀΔٻ٤֭౻ቹऱቤრݙ૪Գع 

ؒ౻ቹ।ࣲقᓾΙ  

( f )  ፠۫তຝኙଢ຺ۖߢਢԫଡૹऱچۯᆜΔ

ᇠᚨቤψࠠઝᖂᏝଖچរωΖ२ᒘᙰࡉՕ

ऱسچࣥڶቼΔ֗אֽྋ (ᛘچ )Εᥒֵࣥ

ڍᑌ֏ፖາ຺ڍቼسᑌ֏Δۖڍቼسחቼسچ౻ࡉ

ᑌ֏յڶᣂຑΖଆࣂতֱऱາ຺ᄎଆԵࣥچଇΖ

ഗڇ࣍ቤψࠠઝᖂᏝଖچរωऱՒၞچ۩ऱ

ρၞ۩ᛩቼࠏႊᖕπᛩቼᐙေ۷ය݁ؾႈڶࢬ

ᐙ  ေ ۷ Δ ڂ ڼ ނ ᇠ  ቤ  ψ ࠠ   ઝ ᖂ Ꮭ ଖ چ

រω۟ૹΔຍᑌױ༼ᙌႈؾଠᤜृΔٍݔױ

অᥨᇠΙ  

( g )  ᖩᣴਢवټऱᗊᧉཷچΔൕནᨠঅߛऱߡ৫ۖ

ᚨቤچהࠡࠄΖຍߛঅאᚡٍᚨղהΔࠡߢ

ψ۞ྥঅߛωچࡉψ௧ࡾঅᥨωچΔঁא

ຍࠄᚡ९ױਐࡳມֆႼΙ  

( h ) ቤψਙچᣂڶނ૪Գ৬ᤜع૪Գլ֭ຝ։ع 

ګኪທسຍᑌᄎኙڂΔچषωࢨΕᖲዌࢌ

૿ ᐙ  Δ ץ ਔ  ࠐ Գ ᣊ ե ឫ Ε ᐙ  ན ᨠ Ε ॿ ፱ ࣽ

ՒΔ֗אທګଢ຺ଇ֗چᓗᓘऱബسཬढੌ؈Ζ

ૉڶַᣂऱ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ڇچشॸࡱ

ֽ௦Δঁၞ۩ࣾሐޏሐ֗ࠡהඈֽՠ࿓Δຍᑌᄎ

ᐙੌࣾڶऱֽ֮ᛩቼسࡉቼऱࢤΔאીᗝּ

՛ ᖫ ဢ ࡉ ଢ ຺ ࠹ ࠩ լ ߜ ᐙ  Ζ ڼ ؆ Δ ᆵ ኔ ޏ ቤ ܂

ψਙࢌΕᖲዌࢨषωچऱ৬ᤜ৵Δ்ٍጟཬ

ढભ֏ᛩቼΔڶᣂՠ࿓ᄎנחԵॿཬढጟऱଅ

ᙠᏺףΔאીڶऱسኪߓอޏ᧢Ι  

( i )  ፖԲሿሿԮڣᙕપ 1 2 0 ଡଢ຺ጟઌֺΔԲሿԫ

Բ ڣ ऱ າ ຺ ڍ ᑌ ࢤ ለ ܅ Δ  ᙕ  પ 8 0 ଡ ଢ ຺ 

ጟ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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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ኙ࣍ឩՕψၢڤޘ࿇୶ωچऱ৬ᤜΔؘႊᐉშ

ቤΔڂ৬ᤜނψၢڤޘ࿇୶ωچឩ୶ࠩऱچ

ऱଢ຺ጟΔࠡխຝٲᡦ֗ڶམ࿇ᑇଡ࿕ڍڶ

։چऱچႨٍৰΔᄎኙاࡺዌٲګᙠΖ  

[ඩᐜ᠆ڼس٣ழᑉழᠦஂΖ ]  

૪ᒳᇆع R 7  

4 8 .  ႓ঊ߶س٣ଗދܗᐙׂ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ڶឈྥقऱᖩᠰΔ।مរᓻچՂ༓ଡڇࠩ༽ה 

ԫ ټ  ࡺ ޘ ا ༼ ٌ Ա ع ૪  Δ ֘ ኙ ࿇ ୶ ᨋ ۊ ڜ ᆜ

ຟլ֭ຍႈ࿇୶ΙاࡺڍኔՂৰࠃ܀Δࢬ  

( b ) ፠࿇୶ᨋڇଚԫી֘ኙהΔاࡺټམംԮה 

Ιࢬᆜڜۊ  

( c )  ឈྥڶԫعټ૪ԳᜢጠՂഗءਜΔࢬה܀

वऱൣउথઌ֘ΔਙࠡࢌኔࡳڶཚՂࠎ༽اࡺ

ױ 堬 ش ऱ ଇ ֽ Δ ۖ   Ղ Ո ڶ ߏ Գ ࿇ ሽ ᖲ ࠎ ᚨ ሽ

ԺΙ  

( d ) ڂΔاࡺփ࣍ܓڶມֆႼലࡳᇠਐނ 

ມֆႼڍޓ֧ܮױሏড়Ι֗א  

( e )  ࿇୶ࡉঅृࠟߛլԫؿڶࡳએΔംᠲ࣍ڇਢބܡ

ࠩԫጟ່ᔞٽᇠچរۖԾױᥛऱ࿇୶ᑓڤΖᨋۊ

ࠉᚨࢌຜΖਙشរ࿇୶ऱچᇠڇٽլਢᔞࠀࢬᆜڜ

ൕψᄅ۫ত࿇୶ฃᛀಘωܫऱ৬ᤜΔނ፠

ᆢਐࡳມֆႼΖ  

૪ᒳᇆع R 9  

4 9 .  ໃس٣ଗދܗᐙׂ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ع  ૪ Գ ֭   ፠  ᆢ  ࢬ ࠫ ૡ ऱ ࿇ ୶ ᐉ ޅ چ  ౻

ቹ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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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臆峅黄臆叫る蕎桶冒蓮分牛拗環栓技箇儂瀰革る克

牛拗環胆虞昭柾黄汰旧粡 (伽慝ヌ娜旧粡ネ ) 旧佳浣

僕腐溲禍室ろ娜冪蓮淡朸蝠憶彦阪洲膊札る鎌蓮忌

嘩煮刔絲洲仇炯暎冠ろ滞蕎洲社凄騎冒雇宦る廴忌

幔哩恭賀絞朸蝠ゐ  

( c )  挑澪娜旧粡洲鉦賎る娜鵬洲禍旧刋患桑孺咬揮鮪ゐ  

( d )  挑澪羚胆脳蓴咸洲咸蓴鴇畩る粂椛娜旧粡洲蓮淡蚤

( S p l e n d i d  R e s o u r c e s  I n c . )掟潯羚胆脳蓴咸乃且

団る忽竃樺製栓技瀰革且捜須製憶眄蓴洲瀦它蓮淡

冪気衿僥具禍旧遼儂ろ国廩佳る蓮淡蚤須牛僥具寉

狛洲詒巾兇塰枝蓮淡ゐ  

( e )  旧甚秡堽羚胆旧甚縛醍霞捜醐禍旧澡蕎桶入岳蕎范

蓮淡る笈製蕎范蓮淡寉該鉦賎ろ挑澪鉦賎る娜旧粡

蘓咒狐旧裾る枝桑洲揮鮪克署瑠鎗沙ゐ  

( f )  脳灰錆企賀穫診蓮淡詒巾兇塰枝る竃尊廢茴故娜脳

進札製荘俣絵勍る騎蟶旬牛胆佳蓮淡瀦它咬ろ錆企

牛胆佳毬徽瀘翆る准寃竃尊該廴蓮淡詒巾兇塰枝洲

徽悶ゐ  

( g )  棋争桶賀穫診蕎范故娜旧粡雇嶐桑ヌ甚讃れ炯怐孜

臭脳ネ旧髪洲職蓴る笈製娜鵬須咒狐旧裾る刋患桑

孺咬揮鮪る賀盂蓮淡製ヌ船嗣塾勍ネろ蓮淡蚤洲気

洲 須 牛 娜 鵬 僥 具 寉 狛 洲 揮 鮪 る 樺 乱 穗 慝 娜 揮 鮪 須

ヌ分蕎揮鮪ネろ仰簡る眄蓴洲蓮淡冪気須詒巾兇塰

枝衿克署枝穗慝洲ヌ船嗣塾勍ネろ素芯蓮淡蚤洲職

蓴牛娜鵬蓮淡黄汰僕蕎 2 0  0 0 0 汰詒巾迷寓洲詒巾

兇塰枝る莫咸廴忌幔細骸塁碪幔哩恭蝕箇朸蝠ろ娜

鵬盂雇嶐桑ヌ紺鶴勅煎澁旒其旧粡ネ孜ヌ倶塁鋤紘

脳ネる衿遵摧込掵盂娜進札製荘俣絵勍ゐ樺街  

( h )  進 拗 環 細 昭 加 胆 昭 柾 吸 蘓 黄 汰 ヌ 價 ネ る 蕎 掟 潯 介

匚る笈製痕醜既賀吸洲價娯補恭る漢須絖蘓吸黄汰

價国搾醍咸衿霞ろ拗環分蕎洲煤綟僕訊賀貢樺盂鞄

箇優暎遵洲桶珂枝攫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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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ᗝഏ໑ՓڼழᠦஂΖ ]  

૪ᒳᇆع R 7 1Ε R 9 4Ε R 9 6 ۟ R 1 0 6Ε R 1 0 8 ۟ R 1 1 2Ε R 1 1 4

۟ R 1 2 1Ε R 1 2 6Ε R 1 2 8Ε R 1 3 1 ۟ R 1 3 3Ε R 1 3 5 ۟ R 1 6 0Ε

R 1 6 2 ۟ R 1 6 9Ε R 1 7 2 ۟ R 1 7 5 ᒳᇆߠრࡉ C 9 ۟ C 2 5Ε C 2 7

۟ C 4 5Ε C 4 7 ۟ C 7 7Ε C 7 9Ε C 8 1 ۟ C 9 3 ֗ C 9 5 ۟ C 1 0 5  

5 0 .  Ꮵᐚس٣ଗܗԫࠄቹঞࡉᅃׂ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তࡉΕ፠ଖᄎڍಖՓࡗΕاޘټਢ፠ᑇה 

Ճতၢࡡࠃᄎऱז।Ι  

( b )  ᚵᤜᇠޘቤऱψၢڤޘ࿇୶ωچ૿ᗨ֜՛Δ

ᚨղឩՕΖᇠچො።ڶऱৢޘΔڶࠀቃఎ

ψॺਐڇᓮعאױاޘΖឈྥشհޘឩ୶ၢ܂ֱچ

ٌ༽ႊᆤᓮം܀Δڙփ࿇୶՛ীৢچຜωشࡳ

ቤعᓮΔլ၄࣓ش၆Δۖլঅᢞࢬ༼ٌऱع

ᓮᄎᛧޅΙ  

( c )  ౻ ቹ ނ ᇠ  9 9 . 9 % ऱ Ւ چ ቤ ܂ ψ ॺ ਐ ࡳ ش ຜ ω چ

ΔૻڶψልᄐωشຜᆖൄऱشຜΔ

ऄլ֊ኔᎾΔڂՂڶऱਜءլਢልᄐ

 ೯ ۖ  ૠ Δ ۖ  ڼ ᜰ ᄎ ଷ ኆ Ւ چ ᖑ ڶ Գ ऱ ࿇ ୶

ᦞΙ  

( d )  ᚨߏނԳᖑڶऱՒچቤ܂ױګ࿇୶Δא೯Ղ

ऱᆖᛎ೯Ζࡗ࣍ۯಖՓڍॵ२ऱՒچᚨቤ܂ψਙ

ࢌ Ε ᖲ ዌ ࢨ ष  ω ش ຜ Δ א ঁ ڇ ᇠ  ऱ ψ ધ ࢚ क़

Ⴜωᤉᥛሎ܂Ι  

( e )  ᇠψધ࢚क़Ⴜωփլᄎჸ৬ዌᗰढΔڇ֚ཬढױ

ᤚီګທچ९Δᔟ።ᇠΔլᄎኙॵ२سྥ۞א

ᐙΙ  

( f )  ᇠψધ࢚क़Ⴜωࠀॺլ࠰ᓳऱشຜΔڂॵ२ڶች

क़Ⴜω࢚ઌֺΔᇠψધچᏅ։ཋऱችڶΖፖچ

Ιࠋቤ֗ጥֱ૿ຟለ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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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փ֭اࡺᚵᤜऱ࿇୶Δᎁᇠႈ࿇୶ױ೯ᆖ

ᛎ೯ࡉআၞளሏᄐ࿇୶Ι  

( h )  ਙࢌᚨ༇ૹاޘऱߏԳขᦞΔࠀᚨڶނ৬ৢᦞऱՒ

ᖑچՒࠄຍڂփΔچ࿇୶ωڤޘቤԵψၢچ

ࠀଚהΔኙڙ࿇୶՛ীৢאױթױᓮቤعԳڶ

լֆؓΙ  

( i )  ᚵᤜڇ፠࿇୶ऱᨋڜۊᆜࢬፖਙޢڇנ༽ࢌଡ۩

ਙ։ຟ࿇୶ᨋڜۊᆜࢬਜऱ৬ᤜԫીΙ֗א  

( j ) נ܂հ塒ΔՈߛঅ܀፠ऱ৬ᤜΔߛᦟ०অاޘ 

ؓᘝΔᨃԫࠄլڤݮٵऱᆖᛎ೯Ո֧ױԵ፠Ζ  

[۶ഛඒڼழᠦஂΖ ]  

რߠᒳᇆ C 2 1 9  

5 1 .  ᄘཕᜣس٣ຫ૪Հ٨រΝ  

( a )  Ꮵᐚس٣ਝਐψધ࢚क़Ⴜωڇ֚ᄎ۞ྥس९ऱ

ཬढᔟ።ΔԾਐᇠጥݔΔኔਢ۞ઌؿએΙא

֗  

( b )  ڶऱችڶچᐙ֚ྥسቼΔਢ࣍طຍࠄች

ۊᨋނक़Ⴜω࢚ψધ܀ԳጥΔڶᆜ։ཋΔۯچ

㛦ۯႃխڇԫΔԾڤإڶऱጥΔຍᑌৰױ౨ᄎ

ኙڶ೯ཬढऱ֚ྥسቼທګլߜᐙΖ  

რߠᒳᇆ C 2 4 0  

5 2 . ᖂ৸ՖՓຫ૪Հ٨រΝ׆   

( a )  ଢ຺ԫᄎࡾڇᢰᆵᆬۖլᄎଆփຬΔڼڂ፠

ऱ ᚵ ᤜ ࿇ ୶ ႈ ؾ ᄎ ᣤ ૹ ᐙ  א ᇠ   ᇖ  ీ ऱ ଢ

຺Ζଣૉଢ຺ऱଇढسྥ֚ڂቼࠩ࠹ᐙۖ྇ࢬڶ

֟Δ߄ଚᄎڂఒۖྤऄᤉᥛᔢൔΙ  

( b )  ଢ຺ࠀॺٚ۶ଇढຟᄎଇΔ߄ଚଇਬࠄጟᣊऱ೯

ཬढΔຍរଖఎრ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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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ፖ࿇୶ᨋڜۊᆜࢬઌֺΔނ፠ᆢਐࡳມֆ

ႼΔڣޢᄎڍޓ֧ܮሏড়Ι֗א  

( d )  լᚨחଢ຺ګᥔ੪Ζ  

[Ꮵᘋሒڼس٣ழ१ஂڃՂΖ ]  

რߠᒳᇆ C 3 7 1  

5 3 .  ᓐᐠૣՖՓଗދܗᐙׂຫ૪Հ٨រΝ  

( a )  ፠ᆢਢੴ၆ऱ֚ྥچᔆᙊขΔࠢڶীऱ࠹ॿԵ

क़ൂݮچࡿΔچᎎԼ։ᚌભΖڶᣂچរ່س܂شړ

ኪچࡉᔆඒ֗ߛঅߛΙ  

( b )  ፠ᆢ٤ຟਢڇ 1 Ꮩ 4  0 0 0 ᆄڣছ־ط՞ᡨ࿇

Ιࡿऱक़ൂګݮۖ  

( c )  ፠ऱࠢীक़ൂץݮچࡿਔԫՕׂ৫լߩ 5 0 0 ۏ

ऱႽݮຬچΕ࠹าศक़ൂࡿॿԵऱխศक़ൂࡿΔא

֗ᆖመׂᐋଷᆵ֗ᖞ᧯ഽᇞॿ፱መ࿓ۖขسऱᗑ

ડࡿΔࠡխለټנऱץิࡿਔ۵֫ࡿΕቖԳفΕ

ᨋᚋՂ՞ࡉᚋفΕ᚛ࠝفΕᘭࡉֱۣࠅཛྷفޗΙ  

( d ) א  ፠  ᆢ  ऱ چ ᔆ ۖ ߢ Δ ࠀ ॺ ࢬ ڶ Ւ چ ݁ ᔞ ࡵ ࿇

୶Ι  

( e )  ༼რߠԳ֭ຍٝ౻ቹΖ፠ᆢऱسኪΕچᔆΕ

ԫ٤ᒌૠቤڶᏝଖΔᏁ֏֮ࡉᎎΕᖵچ

অᥨᇠΙ  

( f )  ႊᣤᡕ٣ధᡏۖ৵৬ऱ۩Δַࠫࠀᛒشψڶ

Ι࢚ຜωऱᄗش  

( g )  ፠ᆢᚨਐࡳມֆႼΙ֗א  

( h )  ፠ᆢ່ړ࿇୶سኪளሏچࡉᔆளሏΔຍᑌ౨

೯ױᥛऱᆖᛎ࿇୶Δየߩᅝچषהࠡڶࢬࡉ

ٝृऱᏁ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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რߠᒳᇆ C 7 0 8  

5 4 .  ඩঊ֮ࡉس٣ພᏚఇՖՓຫ૪Հ٨រΝ  

( a )  փ֘اޘኙ࿇୶ᚵᤜऱᨋڜۊᆜࢬΔᎁᄎᐙ

֗אऱଅֽΙޘଚၢה  

( b )  ພՖՓਢ፠ଖᄎऱᄎΔڔᔆጊᏥᐚس٣ਐ

ᇠᄎ֭ڶᣂ৬ᤜऱᎅऄΔڂᇠᄎൕآಘᓵመڶ

ᣂࡵࠃΖ  

5 5 . ༼ംΖࡡᓮஂฅΔݙ।բຫ૪ז૪Գऱع࣍ط   

5 6 .  ೫ஂᇬംᚵᤜऱψધ࢚क़Ⴜω༼ࠎऱᨋۊ㛦ۯᑇؾΕ

ᇠᚵছ֗אՕฒۖΔاᝫਢؑاޘਢփۯ㛦ࠄ߷

ऱԳ༼ࠎչᏖٌຏਜΖᏥᐚس٣ ( R 7 1 Գ լࠀהᚨᎅΔڃ(

ਢז।ψધ࢚क़Ⴜωऱ࿇୶Δ܀ᄎጐࢬהवڃຍࠄംᠲΖ

រᔮԱપچᣂڶΔق।ה 3  0 0 0 ჇᕩՒࣨΔឈྥؑاՕฒՈ

ۖاࡺ፠ᆢऱۯᇠ㛦܀Δۯ㛦ۊ၇ᚵऱᨋױ

Ζٌ۟࣍ຏਜֱ૿Δழߧਪྀڶᔚছ፠Δהଚ

क़ႼωऱԳᑇ࢚ψધΔছڼڂᠰ؆ऱٌຏՠࠠΔࠎ༽ૠቤڶ

ᄎྀ࠹ᔚऱሉড়ၦૻࢬΖ֮ໃس٣ᑢ堚ᎅΔڶᣂऱچរၞڇ

۩ଯᓳழ ᖆ৵ԫ֚ע౻ቹچޅ፠ᆢ࿇୶ᐉܛ) )ᔮԱ

2  7 5 0 ჇᕩՒࣨΔۖؾছֲࡳࡐڇྀڶᔚطଉཽߧ֗גਪ

ছ፠Ζ  

5 7 .  ԫࡡټᇬംڶψધ࢚क़Ⴜωऱۯᆜਢاޘڇܡऱች

ຍֱ૿ऱᇷறΖڶהᎅΔڃسᒤփΖᏥᐚ٣چ  

5 8 . ຜऱംᠲΔشڶנ༽Գམߠ૪ԳЯ༼რعࠄԫڶ࣍ط 

ඩⓋᔕس٣۫ޣಥ֗ᠦቤറᖕයࠏᇞᤩᇠဲΖ֮

ໃس٣।قΔৄᄎ֮ٙร 6 . 1 4 ሉڶයࠏኙψشڶຜωࢬ

ՀऱࡳᆠΖᖕࡳᆠΔψشڶຜωؘႊڇ࿇୶ᐉچޅቹऱ

ֆܫଈڇڻᖆ࿆עছբڇژΔۖᇠشຜط୶ၲࠐאԫऴᥛ

ၞ۩ΖڇຍଡൣउՀΔᇠشຜᄎᛧψ୲ݴωΖլመΔૉޏ᧢

ٍהΖࡳሉऱࢬቹچޅ࿇୶ᐉٽຜΔঞؘႊฤشឩ୶ᇠࢨ

ᇞᤩΔڶࠌܛᣂऱشຜᒔࡳ᥆ψشڶຜωΔՈլԫזࡳ।ᄎ

ቹऱ։ૠቤՕጼቹՂऱቤچޅ࿇୶ᐉז࠷ࠐشֲ৵ګ

ش ຜ Ζ  ٣ س ᇖ ך ᎅ Δ چ ਙ ᜔ ᆟ ᠦ  چ ਙ റ  إ ᇿ ၞ ຍ ࡲ 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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ூΔڂᚵᤜऱψધ࢚क़Ⴜωױ౨ሔ֘چৈයཱིΖ۟ৄ࣍ᄎ

௫ψ٣ధᡏΔ৵৬ωଡூऱਙΔس٣।قΔৄ

ᄎᄎཚەᐞڶᣂعᓮΔᨃቤᆟၞ۩ᓳΔאᒔࡳຍࡲଡூ

ਢܡ௫֗ٚ۶ሔࠏ࿇୶Ζ  

5 9 .  ԫ ټ ࡡ  ം ֗ ፠  ࠡ ה چ ֱ ऱ ࿇ ୶ Ζ  ֮ ໃ ٣ س ڃ ᚨ

ᎅ Δ ፠   ऱ ࿇ ୶ ႃ խ ڇ ۫ ত ຝ Δ ᇠ  પ ڶ 3 . 3 ֆ ຸ ߏ Գ Ւ

چה۶࿇୶ΖᇠࠡٚྤࠀΔچՒࢌঞ٤ਢਙֱچהΔۖࠡچ

ֱଢ຺Εᗝּ՛ᖫဢࡉᓗᓘऱଇྥ֚ࡉཨஒچΖቤᆟᄎ

ਢޘຜΖՕشऱቤֱچᇠߒᚵໂ։ૠቤՕጼቹழઔڇ

ᎁױၢޘΔֲ৵ᚵໂ։ૠቤՕጼቹழΔؘႊ՛֨ؓᘝঅࡉߛ

ၢޘ࿇୶ऱᏁΖ  

6 0 .  ໃس٣ ( R 9 )༼ࠩڶऱψધ࢚क़Ⴜωਢܡ௫֗ψ٣

ధᡏΔ৵৬ωऱംᠲΖஂᓮ֮ໃڃנ܂س٣ᚨΖس٣

।قΔቤᆟڶڇנ༽ࠩگڶᣂچរ࿇୶ᨋڜۊᆜࢨࢬψધ

چޅᓮΖլመΔ۞ֆؒ፠ᆢ࿇୶ᐉعຜऱቤشक़Ⴜω࢚

ቹࠐאΔ۶ٚڶࠀᢞᖕ᧩ڶقᣂچរڶሔࠏ࿇୶Ζቤᆟ

ᄎᤉᥛയ֊ኘڶᣂൣउΖ  

6 1 .  ໃس٣ ( R 9 )।قΔ९إ࿇୶ԫଡڶપ 2  0 0 0 ଡ

ᨋۊ㛦ۯऱᄅᨋڜۊᆜࢬΔהאࢬլٵრᏥᐚس٣ ( R 7 1 Գ )

ਐࠡהլᦟ०࿇୶ᨋڜۊᆜࢬऱᎅऄΖהᎁᨋڜۊᆜ

Ζࢬᆜڜۊփ࿇୶ᨋࠡڇᄎᦟ०ٍاਢֆᛜऱΔؑࢬ  

6 2 . ଚהԳ֗ߠ૪ԳΕ༼რعΔۖנ༽٦ྤംᠲࡡ࣍ط 

ऱז।ٍ۶ٚڶᇖךΔஂ।قแಛ࿓ݧբᆖګݙΔৄᄎ

ലהڇଚᠦஂ৵༉ع૪ऱփ୲ၞ۩ᤜΔ࿑৵ᄎࡳެނຏवה

ଚΖڍஂع૪ԳΕ༼რߠԳΕהଚऱז।֗ቤᆟऱז।

ழᠦஂΖڼԳٺଚהแಛΖஂנ  

6 3 .  ᄎᤜڼழ՛ٖΔᨃቤᆟԳ֗ع૪ԳЯ༼რߠԳᠦၲ

ᄎᤜΖ  

ᤜຝ։  

6 4 . ૪عټޢຂٚுᢞڶࠀऄ৳ՂڇΔৄᄎנਐஂ 

ԳЯ༼რߠԳऱߪ։Δۖ۶ൣٚڇउՀΔৄᄎࢬᣂࣹऱຟ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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Գߠ૪ԳЯ༼რعऱኔᔆփ୲Δۖॺߠ૪Яრعऱࠩگࢬ

ऱଡԳᇷறعࢨ૪ЯრߠऱᑇၦΖהԾਐנΔఽբᙅ

ᅃৄᄎऱऄࡉ࿓ݧΔጐԺৄނᄎ֮ٙಬٌع૪Գ R 8 9Δ

ࠀᇠٝৄᄎ֮ٙΔࠩگִԲԼֲթڣԲሿԫԲڇ૪Գع

ॺ ఽ   ऱ መ ؈ Ζ ৄ  ᄎ ٍ ႊ ༼  ع ૪ Գ Я ༼ რ ߠ Գ ᛒ ش ᦞ

Ꮑق૪Գ।ع࣍ᄎ֮ٙΖ۟ৄگ൷ࢴΔਚრլᚨ॰Δܓ

૪֗რعΔנਐஂऱփ୲Δߠ૪Яრعߒழၴઔࠄڍ

ቤᆟऱቤᇷࠩױاছֆؒΔհ৵ִؑڍଡࠟ࣍ऱփ୲ߠ

றᇬᔹΖڼڂΔع૪Գ R 8 9 ਐߩڶജழၴᛀီع૪

֗რߠऱᎅऄլ౨مګΖࡡ।ٵقრΖ  

6 5 . Δਚߒၞ۩ᇡาऱઔچᣂڶኙآսݝԾᎁΔᅝࡡ 

ၸྤࠀᇷறױᨃৄᄎᖕհެࡳᚨނଡܑגֱچาቤ܂ୌ

ଡঅچߛΔڕࠏψ۞ྥঅߛωࢨψ௧ࡾঅᥨωچΖڼ

؆ΔৄᄎՈྤᦞެࡳਬֱچࠄਢܡᔞٽਐࡳມֆႼࢨ௧

ֆႼΖࡾ  

6 6 .   ஂ ਐ נ Δ ৄ  ᄎ ല ᤉ ᥛ ࠉ ᅃ ԫ   ऄ Δ   ψ ٣ ధ

ᡏΔ৵৬ωऱଡூΖٍהਐנΔᔮԱᕩՒࣨऱֱچழࠀ

ᣂऱൣउΖڶຜωΔቤᆟᄎᤉᥛയ֊ኘشڶψڶࡳᒔآ

ఽ  ڃ ᚨ ԫ ټ ࡡ  ऱ ༼ ം ழ । ق Δ ᇠ  ਢ ܡ ژ ڇ ψ  ڶ ش

ຜωΔᜰᢞຂٚ࣍ڇՒچᖑڶԳΔՒچᖑڶԳٍࡳެױਢܡ༼

ຜΖឈྥᇠբᔮشࢬᆜڜۊຜωਢᨋشڶᢞᖕᢞࣔᇠψנ

ՂᕩՒࣨΔ܀ቤᆟڇၸլᄎᎁࡳᇠਢ۶ٚ܂ࡳऱ

ຜΖش  

6 7 . ᚵໂڇנਐஂऱ৬ᤜΔچ࿇୶ωڤޘឩ୶ψၢ࣍۟ 

։  ૠ ቤ Օ ጼ ቹ ऱ ၸ  Δ ᅝ ݝ ᄎ ג า ᛀ ီ ᇠ  ऱ ՛ ী ৢ ڙ Ꮑ

܂ቤ࣍ऱᒤΖᣂچ࿇୶ωڤޘૹᄅᛀಘψၢױழঁࡻΔޣ

ψ ॺ ਐ ࡳ ش ຜ ω ऱ Ւ چ ᒤ  ऱ ം ᠲ Δ Ո ױ ఎ ৱ ߷ ଡ ၸ  թ 

Ζࡡ।ٵقრΖ  

ழᠦஂΖڼભ߭ՖՓޕ] ]  

6 8 .  ᣂ࣍ᚨڇᇠቤୌࠄঅچߛΔࡡڶᇬംୌଡਙࢌ

ຝ॰ᄎຂ༉ຍֱ૿༼נ৬ᤜΖڃஂᚨᎅΔቤᆟᄎၞ۩ઔ

ߒ Δ ࠀ ᄎ ᘬ ᇬ ٺ ਙ ࢌ ຝ ॰ Δ ৱ ጵ ٽ ࢬ ڶ ઌ ᣂ ਙ ࢌ ຝ ॰ ऱ რ ߠ

৵Δঁᄎึ່נ܂ऱ৬ᤜ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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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9 . რໂ൜ٵࡡقಘᓵ࣠Δ।᜔ஂ  R 1 ۟ R 8 3 ।ق

֭౻ቹऱრߠΔ܀լ൷ R 8 4 ۟ R 1 2 9Ε R 1 3 1 ۟ R 1 3 3 ֗

R 1 3 5 ۟ R 1 7 5 ।֘قኙऱع૪Ζࡡᤉۖᐉᔹᇡሉ֮ٙ࣍ร

8 . 2 ֗ร 8 . 3 ڶᣂ৬ᤜኙ।֭قऱع૪༼נऱᣂࣹࠃႈ܂

ڃᣂऱڶଚᎁהΔط૪ऱعኙऱ֘قᚨ֗լ൷।ڃऱנ

ᚨ֗৾طᅝΖ  

૪ᒳᇆع  R 1 ۟ R 8 3  

7 0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ໂ൜Ղ૪֭౻ቹऱრߠΔࠀ

૪ԳΚعࠄवຍܫრٵ  

 ຍٝ౻ቹਢԫٝᜯழቹঞΔڇױԿڣփط։ૠቤՕጼ

ቹז࠷Ζڇᚵໂ։ૠቤՕጼቹழΔቤᆟᄎגףޓา

։࣫ᇠऱՒشچຜᑓڤΕഗ៕ਜਢߩܡജΔᛩቼࡉ

փԳՓऱᏁΔྥ৵٤૿ᛀಘᇠऱՒ֗אኪᏝଖس

ץऱቤΖቤᆟٍᄎᘬᇬઌᣂऱٝृΔچຜشچ

ਔᛩঅิ៣Εڶᣂऱਙࢌຝ॰ΕᠦᤜᄎࡉতՃত

ၢࡡࠃᄎΖ  

૪ᒳᇆع  R 1Ε R 2Ε R 4Ε R 7Ε R 9Ε R 7 5Ε R 8 0 ֗ R 8 3  

7 1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ٍٵრܫवՂ૪ع૪ԳΚ  

( a )  ኙ࣍ψ٣ధᡏΔ৵৬ωऱംᠲΔৄᄎ࣍Բሿԫ

ԫڣքִԲԼֲམၞ۩ᇡาಘᓵΖৄᄎެ֨অ

ᥨၢ֚֗ྥᛩቼΔլᄎ୲۶፝ٚݴრధᡏၢ֗

֚ྥᛩቼאཚৄᄎൕᐈەᐞڶᣂՒچՂऱࠡ৵࿇

୶ऱ۩Ζ۞ڼհ৵ΔՅቤعᓮױ౨௫֗ሔࠏ࿇

୶ΔৄᄎঁᄎཚەᐞΔᨃቤᆟڶழၴၞ۩٤

૿ᓳΔאᒔعࡳᓮچរਢڶܡሔࠏ࿇୶Ι֗א  

( b )  ᚵໂຍٝ౻ቹΔ༉ਢᓿᦞቤࠃ೭ᅮኙᇠऱሔ

ചጥ۩೯Ζ࠷ຜऱൣउආش᧢ޏچ࿇୶֗լᔞᅝࠏ

ૉֲ৵࿇ڶሔࠏ࿇୶Δቤࠃ೭ᅮؘᄎᖕය

ചጥ۩೯Ζ࠷ආ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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૪ᒳᇆع  R 8 4 ۟ R 1 2 9Ε R 1 3 1 ۟ R 1 3 3 ֗ R 1 3 5 ۟

R 1 7 5  

7 2 .  ᆖ ၞ ԫ ޡ  ᤜ ৵ Δ ৄ  ᄎ ഗ ࣍ א Հ  ط Δ ެ ࡳ լ ൷ 

R 8 4 ۟ R 1 2 9Ε R 1 3 1 ۟ R 1 3 3 ֗ R 1 3 5 ۟ R 1 7 5 ऱع૪ࡉլଥ

ૡຍٝ౻ቹאႉᚨຍعࠄ૪༼נऱ৬ᤜΚ  

( a )  נַᠧ႖ྤີ࠹آࡉጥऱ࿇୶ႈؾΔᐙ

ᇠऱၢ۞ྥۥΔؘڶᚵໂຍٝො።ᇠऱ

࿇୶ᐉچޅቹΔᨃቤᆟڇᚵໂ։ૠቤՕጼቹ

ছΔ౨ᇠֲ৵ऱ࿇୶༼ࠎᜯழቤਐ֧ࡉጥ

լࡉ࿇୶ࠏሔבചጥ۩೯Δኙ࠷ආ֗אႈ࿇୶Δٺ

ᔞᅝش᧢ޏچຜऱൣउΔאঅᥨᇠࠠૹઝᖂࡉ

অߛᏝଖऱ۞ྥၢۥΙ  

( b )  ຍٝ౻ቹਢԫٝᜯழቹঞΔڇױԿڣփط։ૠቤ

Օጼቹז࠷ΖࠩԱᚵໂ։ૠቤՕጼቹऱၸΔ

ቤᆟᄎەᐞٌຏΕᛩቼΕسኪΕནᨠچࡉᔆֱٺ

૿ऱေ۷Яઔߒ࣠ΔᇡาቤᇠٺՒشچຜچ

Ζڇᚵໂ։ૠቤՕጼቹழΔቤᆟᄎגףޓา

։࣫ᇠऱՒشچຜᑓڤΕഗ៕ਜਢߩܡജΔᛩ

ቼسࡉኪᏝଖ֗אփԳՓऱᏁΔྥ৵٤૿ᛀಘ

ᇠऱՒشچຜچऱቤΔࠀᐛᇬڶᣂਙࢌຝ॰

ऱრߠΖቤᆟٍᄎᘬᇬઌᣂऱٝृΔץਔᛩঅ

ิ៣ΕᠦᤜᄎࡉতՃতၢࡡࠃᄎΙ  

 ቤ  অ ߛ چ  ( R 1 ۟ R 7 Ε R 9 ۟ R 7 4 Ε R 7 6 ۟

R 7 9Ε R 8 2 ֗ R 8 3 )  

( c )  ឈྥᇠ (ܑਢ፠ ਔץΔچߛᑨԺቤঅڶ(

ψ۞ྥঅߛωچΕψ௧ࡾঅᥨωچ֗Яࢨ

ψࠠઝᖂᏝଖچរωچΔڇ܀ᇠቤঅߛ

ג۩ऱᇡൣႊఎৱᚵໂ։ૠቤՕጼቹழթၞچ

าઔߒΔᒔঅ౨ڇፂᥨ፠اޘࡺऱᦞ墿ፖ۞ྥ

অृࠟߛհၴ࠷ؓᘝΔࡻழᄎەᐞسኪΕᛩቼΕ

ནᨠچࡉᔆ૿ֱٺऱေ۷Яઔߒ࣠Δࠀᄎᐛᇬ

መ࿓խٍᄎᘬᇬڇΖቤᆟߠຝ॰ऱრࢌᣂऱਙڶ

ઌᣂऱٝृ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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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ቤມֆႼЯ௧ࡾֆႼ ( R 1 ۟ R 7Ε R 9 ۟ R 7 4Ε

R 7 6 ۟ R 7 9Ε R 8 2 ֗ R 8 3 )  

( d )  ቤມֆႼ֗௧ࡾֆႼΔᖕπມֆႼයࠏρ

(ร 2 0 8 ີ )  ֗π௧ࡾֆႼයࠏρ (ร 4 7 6 ີ )Δਢ

ᄎጥৄطᄎຂΔլࡡֆႼࡾມֆႼ֗௧ط

ᝤΙ  

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ऱ ᒤ  ( R 2 Ε R 3 Ε R 8 4 ۟

R 8 7Ε R 9 0 ֗ R 9 1 )  

( e )  ழࢬቤऱψၢڤޘ࿇୶ωچऱᒵ֘ਠ

Δٍ؆ᦡΔޥਔՕऱץլࠀᆵፋႃհΔޘڶ

բ ە ᐞ ௧ ࡾ ᒵ Ε  ڶ ऱ Գ ՠ ዌ ᗰ ढ ࢬ ڇ Ε  ֽ ۯ

ᒵΕψၢޘᒤωΕᅝࡉݮچچՒچរΔࠀᝩ܍

ቤԵسኪ࠹࣐ᐙऱچរࣾࡉሐ ( R 2 ֗ R 3 )Ι  

( f )  ౻ ቹ ࢬ ቤ ऱ ψ ၢ ޘ ڤ ࿇ ୶ ω چ  ऱ  ᒵ ਢ ᑉ ழ ࢤ

ऱ Δ   ֘ ਠ  ڶ ޘ ᆵ ፋ ႃ հ  Δ ࠀ բ ە ᐞ ௧ ࡾ

ᒵΕڶऱԳՠዌᗰढڇࢬΕֽۯᒵΕψၢޘᒤ

ωΕᅝࡉݮچچՒچរΖࠩԱᚵໂ։ૠቤՕ

ጼቹऱၸΔቤᆟᄎەᐞᣂ࣍፠ኙ՛ীৢڙऱ

ᏁޣΕسኪΕᛩቼΕچᔆΕഗ៕ਜΕནᨠٌ֗ຏ

૿ֱٺऱေ۷Яઔߒ࣠Δ٦ᛀಘࡉቤࡳψၢޘ

ڤ ࿇ ୶ ω چ  ऱ  ᒵ ( R 8 4 ۟ R 8 7 Ε R 9 0 ֗

R 9 1 )Ι  

 ৬ᤜଥૡψॺਐشࡳຜωچ ( R 8 5Ε R 8 6Ε R 8 8 ۟

R 1 2 9Ε R 1 3 1 ۟ R 1 3 3 ֗ R 1 3 5 ۟ R 1 7 5 )  

( g ) ۶ψᨋٚڶ፠۫তຝࡳᇷறᒔࢨ۶ᢞᖕٚڶ 

ਐࢬࠌܛΔ؆ڼຜΖشक़Ⴜω࢚ωЯψધࢬᆜڜۊ

ऱψᨋڜۊᆜࢬω֗Яࢨψધ࢚क़Ⴜωشຜਢයࠏ

ຜωᄎشڶ।ᇠψזຜωΔٍլشڶਐऱψࢬ

ࡳຝ॰ऱࢌਙࡉࠏઌᣂऄٽຜ֗ฤشቤऱګ

ৈයཱིچਔઌᣂऱץ) )Ζ࿇୶ᚵᤜऱᨋڜۊᆜࢬЯ

ધ ࢚ क़ Ⴜ Δ ױ ౨ ᄎ ኙ ٌ ຏ Ε ഗ ៕  ਜ Ε ན ᨠ Ε س

ኪΕᛩቼֱ૿ڶ؎ՕऱᐙΔױޓ౨ڶሔঅᥨ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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ऱઝᖂࡉঅߛᏝଖऱᖞ᧯ቤრٻΖྤᓵ۶ڕΔ

ࠩԱᚵໂ։ૠቤՕጼቹऱၸΔቤᆟᄎەᐞڶ

ᣂسኪΕᛩቼΕچᔆΕഗ៕ਜΕནᨠΕٌຏٺ

ֱ ૿ ऱ ေ ۷ Я ઔ ߒ  ࣠ Δ ྥ ৵ ቤ ࡳ ᔞ ᅝ ऱ ش ຜ چ

ΔᇠऱՒشچຜࡉ࿇୶༼ࠎਐ֧Ι  

 ࿇୶ᚵᤜऱᨋڜۊᆜࢬЯધ࢚क़Ⴜ ( R 9 4 ۟ R 1 2 1 )  

( h )  ᖕ౻ቹऱπုᤩρΔ࿇୶ᚵᤜऱᨋڜۊᆜࢬЯધ

Ζৄᄎᄎਊױৄᄎऱቤ࠷क़ႼΔؘႊ࢚

ᐞΙەנ܂ᓮऱଡܑൣउعࡲޢ  

 ፖຍٝ౻ቹڶऴ൷ᣂএऱ৬ᤜ  

ਜࠎ༽ᇠڇ  ( R 4 ֗ R 8 )  

( i ) ᄐࠃشளሏΕഗ৬֗ֆࠎ༽ᇠڇࡵᔞܡਢຶߒ 

ਜٽளሏᄐ֗ൈᑗشຜΔؘႊፖઌᣂऱਙࢌຝ॰

ಘΔྥ৵נ܂ᇡาەᐞࡉေ۷ΖڼڂΔቤᆟᄎ

ڶܡਢߒઔޡᚵໂ։ૠቤՕጼቹऱၸΔၞԫڇ

Ꮑڇᇠ༼ࠎຍࠄਜΔڶڕ֗אᏁቤشຜ

ᔞΙٽթچࠄΔႊቤୌچ  

 ༚ࠫૡၢޘ࿇୶៴ቹ ( R 1 )  

( j )  ਢܡڶ։ૠቤՕጼቹො።ऱၢޘᚵໂᄅऱ

ၢޘ࿇୶៴ቹΔီૉեࡳۖైڂΔڕࠏ౨ᆵኔ

ၢޘ࿇୶៴ቹऱᖲᄎΕቤᆟऱԳ֫ࡉՠ܂ऱᒷ৺

ᚌڻΖ۟࣍ଶࠫૡऱᄅ࿇୶ᐉچޅቹ ຍٝ࿇ڕࠏ)

୶ᐉچޅቹ )Δؘႊৱֲ৵ᚵໂ։ૠቤՕጼቹΔ

ቤࣔࡳᒔऱՒشچຜچΔྥ৵թ౨ەᐞᚵໂ࿇୶

៴ቹΖቤᆟᄎڇᚵໂ։ૠቤՕጼቹऱၸΔၞ

ԫޡᛀಘࡉቤࡳψၢڤޘ࿇୶ωچऱᒵΔࡻழ

ঁ ᄎ ᛀ ಘ ਢ ܡ ڶ Ꮑ  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ࢬ ො ። ऱ

ψၢڤޘ࿇୶ωچᚵໂᄅऱၢޘ࿇୶៴ቹ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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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ࠡچהࠫૡऄࡳቹঞ ( R 1 )  

( k )  ਙࢌऱ९ؾᑑਢچڶࢬཽء (ມֆႼො።Я

ലᄎො።ऱچೈ؆ )ᚵໂऄࡳቹঞΖቤᆟᄎီ

࿇୶ᚘԺΕՠ܂ᒷ৺ᚌ֗ڻਢࢬڶܡᏁᇷᄭۖၞ۩

֗אΙ܂ᣂՠڶ  

 ᑉೖ՛ীৢعڙᓮ ( R 1 )  

( l )  ᖕ՛ীৢڙਙ༼נऱعچޅᓮΔࠀլਢৄط

ᄎຂΖ  

 

巿䲚檔䥽 4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/YL-TYST/546  

ᚵڇቤψ۰ڛ (ԭᣊ )ωچऱցி՞Հޘร 121 પچ  

ร 969 ᇆ (ຝ։ )Εร 972 ᇆ塒 (ຝ։ )֗ຑਙࢌՒچ  

ᆖᛜᜯழࣚ֗ࢋ೭۩ᄐ (ᜯழٌຏՠ࿓ሐሁፂଥ։ీ֗  

ٌຏՠ࿓ໂᔭഇᙄֆຑॵ᥆୶ᔭ ) (ཚԿڣ )  

(⩝尞㦒㠖ↅ䶻 9197 壮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7 3 .  ቤᆟعࡉᓮԳऱאՀז।ڼழᛧᝮஂנᄎᤜΚ  

ຫةዊس٣   ቤᆟ֢॰֗ցிቤറ  

Ꮵᐚس٣  ) ।זᓮԳऱع   

ᤕԺ۩س٣  )   

7 4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ࡡٻسዊ٣ةᤉۖᝮᓮຫ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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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5 .  ຫةዊس٣ଗދܗᐙׂΔਊ֮ٙᇡሉऱփ୲ຫ૪Հ٨

រΚ  

( a ) ։ૠቤՕጼቹޘାԳᄅڇΔױᓮቤعᓮԳع 

ቤψ۰ڛ (ԭᣊ )ωچऱچشᆖᛜᜯழࣚ֗ࢋ

೭۩ᄐ (ᜯழٌຏՠ࿓ሐሁፂଥ։ీٌ֗ຏՠ࿓ໂ

ᔭഇᙄֆຑॵ᥆୶ᔭ )ΔཚԿڣΙ  

( b )  ຍعࡲᓮ࣍ԲሿԫԲڣԫִԲԼֲᔡၢ֗ᄅؑ

ቤ՛ิࡡᄎ (Հጠψ՛ิࡡᄎω طΔࢴ(

ਢΚ  

( i )  ᚵᤜ࿇୶ֺለ२ۿ֚ဿढΔۖॺࣚ೭ॵ

२۰ڛऱሿഇࢋΔڼڂլฤٽψ۰ڛ (ԭ

ᣊ )ωچऱቤრٻΖعᓮխٍࠎ༽ڶآ

Δٻೣᠦຍଡቤრ֭א։ऱቤᖕך

ᔆٍྥΙࢤႛ᥆ᜯழࠌܛ  

( i i )  ຍعࡲᓮլฤؑৄٽቤࡡᄎቤਐ֧ᒳ

ᇆ 1 3 EΙ֗א  

( i i i ) مᔆΔՈᄎࢤਢᜯழࠌܛᓮΔعࡲຍޅ 

Հ լ ߜ ٣ ࠏ Δ ח ٵ ᣊ ش ຜ ឩ ཋ ۟ ψ ۰ ڛ ( ԭ

ᣊ )ωچΖีᗨᐙ֗ࢬΔᄎחᇠၢᛩ

ቼऱᔆైՀ૾Ι  

( c )  ᅝݝኙعᓮچរऱሔࠏဿढشຜආ࠷ച۩ቤጥࠫ

۩೯Ζቤࠃ೭ᅮڶٻᣂԳՓ࿇נൎࠫച۩ຏव

 Δ  ޣ ה ଚ խ ַ ሔ ࠏ ࿇ ୶ Ζ ᅝ ݝ բ ආ ࠷ ᛀ ൳ ۩

೯ΔڶᣂԳՓբࡳᆞ֗ፆཱིΙ  

( d ) ֮ٙ࣍ऱᖕᐽሉנ༽ᓮۖعᓮԳ֭ࠡுع 

ร 3 ΔរڕՀΚ  

( i )  Աਙࢌຝ॰ऱრߠΔբᆖଥૡؒچ

Δᖞଡ୶ᔭݝ ( 2 2 0 ۏֱؓ )ᄎڤ࣋ၲא

ਮ።Ζભ֏ᛩቼ৬ᤜՈᄎઌᚨנ܂ଥૡΙ

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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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ࢨᡶณڶլᄎڼڂ୶ᔭ೯ᄎ።Δ࣍ط 

ትᠧऱ೯ᐙॵ२چشΙ  

( e )  ਙࢌຝ॰ऱრߠѧѧ ઌᣂਙࢌຝ॰ऱრߠᐽሉ֮࣍

ٙร 5 Ζᛩቼঅᥨᆟᆟ९ (Հጠψᛩঅᆟᆟ९ω )

լ֭ຍعࡲᓮΔڂعᓮچរॵ२࠹࣐ڶᐙऱ

۰ ڛ ش ຜ Δ ቃ ૠ ᄎ ࠹ ࠩ ᛩ ቼ ྗ ឫ Ζ ྄ ೭ ᆟ ᜔ ՠ ࿓

ஃЯᄅק।قΔڇร 1 6 යعᓮၸࢬ༼ٌऱඈ

ֽ৬ᤜآࡸᛧ྄೭ᆟ൷ΔۖعᓮԳڇڶࠀร

1 7 යுعᓮऱၸ༼ٌٚ۶ᆖଥૡऱඈֽ৬ᤜΙ  

( f )  ֆฒრߠѧѧ ᅝڇݝร 1 6 ය֗ร 1 7 යعᓮၸऱ

ऄࡳֆؒཚփ൷ᛧնٝኙعᓮ༼֘נኙЯᣂࣹऱრ

ᓳΙሔ֘ᇠऱ࠰ຜլઌشچਢՒطΔߠ

ቤრٻΙڇᛩቼΕ٤֗ڜᕳଃֱ૿ທྗګឫΙ

֗א  

( g )  ቤᆟऱრߠѧѧ ቤᆟഗ֮ٙ࣍ร 7 ࢬሉऱေ

۷Δլ֭ຍعࡲᓮΖڶᣂေ۷ᐽሉڕՀΚ  

( i )  ᕣጥᚵଥૡݝؒچΔ܀ᚵᤜ࿇୶ս२ۿ

֚ ဿ ढ  Δ ۖ ॺ ࣚ ೭ ॵ २ ۰ ڛ  ऱ ሿ ഇ 

ڛψ۰ٽᣂ৬ᤜլฤڶΔڼΖࢋ (ԭᣊ )ω

ऱᜯڶނਢຘመܛΔٻऱቤრچ

ழዌᗰढૹ৬ة܂Ն৬ᗰढΔޏאၢچ

ڶऱᜯழዌᗰढΖعᓮխٍࠎ༽ڶآ

ܛΔٻ։ऱቤᖕ֭ೣᠦຍଡቤრך

ᔆٍྥΙࢤႛ᥆ᜯழࠌ  

( i i ) ऱچ౨ᢞࣔᚵᤜ࿇୶լᄎኙॵ२آᓮԳع 

ᛩቼ֗ඈֽທګ૿ᐙΖڼڂΔᛩঅᆟᆟ

९լ֭ຍعࡲᓮΔڂعᓮچរॵ२࣐ڶ

ᛩቼྗឫΙࠩ࠹ຜΔቃૠᄎشᐙऱ࠹  

( i i i ) ڶ  ᣂ ع ᓮ լ ฤ ٽ ৄ ؑ  ቤ ࡡ  ᄎ  ቤ ਐ ֧

ψᚵ܂֚ဿढཽ֗Ց৵Ⴇشຜۖ༼נऱ

ቤ ع ᓮ ω ( ৄ  ᄎ  ቤ ਐ ֧ ᒳ ᇆ 1 3 E ) ऱ 

ࡳ Δ ڂ  ع ᓮ چ រ ٣ ছ լ མ ᛧ ޅ   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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ຝ॰ኙࢌᣂऱਙڶຜΔۖشຍᣊ܂אΔױ

ຍ ࡲ ع ᓮ ڶ  ૿ რ ߠ Δ  փ Գ Փ ٍ । ق ֘

ኙΖຍႈ࿇୶ٍፖॵ२چ֗ڶբቤऱ

֗אᓳΙ࠰ຜլઌشڛ۰  

( i v )  ۞ Բ ሿ ሿ Բ ڣ א ࠐ Δ ڇ ڶ ᣂ ऱ ψ ۰ ڛ ( ԭ

ᣊ )ωچփٵڶࠀᣊشຜᛧޅΔޅ

ຍعࡲᓮΔࠌܛႛ᥆ᜯழࢤᔆΔՈᄎمՀլ

ڛຜឩཋ۟ψ۰شᣊٵחΔࠏ٣ߜ (ԭᣊ )ω

چ  Ζ ଣ ຍ ᣊ ع ᓮ ຟ ᛧ ޅ  Δ ี ᗨ ᐙ  ࢬ

֗Δᄎחᇠၢᛩቼऱᖞ᧯ᔆైՀ૾Ζ  

7 6 . ᓮΖعࡲ।૪ຍזᓮԳऱعᤉۖᝮᓮஂ   

7 7 .  Ꮵᐚس٣ଗܗԫࠄቹঞ֗ᅃׂ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 ឈྥعᓮچរ֗ॵ२چ۞ԫԿࠐאڣբቤ

ψ۰ڛ (ԭᣊ )ωچΔ܀ਢڶৰ֟چشբ࿇୶܂

లЯഘطچᄐᦞ։ཋΔ࣍طਢຜΔຍشڛ۰

ڶΔࢬ֗אऱ࿇୶യ৫܅Δڶחᣂ࿇୶ڶ

ԺΙ֧ܮ  

( b ) ٽᛩቼբլ٦ᔞڂຜΔشរլ౨ၞ۩ልᄐچᓮع 

೭ልΖعᓮچរॵ२ழପΕՠ֚֗ဿढ

ຜΙش  

( c )  ॵ२ऱ۰شዌᗰढॵ२ՠ֗ପऱ۾

ܛ࿇୶Ζڛᄅऱ۰ڶᇠຟլᄎڣᑇࠐآΖቃૠش

ΔՈޅᛧৄᄎࠀᓮع࿇୶ቤڛ۰ٌ༽ڇࠌ

ႊ  ۟ ն ڣ թ ױ ݙ ګ ٺ ႈ ࿓ ݧ ( ץ ਔ ང چ Ε  ᤜ چ

ᏝΕ༼ٌ৬ᗰቹঞ )Δࠀ୶ၲ৬ທՠ࿓Ι  

( d ) រբၵᆜ၌መچᓮع࣍ط  2 0 ݦԳڶᖑچΔՒڣ

ඨ ޓ  ش ڶ ᣂ Ւ چ Δ ڂ ڼ ৬ ᤜ ܂ ᜯ ழ  ֚ ဿ ढ ش

ຜΔ೭ޣլᄎᐙᛩቼࢨᇠچشऱ९ቤრٻ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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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ਮڤ࣋ၲא৬ᤜࠀΔݝᓮԳբ༼ٌᆖଥૡؒع 

። ୶ ᔭ  Δ א ཚ ྇ ܅ ኙ ॵ २ چ ֱ ऱ ီ ᤚ ֗ ᕳ ଃ ᐙ

Ι  

( f )  ᅃعᓮᒳᇆ A / Y L - K T S / 5 6 2 ऱଡூΔឈྥৄ

ᄎᎁᚵᤜᜯழளሏ߫ᇘՠᄎኙॵ२່२ு

ऱ۰ڛ࿇୶ທྗګឫΔ܀սޅڶயཚԫڣऱ

ቤױΔߩڶঁאജழၴނᜯழளሏ߫ᇘՠᔢ

ຍႈ৬ᤜᜯழޅᓮԳᎁৄᄎՈᚨعΖܑ

ቤױΖعᓮԳᣋრᔢܑΔᨃॵ२ֲ৵ၞױ

֗א࿇୶Ιڛ۰۩  

( g )  ՒچᖑڶԳڂቤعᓮࢴტࠩ࠹Δڂڶᣂ

ຜΖشኔ墿܂ױլچش  

7 8 . ዊةຜऱणउΔຫشऱ֚ဿढࡌរچᓮعᇬംஂ 

࿇୶Δႊࠏຜਢ௫ሔشΔॵ२ऱ֚ဿढقᚨழ।ڃڇس٣

ආ࠷ച۩ጥࠫ۩೯ΖլመΔᏥᐚس٣ᜢጠڶԫچشࠄਢ։ૠ

ቤՕጼቹπုᤩρࢬਐऱψشڶຜωΖ  

7 9 .  ԫࡡټᇬംቹ R - 1 ዊ٣ة۶რᆠΔຫڶऱቹூق᧩ࢬ

چشԫٵො።ق᧩ਢΔᒵٌ֗Րᒵቹூقᚨழ।ڃڇس

ऱլعٵᓮऱՒچᒵΖ  

8 0 .  ԫࡡټᇬംॵ२۰شڛຜऱۯᆜΖຫةዊڃس٣ᚨ।

ڛऱψ۰૿קរ۫چᓮع࣍ۯ࿇୶ڛΔ۰ق (Ԭᣊ ) 1ωچփΔ

।سዌᗰढΖլመΔᏥᐚ٣شᑇଡ۰ڶរত૿ԫՈچᓮعۖ

ڛΔψ۰ق (Ԭᣊ ) 1ωچऱ۰ڛ࿇୶၏ᠦعᓮچរᏅΖ  

8 1 . ڶٍ٦ࡡΔۖנ༽ߠრڶ।٦זᓮԳऱع࣍ط 

Δګݙբᆖݧᓮऱแಛ࿓عுࡲଚຍהवܫஂംᠲΔנ༽

ৄᄎലהڇଚᠦஂ৵ၞԫޡᤜຍعࡲᓮΔ࿑৵ᄎࡳެނຏ

वعᓮԳΖڍஂعᓮԳऱז।֢ࡉ॰֗ցிቤറஂנ

ᄎᤜΖהଚڼ࣍ழᠦஂΖ  

ᤜຝ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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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2 . ڶរچᓮع࿇୶၏ᠦڛ۰ڶໂ൜ஂ  2 5 ۟ 3 0 Ζۏ

ڼΔࡡٵრᚵᤜ࿇୶ৰױ౨ኙ۰شڛຜທྗګឫΖஂՈ

ໂ൜عᓮԳ༼ٌऱඈֽ৬ᤜլᛧ྄೭ᆟ൷Ζ  

8 3 .  ԫࡡټ।قΔعᓮԳऱଥૡ৬ᤜ༼נਮא።

୶ᔭΔאཚᒷ྇ᚵᤜ࿇୶ױ౨ขسऱནᨠ֗ᕳଃംᠲΔ܀ຍ

யൻਜΖڶॺࠀ  

8 4 .  ᜔ਔۖߢΔஂໂ൜ࡡᎁլᚨ֭ຍعࡲᓮΔط

ਢڶᣂ࿇୶լฤٽ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რٻΙլฤৄٽ

ᄎቤਐ֧ᒳᇆ 1 3 E ऱࡳΔ٣ܛছլམᛧޅቤױΔ

قΔփԳՓٍ।ߠ૿რڶຝ॰ኙຍႈ৬ᤜࢌᣂऱਙڶۖ

֘ኙΙޅ֗אຍعࡲᓮᄎψ۰ڛ (ԭᣊ )ωچऱٵᣊعᓮ

ຍޅ։ऱᖕᎅࣚৄᄎךࠎ༽ྤࠀᓮԳعΖࠏ٣ߜՀլم

ᓮΖعுࡲ  

8 5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ຍࡲுعᓮΖࡡ

ᤉۖᐉᔹ֮ٙร 8 . 1 ࢬ૪ऱᏍڃطΔࠀᎁ৾طᅝΖڶ

ᣂطਢΚ  

( a )  ψ۰ڛ (ԭᣊ )ωچऱቤრٻΔਢຘመނ

چၢޏאՆ৬ᗰढΔة܂ऱᜯழዌᗰढૹ৬ڶ

ڶऱᜯழዌᗰढΖᚵᤜऱ࿇୶ႈֺؾለ२ۿ

֚ဿढΔۖॺࣚ೭ॵ२۰ڛऱሿഇࢋΔڼڂ

։ךࠎ༽ڶآᓮխٍعΖٻຍଡቤრٽլฤࠀ

ऱቤᖕ֭ೣᠦຍଡቤრٻΔࠌܛႛ᥆ᜯழ

ᔆٍྥΙࢤ  

( b )  ຍعࡲᓮլฤৄٽᄎቤਐ֧ᒳᇆ 1 3 EΔڂع

ᓮچរ٣ছլམᛧޅቤױΔ܂אຍᣊشຜΔ

Δփߠ૿რڶᓮعࡲຝ॰ኙຍࢌᣂऱਙڶۖ

ԳՓٍ।֘قኙΖຍႈ࿇୶ٍፖॵ२چ֗ڶբ

ቤऱ۰شڛຜլઌ࠰ᓳΙ  

( c ) ऱᛩቼ֗چ౨ᢞࣔᚵᤜ࿇୶լᄎኙॵ२آᓮԳع 

ඈֽທګ૿ᐙΙ֗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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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۞ԲሿሿԲࠐאڣΔڶڇᣂऱψ۰ڛ (ԭᣊ )ωچ

փٵڶࠀᣊشຜᛧޅΔޅ࣠ڕຍعࡲᓮΔ

شᣊٵחΔࠏ٣ߜՀլمᔆΔٍᄎࢤႛ᥆ᜯழࠌܛ

ຜឩཋ۟ψ۰ڛ (ԭᣊ )ωچΖଣຍᣊعᓮຟᛧޅ

Δีᗨᐙ֗ࢬΔᄎחᇠၢᛩቼऱᖞ᧯ᔆై

Հ૾Ζ  

8 6 .  ᄎᤜ࣍Հ֑ԫழԲԼ։ٖᄎ֑ᘇ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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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7 .  會議於下午二時三十分恢復進行。  

8 8 .  以下委員及秘書出席了下午時段的會議：  

周達明先生  主席  

黃遠輝先生  

馬錦華先生  

陳仲尼先生  

劉智鵬博士  

梁宏正先生  

李律仁先生  

陸觀豪先生  

馬詠璋女士  

邱榮光博士  

鄒桂昌教授  

張孝威先生  

霍偉棟博士  

符展成先生  

何立基先生  

林光祺先生  

劉興達先生  

副主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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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慶豐先生  

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

黃耀錦先生  

地政總署署長  

甯漢豪女士  

規劃署署長  

梁焯輝先生  

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

王明慧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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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9 .  由於議程 項目 6 的與會者 已到 達， 主席建議 先行 就議 程

項目 6 進行商議。 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 

荃灣及西九龍區  

議程項目 6  

[ 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 慮 有 關 《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圖 則 草 圖 編 號 S / K 2 0 / W K C D / 1 》

的申述編號 R 1 至 R 1 0 和意見編號 C 1 至 C 3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9 1 9 3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9 0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陸觀豪先生  

劉興達先生  

符展成先生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]  

與 會 德 豐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( 下 稱 「 會

德 豐 公 司 」 ) 有 業 務 往 來 ， 該 公 司

是 Austin Property Management 

Limited 的 成 員 之 一 ， 而 Austin 

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已提交

R 1 。  

林光祺先生  －  與 會 德豐 公司 及 新世 界 發展 有限 公

司 有 業 務 往 來 ， 該 兩 間 公 司 是

Austin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

的 成 員 ， 而 Austin Property 

Management Limited 已提交 R 1。  

 －  與 擁 有 香 港 西 區 隧 道 有 限 公 司 ( 下

稱 「 西 隧 公 司 」 ) 的 中 信 泰 富 有 限

公 司 有業 務往 來 ，而 西 隧公 司已 提

交 R 2。  

霍偉棟博士  －  與 張 國 斌 先 生 ( R 4 ) 共 事 ， 亦 是 一

本 有 關西 九文 化 區的 書 籍的 編輯 ，

該書載有摘錄自 R 4 建議的資料。  

9 1 .  委 員 同 意 上 述 委 員 涉 及 直 接 的 利 益 ， 因 此 應 就 此 議 項 離

席。委員備悉林光祺先生仍未到達參加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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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霍 偉 棟 博 士 及 劉 興 達 先 生 此 時 離 席 ， 而 陸 觀 豪 先 生 及 符 展 成 先

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9 2 . 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足 夠 時 間 的 通 知 ， 邀

請 他 們 出 席 會 議 ， 因 此 委 員 同 意 在 其 他 已 表 明 不 會 出 席 聆 訊 或

未 有 回 覆 的 申 述 人 及 提 意 見 人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， 就 有 關 申 述 及 意

見進行聆訊。  

9 3 .  下列政府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陳偉信先生   規劃署荃灣及西九龍規劃專員  

葉子季先生 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

西九龍  

麥仲恒先生   規 劃 署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 西 九

龍  

尹萬良先生   民 政 事 務 局 西 九 工 程 策 劃 組 工 程

策劃總監  

陳卓玲女士   民 政 事 務 局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西

九工程策劃組  

9 4 .  下列申述人及提意見人此時獲邀出席聆訊：  

R 2 ( 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 )  

江達昌先生  ]  申述人  

彭嘉華先生  ]   

何偉良先生  ]   

唐信先生  －  申述人的代表  

R 3 ( 中西區關注組 )  

Mr. John Batten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張嘉莉女士  ]   

R 4 ( 張國斌 )    

張國斌教授   申述人  

陳維蔭先生   申述人的代表  



-  5 7  -  

R 7 ( 梁琛 )  

梁琛女士   申述人  

R 9 ( 「香港更美好」 )  

韋基能博士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陸顧玉英女士  ]   

戚永康先生  ]   

C 1 (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)  

陳文偉博士  ]   

孫知用先生  ]   

吳應荃先生  ]  提意見人  

龍欣翔女士  ]   

林順杭先生  ]   

Mr .  Co l in  Ward  )   

程世雄先生  )   

文佩儀女士  )   

許澤鴻先生  )  提意見人的代表  

胡韻然女士  )   

包賢發先生  )   

何紹南先生  )   

李家豪先生  )   

9 5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 他 繼

而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將會在是次會議上考慮的申述。  

9 6 .  葉 子 季 先 生 (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) 借

助投影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 背景  

( a ) 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， 《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圖 則 草

圖 編 號 S / K 2 0 / W K C D / 1 》 ( 下 稱 「 發 展 圖 則 」 ) 根

據《城市 規劃條例 》 ( 下 稱「條例 」 ) 第 5 條展示，

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， 當 局 共

接 獲 1 0 份 申 述 。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八 日 ， 當 局 公 布

所 接 獲 的 申 述 ， 為 期 三 個 星 期 ， 以 便 公 眾 提 出 意

見。當局接獲三份意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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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發 展 圖 則 的 規 劃 歷 史 、 為 發 展 圖 則 進 行 公 眾 參 與 活

動 ／ 諮 詢 ， 以 及 擬 備 發 展 圖 則 的 基 礎 詳 載 於 文 件 第

2 段，有關內容撮錄如下：  

( i ) 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， 政 府 舉 行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概

念規劃比賽；  

( i i )  二 零 零 三 年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期 間 ， 政 府 向 私 營

機 構 發 出 「 發 展 建 議 邀 請 書 」 ( 下 稱 「 邀 請

書」 ) ，以便發展 西九文化區。經公 眾諮詢及

其 後 對 發 展 參 數 作 出 修 訂 後 ， 由 於 沒 有 發 展

商 對 推 展 西 九 文 化 區 計 劃 表 示 有 興 趣 ， 因 此

政 府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終 止 邀 請 建 議 書 的 程

序；  

( i i i )  政 府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成 立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

局 ( 下稱「管理局」 ) ；  

( i v )  管 理 局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分 三

階 段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計 劃 進 行 公 眾 參 與 活

動：  

�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旨 在 了 解 社 會 對

西九文化區規劃的期望；  

� 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旨 在 邀 請 公 眾 就

三 個 概 念 圖 則 ( 由 Foster+Partners、 許 李

嚴 建 築 師 事 務 有 限 公 司 及 Office for 

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提交) 提 出 意 見 ；

以及  

�  第 三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旨 在 邀 請 公 眾 就

經 修 訂 的 概 念 方 案 ( 即 管 理 局 對 由

Foster+Partners擬 備 的 獲 選 概 念 圖 則 加 以

優 化 ， 並 把 其 餘 兩 份 概 念 圖 則 可 取 的 特

點加入經修訂的概念圖則 ) 提出意見；  

( v )  該 發 展 圖 則 草 圖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根 據 條 例

展示；以及  

( v i ) 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， 當 局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及

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而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及 回 應 詳

載於文件第 2 . 1 2 段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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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九文化區發展圖則  

( c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圖 則 的 主 要 特 點 詳 載 於 文 件 第 3

段，重點如下：  

發展參數及發展組合  

(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發 展 面 積 約 為 4 0 . 9 1 公 頃 ， 根

據 先 前 的 諮 詢 和 上 一 份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所 訂 的 1 . 8 1 倍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計 算 ， 全 區

所 准 許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約 為 7 4 0  3 5 0 平 方

米 。 住 宅 用 途 的 整 體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得 超 過

1 4 8  0 7 0 平 方 米 或 全 區 整 體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

的 2 0 % ；  

( i i )  在 發 展 圖 則 內 ， 劃 作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用 途 的 土

地 面 積 為 1 7 . 2 3 公 頃 ， 包 括 位 於 岬 角 ( 「 休 憩

用 地 ( 1 ) 」 地 帶 ) 的 公 園 ( 下 稱 「 公 園 」 ) ， 以

及林蔭大道及廣場 ( 「休憩用地 ( 2 ) 」 地帶 ) 。

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藝 術 、 文 化 、 娛 樂

及 商 業 用 途 」 地 帶 的 各 個 支 區 內 供 公 眾 使 用

的 休 憩 用 地 總 供 應 量 將 不 少 於 5 . 7 7 公 頃 。 公

眾 休 憩 用 地 的 總 供 應 量 將 達 2 3 公 頃 ， 當 中 包

括 三 公 頃 的 廣 場 範 圍 和 一 條 闊 度 不 少 於 2 0 米

的 連 綿 海 濱 長 廊 。 整 個 西 九 文 化 區 及 公 園 的

最低綠化比率分別訂為 3 0 % 及 6 0 % ；  

( i i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具 備 均 衡 的 發 展 組 合 ， 發 展 組 合

包含下列元素：  

發展組合  佔整體總樓面面積的  

百分比  

文化藝術設施  約 3 5 至 4 0 %  

零售／餐飲／娛樂  約 1 5 至 2 0 %  

酒店／辦公室  約 2 0 至 2 5 %  

住宅  不多於 2 0 %  

政府、機構或社區  不少於 1 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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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  1 0 0 %  

 

建築物高度限制  

( i v )  該 圖 上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內 的 發 展 受 該 圖 列 明

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所 限 制 ， 包 括 「 休 憩 用

地 」 地 帶 為 一 至 三 層 ， 以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3 0 米 、 3 3 米 、 4 0 米 、 5 0 米 、 7 0 米 和 1 0 0

米；  

非建築用地  

( v )  當 局 已 在 各 地 帶 劃 設 合 共 五 塊 不 同 闊 度 ( 闊 8

米 、 1 2 米 及 1 5 米 )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主 要 用

作 行 人 道 ， 亦 有 助 加 強 通 風 及 改 善 視 野 。 當

局 因 應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結 果 而 劃 設 非 建 築 用

地 。 該 些 南 北 向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連 接 柯 士 甸 道

西 與 海 旁 。 此 外 ， 闢 設 東 西 向 的 林 蔭 大 道 及

在 高 鐵 西 九 龍 總 站 南 面 闢 設 中 央 廣 場 ， 均 有

助促進西九文化區的空氣流通；  

規劃的實施－發展大綱圖  

( v i )  發 展 圖 則 提 供 一 個 概 括 的 土 地 用 途 大 綱 ， 待

日 後 諮 詢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後 ， 管 理 局 將 根 據 這

個大綱擬備更詳細的部門發展大綱圖；以及  

( v i i )  發 展 大 綱 圖 是 非 法 定 圖 則 ， 在 規 劃 公 共 工 程

及 用 地 時 ， 都 會 以 發 展 大 綱 圖 為 依 據 。 發 展

大 綱 圖 涵 蓋 各 項 資 料 ， 包 括 個 別 地 盤 的 詳 細

土 地 用 途 、 發 展 參 數 及 界 線 、 綠 化 覆 蓋 率 、

水 務 工 程 及 排 水 管 保 護 區 、 地 盤 平 整 水 平 、

道 路 走 向 及 尺 寸 、 行 人 設 施 位 置 、 公 用 設

施 ， 以 及 其 他 建 築 及 工 程 要 求 。 發 展 大 綱 圖

可 為 土 地 買 賣 提 供 指 引 ， 並 促 進 西 九 文 化 區

的發展；  



-  6 1  -  

申述事項  

( d )  當局共接獲 1 0 份申述 ( R 1 至 R 1 0 ) ，當中兩份由私

人 公 司 ( 西 隧 公 司 ) ( R 1 ) 及 Aus t i n  P r o j e c t  

Man a gemen t  L im i t e d ( R 2 ) 提 交 、 兩 份 由 關 注 組 ( 中

西 區 關 注 組 ( R 3 ) 及 「 香 港 更 美 好 」 ( R 9 ) ) 提 交 ， 而

其餘六份由個別人士 ( R 4 至 R 8 及 R 1 0 ) 提交；  

( e )  所有申述均表示反對或關注發展圖則，特別是：  

( i )  R 2 與 西 隧 出 入 口 處 附 近 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

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( 1 ) 」 地 帶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註 明 「 藝 術 、 文 化 、 娛 樂 及 商 業 用 途

( 1 ) 」 地 帶 、 西 隧 通 風 大 樓 所 在 的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地 帶 和 西 隧 所 在 的 「 休 憩 用 地

( 1 ) 」地帶有關；  

( i i )  R 4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及 附 近 地 區 提 出 另 一 個 建

議 ， 當 中 強 調 使 用 地 下 空 間 ， 而 該 建 議 獲 得

R 5 及 R 6 的支持；以及  

( i i i )  R 1 、 R 3 及 R 7 至 R 1 0 的 申 述 是 關 於 發 展 圖 則

的 設 計 及 布 局 、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、 發 展 組 合 、

交通連繫及落實計劃；  

提出申述的理由及有關回應  

( f )  提 出 申 述 的 主 要 理 由 及 有 關 回 應 分 別 詳 載 於 文 件 第

4 . 2 段及第 4 . 8 段 ，有關內容撮錄如下：  

一般及整體概念  

未能善用地底空間  

( g )  與 未 能 善 用 地 底 空 間 有 關 的 主 要 申 述 理 由 及 回 應 如

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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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述的理由  

( i )  R 4 提 交 題 為 「 香 港 ： 綠 化 之 都 ， 文 化 世 寶 之

都 ， 盛 事 之 都 」 的 建 議 。 有 關 建 議 已 於 二 零

一一年十月提交管理局考慮；  

( i i )  R 4 認 為 發 展 圖 則 沒 有 充 分 考 慮 西 九 文 化 區 用

地 ( 地 底及 地面 空間 ) 及 其周 邊地 方 ( 包 括 中港

客運碼頭附近的海 域和油麻地避風塘 ) 的全面

發 展 潛 力 。 R 4 至 R 9 認 為 當 局 未 能 善 用 地 底

空間；  

( i i i )  此 外 ， R 4 至 R 6 認 為 發 展 圖 則 沒 有 顧 及 廣 深

港 高 速 鐵 路 ( 下 稱 「 高 鐵 」 ) 項 目 所 產 生 的 潛

在 協 同 效 應 ， 即 對 大 型 購 物 商 場 的 需 求 會 增

加 。 R 4 的 建 議 顯 示 ， 西 九 文 化 區 用 地 可 提 供

約 2 0 萬平方米的地下購物區；  

( i v )  至 於 油 麻 地 以 西 填 海 所 得 的 土 地 ， 可 把 所 有

道 路 重 置 往 地 底 ， 以 便 把 地 面 空 間 用 作 物 業

發 展 和 興 建 大 型 「 世 寶 公 園 」 。 此 外 ， 亦 可

在該處闢設地下購物商場 ( R 4 至 R 6 ) ；  

( v )  R 4 所 建 議 的 商 業 用 途 的 租 金 收 入 可 提 供 足 夠

資 金 興 建 和 營 運 西 九 文 化 區 項 目 ， 無 需 再 尋

求政府撥款 ( R 4 至 R 6 ) ；  

回應  

( v i )  公 眾 普 遍 支 持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為 一 個 世 界

級 的 文 化 藝 術 綜 合 區 ， 以 及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規

劃 作 不 同 類 型 的 零 售 、 餐 飲 及 娛 樂 用 途 和 進

行 辦 公 室 、 酒 店 和 住 宅 發 展 ， 俾 能 產 生 協 同

效 應 ， 為 該 區 增 添 活 力 。 為 此 ， 發 展 圖 則 採

納 了 一 個 均 衡 的 發 展 組 合 ， 這 個 發 展 組 合 是

經 審 慎 進 行 財 務 評 估 及 公 眾 諮 詢 後 而 制 定 的

( R 4 至 R 9 )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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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)  發 展 圖 則 所 示 的 西 九 文 化 區 地 底 空 間 已 充 分

利 用 ， 以 容 納 區 內 的 車 輛 通 道 、 泊 車 位 及 上

落 客 貨 區 ， 以 便 在 地 面 營 造 無 車 的 舒 適 行 人

環 境 。 根 本 不 存 在 未 善 用 地 底 空 間 的 問 題

( R 4 至 R 9 ) ；以及  

( v i i i )  當 局 對 R 4 提 出 ( 並 獲 R 5 及 R 6 支 持 ) 闢 設 大 型

地底空間的建議。所作的回應如下：  

�  有 關 建 議 會 令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總 地 積 比 率

大 幅 增 加 ， 而 增 加 購 物 區 用 地 會 令 發 展

圖 則 的 均 衡 發 展 組 合 受 影 響 ， 而 且 偏 離

把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為 綜 合 文 化 藝 術 區 的

主題；  

�  申 述 人 沒 有 進 行 詳 細 評 估 以 證 明 其 建 議

在 技 術 上 可 行 ， 例 如 交 通 及 基 礎 設 施 容

量 是 否 可 以 容 納 額 外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； 在

不 影 響 高 鐵 地 底 車 站 、 西 隧 隧 道 及 現 有

多 項 地 底 公 用 設 施 的 情 況 下 ， 闢 設 大 型

及多層地底空間是否可行；  

�  至 於 高 鐵 乘 客 引 致 的 購 物 需 要 ， 附 近 地

方 ( 包 括 尖 沙 咀 及 九 龍 站 和 未 來 高 鐵 西

九 龍 總 站 上 蓋 ) 目 前 已 有 及 已 規 劃 多 個

購 物 區 ， 足 以 應 付 他 們 的 需 要 ； 加 上 西

九 文 化 區 約 1 5 % 至 2 0 %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會

用 作 零 售 、 餐 飲 及 娛 樂 用 途 ， 應 有 足 夠

的 購 物 設 施 應 付 遊 客 及 本 地 居 民 的 需

要；以及  

�  R 4 的建 議 涉及 在西 九 文化 區範 圍 以外的

發 展 項 目 ， 包 括 一 個 位 於 油 麻 地 的 世 寶

公 園 以 及 兩 個 位 於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水 域 及

西 九 文 化 區 南 面 的 海 上 世 寶 公 園 ； 兩 條

纜 車 ／ 單 車 海 底 隧 道 ； 以 及 兩 條 連 接 西

九 文 化 區 及 尖 沙 咀 文 化 中 心 的 行 人 ／ 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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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 天 橋 。 考 慮 這 些 建 議 不 屬 於 發 展 圖 則

的範圍；  

發展組合  

( h )  與發展組合有關的申述理由及回應如下：  

( i )  申 述 理 由 ： 根 據 發 展 圖 則 ， 約 5 9 % 的 總 樓 面

面 積 會 用 作 物 業 發 展 ， 即 酒 店 、 辦 公 室 、 住

宅 、 零 售 及 食 肆 用 途 ， 而 只 有 4 1 % 會 撥 作 文

化 設 施 用 途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用 作 物 業 發 展 的 總

樓 面 面 積 不 合 比 例 ， 因 此 違 反 公 眾 利 益

( R 9 ) 。 R 7 認 為 不 應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土 地 售

予發展商；以及  

( i i )  回應：除了文化藝 術設施 ( 約佔整體 總樓面面

積 3 5 % 至 4 0 % ) 外 ， 西 九 文 化 區 已 規 劃 作 不

同 類 型 的 零 售 、 餐 飲 及 娛 樂 用 途 ， 以 及 辦 公

室 、 酒 店 和 住 宅 發 展 ， 俾 能 產 生 協 同 效 應 ，

為 該 區 增 添 活 力 。 均 衡 發 展 組 合 對 為 西 九 文

化 區 帶 來 蓬 勃 生 機 及 使 之 變 得 多 元 化 至 為 重

要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也 會 提 供 多 樣 化 的 文 化 藝

術 、 居 住 、 工 作 、 康 樂 和 娛 樂空間。 R 9 提出

取 消 所 有 酒 店 、 辦 公 室 及 住 宅 用 途 的 建 議 不

獲支持 ( R 9 ) ；  

設計及布局  

( i )  與設計及布局有關的主要理由及回應如下：  

申述理由  

( i )  較 闊 的 建 築 物 間 距 及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可 確

保 該 區 的 視 覺 及 空 氣 通 透 度 更 佳 ， 但 擬 議 的

非 建 築 用 地 ( 闊 8 至 1 5 米 ) 不 足 以 做 到 這 一

點 。 有 效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應 盡 可 能 闊 2 0 米 以

上 。 除 了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外 ，

也應訂定建築物間距 ( R 1 及 R 1 0 )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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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劃 為 「 休 憩 用 地 ( 2 ) 」 地 帶 的 林 蔭 大 道 的 設

計 應 微 曲 及 呈 波 浪 形 ， 而 不 是 如 發 展 圖 則 所

建 議 成 一 直 線 ， 以 便 在 林 蔭 大 道 沿 路 設 計 個

別 文 化 設 施 時 ， 在 設 計 上 可 具 有 彈 性 。 發 展

圖 則 的 格 狀 設 計 過 於 工 整 刻 板 ， 流 於 生 硬

( R 3 ) ；  

( i i i )  發展圖則的設計工整刻板 ( R 8 ) ；  

( i v ) 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( 1 ) 」 地

帶 的 擬 議 酒 店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應 由 主 水 平

基準上 1 0 0 米減至主水平基準上 5 0 米 ( R 3 ) ；  

回應  

較闊的建築物間距 ( R 1及 R 1 0 )  

( v )  發 展 圖 則 所 建 議 劃 設 的 五 塊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主

要 是 在 由 北 至 南 貫 穿 申 述 地 點 而 把 柯 士 甸 道

西 與 海 旁 連 接 的 小 巷 旁 邊 。 為 進 一 步 改 善 西

九 文 化 區 的 通 風 環 境 和 視 野 ， 這 些 南 北 向 的

小 巷 ( 顯 示 於 發 展 圖 則 ) 比 經 修 訂 概 念 圖 則 的

原有設計擴闊了 1 1 2 % 至 1 2 1 % ；  

( v i )  根 據 管 理 局 進 行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， 西 九 文 化

區 用 地 及 附 近 用 地 的 通 風 情 況 合 理 ， 而 劃 設

這 些 非 建 築 用 地 有 助 西 南 風 及 海 風 滲 入 西 九

文化區；  

( v i i )  除 了 非 建 築 用 地 外 ， 在 中 央 廣 場 提 供 的 休 憩

用 地 也 有 助 風 從 海 旁 區 滲 進 連 翔 道 ， 而 東 西

向 的 林 蔭 大 道 則 有 助 風 從 東 面 吹 過 西 九 文 化

區用地；  

( v i i i ) 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城 市 設 計 及 園 境 表

示 ， 雖 然 一 般 人 認 為 2 0 米 以 上 較 寬 闊 的 非 建

築 用 地 有 助 改 善 通 風 及 視 覺 通 透 度 ， 但 設 定

所 須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闊 度 時 需 有 空 氣 流 通 評 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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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明 有 此 需 要 ， 並 須 衡 量 其 他 規 劃 及 設 計 因

素；  

( i x )  申 述 人 沒 有 提 供 理 據 以 支 持 為 何 有 效 的 非 建

築用地應闊 2 0 米以上；  

林蔭大道成一直線的設計  

(x )  至 於 R3關 注 到 林 蔭 大 道 成 一 直 線 的 設 計 ， 民

政 事 務 局 轉 達 了 管 理 局 的 意 見 ， 即 林 蔭 大 道

的 設 計 依 循 了 Foster+Partners的 概 念 圖 則 ， 該

概 念 圖 則 在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期 間 得 到 最 多 市 民

支 持 。 林 蔭 大 道 是 休 憩 空 間 、 公 園 及 海 濱 的

綜 合 網 絡 的 一 部 分 。 由 於 公 園 及 海 濱 長 廊 已

採 用 曲 線 形 設 計 ， 因 此 林 蔭 大 道 的 直 線 設 計

會 與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休 憩 用 地 形 成 有 趣 的 對 比

( R 3 ) ；以及  

建築物高度 ( R 3 )  

(x i )  採 納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5 0 米 、 7 0 米 和 1 0 0 米 的 連

貫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， 旨 在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營 造

有 變 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同 時 也 可 顧 及 由 港 島

瞭望點 ( 例如中山 紀念公園及中環海 濱的天星

碼頭 ) 眺望的景觀 。擬議酒店的最高 建築物高

度 限 制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) 與 附 近 地 方 並

非不相協調 ( R 3 ) ；  

休憩用地及景觀設計  

( j )  與 休 憩 用 地 及 景 觀 設 計 有 關 的 主 要 理 由 及 回 應 如

下：  

申述理由  

( i )  Foster+Partners概念圖 則 的 重 點 是 興 建 「 中 央

公 園 」。 然 而， 休憩 用 地已 由 2 3 公頃 減 至 1 7

公 頃 。 除 了 廣 場 及 平 台 花 園 外 ， 應 指 明 公 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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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 憩 用 地 的 最 小 面 積 。 城 規 會 應 指 明 海 濱 和

公園的實用面積為 2 3 公頃 ( R 3 ) ；  

( i i )  公 園 應 設 計 成 綠 草 如 茵 及 遍 植 樹 木 的 地 方 ，

並 提 供 最 大 靈 活 性 ， 以 便 可 進 行 不 同 形 式 的

活 動 ， 包 括 球 類 活 動 。 闊 2 0 米 的 海 旁 通 道 似

乎 過 闊 ， 但 如 闢 設 遍 植 樹 木 的 彎 曲 小 徑 ， 則

可 以 接 受 。 必 須 禁 止 安 裝 發 出 強 光 的 夜 燈 ，

因 為 維 港 夜 景 端 賴 柔 和 的 燈 光 。 發 展 圖 則 應

包 括 景 觀 設 計 策 略 ， 以 便 提 供 指 引 ， 避 免 在

西 九 文 化 區 出 現 於 香 港 隨 處 可 見 的 「 石 屎 公

園」 ( R 3 ) ；  

( i i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用 地 已 荒 蕪 逾 1 5 年 之 久 。 雖 然 用

地 建 有 臨 時 長 廊 ， 但 交 通 不 方 便 ， 訪 客 不 易

於前往，應盡快興建公園 ( R 9 ) ；  

( i v )  應 審 慎 設 計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廣 場 ， 並 提 供 舒 適

的 休 憩 處 。 在 以 混 凝 土 建 成 的 平 台 上 種 植 樹

木可能有困難 ( R 3 ) ；  

( v )  香 港 已 有 大 量 土 地 劃 作 郊 野 公 園 ， 實 無 需 在

西 九 文 化 區 不 必 要 地 種 植 樹 木 或 作 不 必 要 的

景 觀 設 計 ， 因 為 此 舉 可 能 會 令 蚊 子 滋 生

( R 7 ) ；  

回應  

提供公眾休憩用地  

( v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維 持 提 供 不 少 於 2 3 公 頃 公 眾

休 憩 用 地 。 正 如 發 展 圖 則 的 《 註 釋 》 和 《 說

明 書 》 所 述 ， 西 九 文 化 區 會 提 供 面 積 不 少 於

2 3 公 頃 的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 在 圖 則 上 指 定 為

「 休 憩 用 地 ( 1 ) 」 及 「 休 憩 用 地 ( 2 ) 」 地 帶 的

1 7 . 2 3 公 頃 休 憩 用 地 ， 而 不 少 於 5 . 7 7 公 頃 的

休 憩 用 地 會 成 為 多 個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 藝 術 、 文 化 、 娛 樂 及 商 業 用 途 」 支 區 的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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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及 藝 術 場 地 的 一 部 分 。 合 共 2 3 公 頃 的 休 憩

用 地 與 上 一 份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列

明 的 法 定 規 定 相 同 。 所 有 休 憩 用 地 均 會 開 放

予公眾，並可供使用 ( R 3 ) ；  

( v i i )  雖 然 大 部 分 休 憩 用 地 集 中 在 公 園 ， 但 管 理 局

已 計 劃 把 部 分 休 憩 用 地 設 於 區 內 的 東 面 及 中

央 部 分 ， 以 供 沿 林 蔭 大 道 而 設 的 文 化 藝 術 設

施 的 使 用 者 使 用 。 發 展 圖 則 上 的 公 園 面 積 與

Foster+Partners擬 備 的 概 念 圖 則 的 公 園 面 積 相

若 ( R 3 ) ；  

公園的設計  

( v i i i )  管 理 局 會 負 責 公 園 的 管 理 及 運 作 事 宜 ， 尤 其

是：  

�  園 內 會 提 供 非 正 式 座 位 區 ( 有 關 設 計 旨

在讓公眾觀賞戶外演出 ) 及休憩區；  

�  公 園 位 處 平 緩 斜 坡 ， 設 有 草 坪 及 樹 蔭 ，

草坪可進行不同種類的活動；  

�  闊 2 0 米 的 海 濱 長 廊 會 種 植 樹 羣 ， 美 化 海

濱，也會營造休閒的海濱環境；  

�  沿 海 濱 會 闢 設 休 憩 區 及 每 隔 一 段 距 離 設

置觀景點，讓公眾享用空間；以及  

�  夜 間 照 明 會 適 當 提 供 照 明 設 施 ， 以 配 合

附 近 的 環 境 。 預 計 夜 間 照 明 不 會 造 成 重

大的視覺影響 ( R 3 ) ；  

( i x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景 觀 大 綱 及 景 觀 設 計 原 則 重 點

已 載 述 於 發 展 圖 則 《 說 明 書 》 的 第 7 . 2 . 3 ( a )

段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將 成 為 一 個 多 層 次 的 綠 化 景

觀 網 絡 ， 包 括 公 園 、 林 蔭 大 道 、 廣 場 及 文 娛

廣 場 、 海 濱 長 廊 ， 以 及 可 用 作 綜 合 藝 術 、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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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、 商 業 、 康 樂 及 娛 樂 活 動 的 平 台 花 園 。 在

考 慮 所 涉 及 的 不 同 關 注 事 項 及 使 用 者 的 要 求

後 ， 休 憩 用 地 的 設 計 會 包 括 不 同 的 設 計 特 色

及 美 化 環 境 設 施 。 平 台 層 的 泥 土 深 度 會 足 以

種植樹木 ( R 3 ) ；  

要求及早落實公園  

(x )  管 理 局 會 在 政 府 批 出 土 地 後 開 展 永 久 工 程 。

公 園 部 分 範 圍 及 相 關 的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已 預 定

為 第 一 期 發 展 的 首 批 設 施 。 據 民 政 事 務 局 表

示 ， 公 園 會 由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起 分 階 段

落 成 。 管 理 局 目 前 正 着 手 規 劃 落 實 公 園 的 苗

圃 。 苗 圃 範 圍 佔 地 兩 公 頃 ， 會 種 植 1  0 0 0 棵

樹 木 和 時 花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日 後 的 公 園 範 圍 也

會 闢 設 草 坪 。 苗 圃 會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年 初 動 工

( R 9 ) ；以及  

R 7對 無 需 種 植 樹 木 及 作 不 必 要 的 景 觀 設 計 的

意見  

(x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景 觀 設 計 旨 在 締 造 一 個 綠 化 樞

紐 。 休 憩 用 地 及 景 觀 設 計 在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中

普 遍 取 得 公 眾 的 支 持 。 管 理 局 會 適 當 地 處 理

有 關 景 觀 管 理 及 護 理 的 事 宜 ， 以 免 出 現 衞 生

問題 ( R 7 ) ；  

交通問題  

( k )  與交通問題有關的主要理由及回應如下：  

申述理由  

( i )  在 西 隧 出 入 口 附 近 興 建 擬 議 的 地 面 北 環 路 ，

以 供 位 於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

( 1 ) 」 地 帶 的 擬 議 酒 店 使 用 ， 並 非 好 的 規 劃

方 案 。 應 興 建 兩 條 橫 跨 西 隧 收 費 廣 場 的 天

橋 ， 並 在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設 置 落 客 處 。 大 型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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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 場 地 涉 及 私 人 及 公 共 運 輸 以 及 行 人 方 便 程

度 等 問 題 。 該 區 應 提 供 更 完 善 的 交 通 及 行 人

連接設施 ( R 3 ) ；  

( i i )  把 高 鐵 地 下 車 站 強 加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用 地 並 不

公 平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有 充 分 理 據 自 行 採 納 「 以

人為本」的設計 ( R 3 ) ；  

( i i i )  應 鼓 勵 提 供 海 上 的 士 、 渡 輪 及 私 人 船 隻 通

道 。 管 理 局 先 前 提 議 的 兩 個 渡 輪 碼 頭 應 納 入

發 展 圖 則 。 在 政 府 的 支 持 下 ， 須 符 合 《 保 護

海港條例》的問題可在施工期間解決 ( R 3 ) ；  

( i v )  應 提 供 一 條 電 車 路 線 ，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與 尖 沙

咀及油麻地連接起來 ( R 3 ) ；  

( v )  發 展 圖 則 上 的 行 人 天 橋 連 接 設 施 旨 在 惠 及 九

龍 站 及 柯 士 甸 道 的 物 業 發 展及避免對 道 路 網

作 出 干 擾 。 這 是 很 差 劣 的 規 劃 ， 應 採 用 「 以

人 為 本 」 的 設 計 ， 並 在 發 展 圖 則 上 劃 定 一 條

連 接 九 龍 公 園 及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行 人 天 橋

( R 3 ) ；  

回應  

( v i )  在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( 1 ) 」

地 帶 的 擬 議 北 環 路 － 該 道 路 位 處 「 其 他 指 定

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( 1 ) 」 地 帶 與 主 要 行

人 通 道 水 平 不 同 的 位 置 ， 不 會 影 響 公 眾 休 憩

用 地 的 供 應 。 該 道 路 的 設 計 旨 在 供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( 1 ) 」 地 帶 的 擬 議

商 業 及 酒 店 發 展 以 及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使 用 ， 目

的 是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範 圍 內 的 行 人 水 平 營 造 無

車環境 ( R 3 ) ；  

( v i i )  高 鐵 車 站 發 展 － 高 鐵 車 站 發 展 是 根 據 《 鐵 路

條 例 》 刊 憲 及 授 權 進 行 。 雖 然 車 站 會 佔 用 西

九 文 化 區 部 分 地 底 空 間 ， 但 在 設 計 西 九 文 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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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時 已 考 慮 到 這 一 點 。 地 底 空 間 足 以 容 納 西

九文化區的道路及交通和泊車設施 ( R 3 ) ；  

( v i i i )  海 上 設 施 － 發 展 圖 則 沒 有 顯 示 碼 頭 、 登 岸 梯

級 、 藝 術 浮 橋 及 觀 景 台 等 海 上 設 施 ， 因 為 這

些 設 施 或 許 屬 於 填 海 的 定 義 範 圍 及 須 符 合

《 保 護 海 港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。 雖 然 這 些 設 施 獲

得 公 眾 支 持 ， 但 管 理 局 需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與

相 關 政 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研 究 這 些 建 議 在 技 術

上 是 否 可 行 及 在 法 律 上 有 何 影 響 。 如 這 些 建

議 獲 確 認 在 技 術 上 可 行 或 在 法 律 方 面 可 以 接

受，則可在較後階段納入發展圖則 ( R 3 ) ；  

( i x )  R 3 建 議 提 供 一 條 電 車 路 線 以 連 接 附 近 地 區 －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第 1 3 . 3 段 已 述

明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可 能 興 建 環 保 運 輸 系 統 。 環

保 運 輸 系 統 可 涉 及 不 同 種 類 的 公 共 交 通 工

具 ， 例 如 環 保 巴 士 、 自 動 行 人 道 和 ／ 或 行 人

捷 運 系 統 。 《 說 明 書 》 圖 5 顯 示 就 可 能 興 建

的 環 保 運 輸 系 統 而 預 留 的 通 道 。 管 理 局 會 在

詳 細 設 計 階 段 ， 就 該 系 統 的 類 型 、 運 作 模 式

和 路 線 進 行 技 術 及 財 務 評 估 。 管 理 局 先 前 已

在 概 念 圖 則 階 段 探 討 以 電 車 連 接 附 近 地 區 ，

發 現 並 不 可 行 ， 因 為 在 尖 沙 咀 及 佐 敦 的 現 有

已 建 設 地 區 很 難 物 色 可 容 納 電 車 路 線 的 地

方 。 然 而 ， 管 理 局 會 規 劃 以 其 他 形 式 提 供 公

共 交 通 設 施 及 行 人 設 施 ， 以 便 為 西 九 文 化 區

與附近地方提供足夠的連接設施 ( R 3 ) ；以及  

(x )  行 人 連 接 － 管 理 局 已 根 據 所 進 行 的 行 人 需 要

研 究 建 議 闢 設 行 人 連 接 網 絡 ， 包 括 地 面 行 人

道 、 景 觀 平 台 、 行 人 天 橋 及 隧 道 。 《 說 明

書 》 圖 6 顯 示 可 能 興 建 連 接 九 龍 公 園 的 行 人

天 橋 。 此 外 ， 運 輸 署 負 責 的 交 通 研 究 正 研 究

與 附 近 地 區 連 接 的 行 人 道 路 系 統 。 運 輸 署 會

諮 詢 管 理 局 ， 在 交 通 研 究 中 進 一 步 研 究 連 接

至 九 龍 公 園 及 油 麻 地 區 的 行 人 天 橋 ／ 隧 道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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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如 以 行 人 隧 道 經 寶 靈 街 連 接 至 港 鐵 佐 敦

站；  

西區海底隧道 ( R 2 )  

( l )  與西隧有關的主要理由及回應如下：  

申述理由  

( i )  位 於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

( 1 ) 」 地 帶 內 的 西 隧 出 入 口 上 方 及 毗 鄰 的 擬

議 酒 店 ／ 商 業 發 展 不 可 接 受 ， 理 由 是 會 對 隧

道 頂 部 帶 來 額 外 負 荷 ， 並 會 妨 礙 進 出 隧 道 頂

部 進 行 維 修 保 養 的 工 作 。 環 保 運 輸 系 統 位 於

隧 道 上 方 的 已 規 劃 路 線 存 在 同 一 問 題 。 此

外 ， 若 隧 道 發 生 火 警 ， 刺 鼻 的 濃 煙 會 排 放 到

隧 道 出 入 口 外 ， 令 擬 議 酒 店 ／ 商 業 發 展 受 到

影 響 ， 而 這 些 高 層 建 築 物 亦 會 嚴 重 阻 礙 濃 煙

消散；  

( i i )  一些供西隧通風大 樓使用的重要設施 ( 例如電

纜、滅火水管、控 制／通訊電纜 ) 設 於緊貼隧

道 東 面 的 位 置 。 這 些 設 施 對 隧 道 的 通 風 及 滅

火 十 分 重 要 ， 應 全 面 受 到 保 護 ， 而 西 隧 公 司

應 可 不 受 限 制 地 進 出 ， 以 便 進 行 維 修 及 改 建

工程；  

( i i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內 的 三 個 主 要 西 隧 雨 水 管 排 放 口

不 應 受 到 干 擾 。 擬 議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正 正 位 於

西 隧 收 費 廣 場 的 雨 水 管 排 放 口 之 上 ， 在 保 養

及安全運作方面而言，實不可接受；  

( i v )  興建擬議重點行人 天橋及柯士甸道行 車橋 ( 高

架段 ) 時，由於公 路須長時間封路和 進行交通

改 道 ， 因 此 會 對 西 隧 範 圍 內 的 西 九 龍 公 路 造

成 嚴 重 交 通 擠 塞 、 對 西 隧 使 用 者 構 成 危 險 ，

以 及 對 西 隧 的 公 用 及 其 他 設 施 帶 來 不 明 朗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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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也 會 令 隧 道 的 汽 車 流 量 大 幅

減少；  

回應  

在發展大綱圖階段處理的技術問題  

( v )  R 2 有 關 西 隧 的 申 述 主 要 屬 技 術 性 質 ， 涉 及 保

護 和 保 養 隧 道 區 及 相 關 設 施 ， 以 及 可 能 對 隧

道 運 作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由 於這些問 題須在 詳 細

設 計 階 段加以研究， 因 此 在 發 展 圖 則 處 理 這

些 技 術 問 題 並 不 恰 當 。 這 些 問 題 可 在 擬 備 較

詳 細 的 發 展 大 綱 圖 時 處 理 。 相 關 的 技 術 、 工

程 及 隧 道 和 公 用 設 施 專 用 範 圍 的 規 定 可 在 諮

詢有關政府部門後納入發展大綱圖；  

( v i )  發 展 圖 則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清 楚 述 明 西 九 文 化 區

的 發 展 工 程 應 考 慮 西 隧 的 運 作 和 保 養 及 隧 道

使 用 者 的 安 全 。 在 充 分 顧 及 這 個 原 則 的 情 況

下 ， 管 理 局 承 諾 就 與 西 隧 的 安 全 及 運 作 有 關

的 設 計 和 建 造 問 題 ， 與 西 隧 公 司 及 有 關 政 府

部門緊密合作；  

對西隧的負荷以及不受限制地進出隧道頂部  

( v i i )  路 政 署 總 工 程 師 ／ 九 龍 認 為 發 展 項 目 和 構 築

物 或 會 對 隧 道 構 築 物 的 負 荷 量 構 成 負 面 影

響 ， 因 此 應 確 保 發 展 項 目 和 設 施 不 會 對 隧 道

構 築 物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負 荷 ， 並 須 闢 設 非 限 制

通 道 以 便 進 行 隧 道 構 築 物 和 設 施 的 保 養 維 修

工程；  

( v i i i )  民 政 事 務 局 表 示 ， 管 理 局 已 就 隧 道 結 構 上 蓋

的 範 圍 進 行 初 步 工 程 評 估 ， 並 認 為 有 關 發 展

應不會增加隧道結構的負荷，理由如下：  

�  擬 議 酒 店 會 在 西 隧 上 方 以 中 空 形 式 興

建，不會為隧道帶來額外負荷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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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環 保 交 通 系 統 暫 定 會 以 環 保 巴 士 的 形 式

運 作 。 如 以 電 車 或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模 式 運

作 ， 則 會 在 不 增 加 隧 道 負 荷 的 情 況 下 進

行；以及  

�  由 於 無 須 直 接 在 隧 道 上 方 設 置 結 構 平

板，因此可進出隧道頂部；  

有關遇到火警時煙霧消散的問題  

( i x )  鄰 近 隧 道 出 入 口 的 擬 議 酒 店 會 採 用 單 方 向 大

廈 設 計 ， 隧 道 出 入 口 旁 不 會 設 置 入 風 口 ， 而

煙 霧 會 向 大 範 圍 消 散 。 消 防 處 處 長 對 管 理 局

的 回 應 沒 有 意 見 ( 見 下 文 有 關 C 1 提 出 意 見 的

理由 ) 。此外，西 隧的公用設施的結 構會獲得

保護，並原址保留有關設施；  

重要設施  

(x )  日 後 如 需 更 換 或 提 升 西 隧 設 施 的 電 纜 ， 管 理

局 會 沿 經 西 隧 公 司 同 意 的 其 他 路 線 提 供 管

道，以便重置電纜；  

(x i )  相 關 的 技 術 問 題 可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處 理 ， 而

在 符 合 保 護 隧 道 及 防 火 規 定 方 面 ， 則 須 受 相

關 政 府 部 門 ， 包 括 消 防 處 、 路 政 署 及 屋 宇 署

審核；以及  

擬議重點行人天橋及柯士甸道行車橋  

(x i i )  有 關 興 建 重 點 行 人 天 橋 及 柯 士 甸 道 行 車 橋 ，

有 關 橋 樑 在 發 展 圖 則 的 範 圍 以 外 ， 並 於 《 說

明 書 》 的 圖 上 顯 示 作 參 考 之 用 。 在 落 實 兩 條

橋 方 面 ， 管 理 局 須 諮 詢 西 隧 公 司 及 相 關 政 府

部 門 ， 並 進 行 進 一 步 研 究 及 可 行 性 評 估 。 如

落 實 有 關 建 議 ， 管 理 局 及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會 確

保 擬 議 建 造 工 程 不 會 對 西 隧 的 運 作 造 成 負 面

影響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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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計劃及財務  

( m )  與落實計劃及財務有關的主要理由及回應如下：  

( i )  申 述 理 由 － 政 府 應 探 討 其 他 可 行 方 法 ， 而 不

是 依 賴 向 發 展 商 出 售 土 地 以 資 助 興 建 文 化 設

施 ， 有 關 方 法 包 括 按 R 4 所 建 議 進 行 地 下 商

業 ／ 零 售 發 展 項 目 ， 以 增 加 總 樓 面 面 積 、 利

用 捐 款 設 立 文 化 公 園 信 託 ／ 委 員 會 ， 以 規 劃

及 監 管 文 化 設 施 ， 以 及 按 R 9 所 建 議 出 售 公 園

的命名權和文化設施的商標權；以及  

( i i )  回 應 － 根 據 《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條 例 》 ， 管

理 局 負 責 由 規 劃 以 至 運 作 階 段 落 實 西 九 文 化

區 計 劃 ， 以 及 確 保 計 劃 在 財 務 上 可 持 續 發 展

( R 7 及 R 9 ) 。財務安 排 ( 包 括 申 述 人 建 議 的 其

他資金來源 ) 不屬 於發展圖則的考慮 範圍，也

不屬於城規會的職權範圍 ( R 9 ) ；  

 申述人的建議及回應  

( n )  申述人的建議撮錄如下：  

( i )  R 1 －有效的非建築用地應闊 2 0 米以上；  

( i i )  R 2 的建議如下：  

�  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

( 1 ) 」 地 帶 內 的 隧 道 及 其 兩 側 大 概 1 0 米

的 範 圍 指 定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( 與 下 方 的 隧

道 成 一 直 線 ) ( 見 文 件 圖 H - 1 ) ， 以 期 不 會

對 隧 道 頂 部 帶 來 額 外 負 荷 ， 確 保 可 2 4 小

時進出隧道頂部進行維修保養；  

�  R 2 建議 在 「其 他指 定 用途 」註 明 「混合

用 途 ( 1 ) 」 用 地 內 劃 設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與

海 岸 線 之 間 隧 道 及 其 兩 側 大 概 1 0 米 的範

圍 ( 與 隧 道 下 方 成 一 直 線 ) 劃 定 「 隧 道 保

護區」 ( 見文件繪圖 H - 1 )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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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把現有的雨水管排放口劃為排水管保護

區，而且不 可進行建築工程，又或把排

放口改道，但須確保有適當的排水量；  

�  從發展圖則刪除擬議重點行人天橋及柯

士甸道行車橋；以及  

�  設 立 「 西 隧 保 護 區 」 ， 而 管 理 局 應 與 持

份 者 定 期 舉 行 會 議 ， 並 委 任 獨 立 稽 核 工

程 師 ， 就 西 隧 與 西 九 文 化 區 工 程 的 所 有

配合事宜，進行詳細的復審和檢查；  

( i i i )  R 4 的建議如下：  

�  根據 R 4 題 為「 香港 ： 綠化 之都 ， 文化世

寶 之 都 ， 盛 事 之 都 」 的 建 議 發 展 西 九 文

化 區 用 地 及 其 周 邊 地 區 ( 見 文 件 圖

H - 2 ) ；  

� 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範 圍 闢 設 大 型 地 底 用 地

( 整 體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6 6 萬 平 方 米 ) 作 購 物

和 其 他 用 途，以配合高鐵通車後遊客的

需要；  

�  把 所 有 道 路 及 西 隧 收 費 廣 場 建 於 地 底 ，

以 騰 出 地 面 空 間 發 展 兩 個 大 型 世 寶 公

園 ， 即 位 於 西 九 文 化 區 用 地 的 「 西 九 文

化 區 世 寶 公 園 」 ( 4 5 公 頃 ) 和 油 麻 地 填 海

區的「油麻地世寶公園」 ( 5 5 公頃 ) ；  

� 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內 的 高 鐵 總 站 南 面 興 建 佔

地 八 公 頃 的 「 文 化 世 寶 奧 運 廣 場 」 以 舉

辦 國 際 盛 事 ， 例 如 亞 運 、 世 博 及 奧 運

等；  

�  建 議 發 展 兩 個 「 海 上 世 寶 公 園 」 ， 即 位

於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的 「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海 上

世 寶 公 園 」 ( 6 0 公 頃 ) 和 西 九 文 化 區 南 面

水 域 的 「 廣 東 道 海 上 世 寶 公 園 」 ( 1 6 公

頃 ) ；  

�  興 建 兩 條 行 人 ／ 單 車 天 橋 ， 把 九 龍 公 園

分 別 連 接 至 西 九 文 化 區 及 尖 沙 咀 文 化 中

心／鐘樓區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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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興 建 兩 條 纜 車 ／ 單 車 隧 道 ， 分 別 連 接 西

九 文 化 區 和 中 環 海 濱 ， 以 及 尖 沙 咀 文 化

中心／鐘樓區和灣仔金紫荊廣場；以及  

�  發展 一 條 由 中 環 海 濱 至 太 平 山 的 無 障 礙

行人單車登山綠徑；  

( i v )  R 5 及 R 6 支持 R 4 的建議；  

( v )  R 9 － 取 消 所 有 酒 店 、 辦 公 室 及 住 宅 用 途 的 物

業 發 展 、 把 零 售 ／ 食 肆 ／ 發 展 項 目 設 於 地

底 ， 以 及 保 留 所 有 地 面 空 間 作 文 化 公 園 、 藝

術及文化活動，以及發展項目之用；以及  

( v i )  R 1 0 － 因 應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而 劃 設 建 築 物 間 距

及非建築用地；  

( o )  當局對申述人的建議所作的回應撮錄如下：  

( i )  當 局 對 R 1 及 R 1 0 的 建 議 所 作 的 回 應 撮 錄 於 上

文 有 關 設 計 及 布 局 的 部 分 ( 第 9 6 ( i ) 段 ) ； 對

R 3 的 建 議 所 作 的 回 應 撮 錄 於 上 文 有 關 設 計 及

布 局 以 及 休 憩 用 地 及 景 觀 設 計 的 部 分 ( 第

9 6 ( i ) 及 ( j ) 段 ) ； 以 及 對 R 1 0 的 建 議 所 作 的 回

應 撮 錄 於 上 文 有 關 交 通 問 題 的 部 分 ( 第 9 6 ( k )

段 ) ；  

( i i )  對 R 2 的建議所作的回應如下：  

�  有 關 在 發 展 圖 則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隧 道

保 護 區 的 建 議 ， 管 理 局 在 諮 詢 西 隧 公 司

及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後 ， 可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

處 理 相 關 的 技 術 事 宜 ， 而 相 關 規 定 可 納

入 發 展 大 綱 圖 ， 確 保 透 過 相 關 政 府 部 門

進 行 審 核 ， 有 關 方 面 會 符 合 相 關 的 規

定；  

�  至 於 取 消 擬 議 柯 士 甸 道 行 車 橋 及 重 點 行

人 天 橋 的 建 議 ， 有 關 橋 樑 於 發 展 圖 則

《 說 明 書 》 的 圖 上 顯 示 ， 以 作 參 考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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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。 有 關 建 議 須 由 管 理 局 作 進 一 步 研

究；以及  

( i i i )  對 R 4 的建議所作的回應如下：  

�  闢 設 大 型 地 底 空 間 的 建 議 會 令 西 九 文 化

區 的 地 積 比 率 大 幅 增 加 ， 而 且 會 令 發 展

組 合 變 得 較 着 重 購 物 元 素 ， 這 個 概 念 與

西 九 文 化 區 的 願 景 截 然 不 同 。 有 關 願 景

是 在 多 輪 設 計 比 賽 、 技 術 評 估 及 公 眾 諮

詢後訂定，明顯為公眾所接受；  

�  由 於 沒 有 提 供 詳 細 的 技 術 評 估 ， 以 證 明

建 議 在 技 術 上 可 行 ， 例 如 增 加 發 展 密 度

對 附 近 地 區 的 交 通 和 基 礎 設 施 的 影 響 ；

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及 油 麻 地 以 西 的 填 海 區 闢

設 大 型 地 底 空 間 ， 以 及 興 建 兩 條 纜 車 ／

單 車 海 底 隧 道 ，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可 行 。 因

此，有關建議不獲支持；以及  

�  有 關 建 議 也 涉 及 多 項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以 外

的擬議發展，不可在發展圖則中處理；  

 就申述提出的意見  

( p )  當局接獲三份意見 ( C 1 至 C 3 ) ，其中一份由管理局

( C 1 ) 提 交 ， 一 份 由 民 主 建 港 協 進 聯 盟 ( 下 稱 「 民 建

聯 」 ) 油 尖 旺 支 部 四 名 成 員 ( C 2 ) 提 交 ， 一 份 由 創 建

香港 ( C 3 ) 提交；  

( q )  C 1 就 1 0 份申述 提出的反對意見和關注問題作出詳

細回應。 C 3 支持 R 3 、 R 4 和 R 9 。 C 2 對交通問題

表示關注並提出意見，但並沒有指明所涉的申述；  

提出意見的理由  

C 1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 

( r )  C 1 提出意見的理由撮錄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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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和整體規劃－未能善用地底空間  

( i )  管 理 局 已 分 三 階 段 進 行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， 以 確

保 能 有 系 統 地 收 集 市 民 和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。 管

理 局 在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制 訂 概 念 和 發 展 圖 則 期

間 ， 已 全 面 考 慮 所 接 獲 的 各 項 不 同 意 見 。 第

三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結

束 ， 結 果 顯 示 公 眾 非 常 支 持 擬 議 發 展 圖 則 的

整 體 布 局 ， 並 希 望 計 劃 盡 早 落 實 ( R 4 至

R 9 ) ；  

( i i )  發 展 圖 則 的 概 念 與 R 4 的 建 議 的 內 在 特 點 一

致 ， 例 如 靈 活 使 用 地 底 空 間 以 騰 出 地 面 供 市

民 享 用 ； 加 入 環 保 措 施 ； 以 及 盡 量 提 供 公 共

空 間 等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地 底 空 間 已 善 用 作 闢

設 該 區 的 車 輛 通 道 、 泊 車 位 和 上 落 客 貨 區 。

在 進 行 個 別 設 施 的 詳 細 設 計 時 ， 管 理 局 會 探

討如何進一步使用地底空間 ( R 4 至 R 9 ) ；  

( i i i )  管 理 局 根 據 《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條 例 》 ， 按

上 一 份 《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2 0 / 2 6 》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發 展 限 制 ， 訂

定 發 展 圖 則 草 圖 的 發 展 密 度 和 界 線 。 按 照 R 4

的 建 議 ， 總 地 積 比 率 會 提 高 至 超 過 發 展 圖 則

的 1 . 8 1 倍上限 ( R 4 至 R 9 ) ；  

一般和整體規劃－發展組合  

( i v )  西 九 文 化 區 將 容 納 多 個 為 表 演 和 視 覺 藝 術 而

設 的 文 化 藝 術 場 地 ， 也 會 規 劃 作 不 同 類 型 的

零 售 、 餐 飲 及 娛 樂 用 途 ， 以 及 進 行 辦 公 室 、

酒 店 和 住 宅 發 展 ， 俾 能 產 生 協 同 效 應 ， 為 該

區 增 添 活 力 。 發 展 組 合 提 供 混 合 得 宜 的 土 地

用 途 ， 包 括 縱 向 和 橫 向 的 文 化 藝 術 、 生 活 、

工 作 、 消 閒 和 娛 樂 空 間 ， 能 給 多 元 化 的 西 九

文化區帶來蓬勃生機 ( R 9 )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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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及布局  

( v )  當 局 是 因 應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研 究 的 結 果 和 其 他

重要考慮因素 ( 例 如闢建行人道和改 善視野等 )

而 在 發 展 圖 則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。 除 非 建 築 用

地 外 ， 於 中 央 廣 場 內 所 提 供 的 休 憩 用 地 ， 亦

促 進 風 從 海 濱 滲 入 連 翔 道 ， 而 東 西 向 的 林 蔭

大 道 能 促 進 東 風 吹 入 西 九 文 化 區 。 此 外 ， 亦

鼓 勵 於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採 用 具 有 通 風 設 計 的 建

築 物 。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， 發 展 圖 則 草 圖 現 時 劃

設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實 屬 足 夠 和 合 理 ( R 1 和

R 1 0 ) ；  

休憩用地及景觀設計  

( v i )  一 如 發 展 圖 則 草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訂 明 ， 休 憩

用 地 將 不 少 於 2 3 公 頃 ， 當 中 包 括 在 發 展 圖 則

上 指 定 為 「 休 憩 用 地 ( 1 ) 」 和 「 休 憩 用 地

( 2 ) 」 地 帶 的 休 憩 用 地 ( 佔 地 1 7 . 2 3 公 頃 ) 。 此

外 ， 在 各 個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藝 術 、

文 化 、 娛 樂 及 商 業 用 途 」 支 區 內 會 有 不 少 於

5 . 7 7 公 頃 的 休 憩 用 地 作 為 文 化 藝 術 場 地 的 一

部分，以供公眾享用 ( R 3 ) ；  

( v i i )  發 展 圖 則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已 加 入 景 觀 大 綱 和 景

觀 設 計 原 則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內 有 一 個 多 層 次 的

綠 化 景 觀 網 絡 ， 包 括 公 園 、 林 蔭 大 道 、 廣 場

和 文 娛 廣 場 、 海 濱 長 廊 ， 以 及 可 用 作 綜 合 藝

術 、 文 化 、 商 業 、 康 樂 及 娛 樂 活 動 的 平 台 花

園 ， 並 因 應 各 項 問 題 和 所 涉 用 途 要 求 ， 在 休

憩 用 地 範 圍 加 入 各 項 設 計 特 色 和 設 施 ( R 3 和

R 7 ) ；  

( v i i i )  在 落 實 闢 建 擬 議 公 園 方 面 ， 管 理 局 現 正 利 用

日後公園範圍的可 用土地作臨時用途 ( 例如苗

圃、長廊和文化藝 術活動 ) 。待管理 局獲正式

批地後，便會進行永久工程 ( R 3 )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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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問題  

( i x )  西 隧 出 入 口 處 的 擬 建 北 環 路 位 於 「 其 他 指 定

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( 1 ) 」 地 帶 ， 與 主 要

行 人 通 道 並 非 在 同 一 水 平 ， 不 會 影 響 為 公 眾

提 供 的 休 憩 用 地 數 量 。 闢 建 北 環 路 的 目 的 是

在西九文化區內提供無車環境 ( R 3 ) ；  

(x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擬 建 項 目 包 括 碼 頭 、 登 岸 梯

級 、 藝 術 浮 橋 和 觀 景 台 等 海 上 設 施 。 由 於 發

展 圖 則 並 不 涵 蓋 水 上 設 施 ， 以 及 有 關 設 施 須

符 合 《 保 護 海 港 條 例 》 的 要 求 ， 因 此 在 發 展

圖 則 上 沒 有 加 以 標 示 ， 管 理 局 需 要 展 開 進 一

步 勘 測 和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管 理 局 會 與 相 關 政 府

政策局／部門合作推展計劃 ( R 3 ) ；  

(x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已 預 留 位 置 ， 以 闢 設 可 能 興 建 的

環 保 運 輸 系 統 。 環 保 運 輸 系 統 的 類 型 、 運 作

模 式 和 路 線 會 視 乎 進 一 步 研 究 而 定 。 根 據 管

理 局 所 進 行 的 行 人 需 求 研 究 結 果 ， 該 處 擬 設

行人連接網絡 ( 包 括地面行人道、景 觀平台、

行人天橋及隧道 ) 。管理局會繼續致 力進一步

加強西九文化區區內和與區外的連繫 ( R 3 ) ；  

(x i i )  一些道路改善工程將於二零一五年實施及完

成。交通影響評估已經研究過交通設施的配

套而確定是達到可以接受的水準 ( R 8 ) ；  

西區海底隧道 ( R 2 )  

(x i i i )  在 擬 備 發 展 圖 則 時 ， 管 理 局 一 直 與 西 隧 公 司

( R 2 ) 保 持 聯 絡 ， 並 確 切 備 悉 技 術 問 題 。 在 西

九 文 化 區 相 關 設 施 的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， 這 些 問

題 將 獲 解 決 。 一 如 發 展 圖 則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第

1 6 . 4 . 4 段 闡 釋 ，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發 展 工 程 應 考

慮 西 隧 的 運 作 和 保 養 及 隧 道 使 用 者 的 安 全 ，

以 避 免 對 西 隧 的 安 全 構 成 影 響 ； 避 免 或 盡 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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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 低 對 西 隧 的 交 通 干 擾 ； 保 護 西 隧 的 結 構 ；

以及確保西隧的運作安全；  

(x iv )  至 於 R 2 提 出 指 定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隧 道 保 護 區 的

建 議 ， 指 定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目 的 是 改 善 通 風 和

保 存 所 須 的 觀 景 廊 而 非 考 慮 到 結 構 問 題 ， 因

為 有 關 問 題 可 透 過 技 術 方 式 解 決 。 因 此 ， 並

無 需 要 指 定 擬 議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亦 無 需 要 在

發 展 圖 則 上 指 定 隧 道 保 護 區 。 當 局 可 在 日 後

擬 備 的 發 展 大 綱 圖 上 標 示 隧 道 範 圍 。 排 水 設

施 的 位 置 須 視 乎 相 關 設 施 的 詳 細 設 計 而 定 。

把 這 些 排 水 渠 改 道 ( 如 有 必 要 ) 是 較 為 直 接 的

解 決 方 法 ， 而 這 問 題 不 應 提 升 至 法 定 的 規

限；  

(x v )  發 展 圖 則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圖 5 所 顯 示 的 重 點 行

人 天 橋 只 作 指 引 之 用 ， 而 是 否 落 實 闢 建 有 關

天 橋 須 視 乎 詳 細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而 定 。 如 按 建

議落實闢建該天橋，將採取安全措施；以及  

(x v i )  《 說 明 書 》 圖 6 所 顯 示 的 柯 士 甸 道 天 橋 只 作

指 引 之 用 ， 而 是 否 落 實 闢 建 有 關 天 橋 須 視 乎

進 一 步 研 究 而 定 。 西 隧 原 先 在 進 行 建 造 工 程

期 間 ， 已 規 劃 並 預 留 位 置 興 建 這 條 天 橋 ， 並

在 連 接 雅 翔 道 的 天 橋 接 駁 點 建 有 樁 帽 。 在 建

造 天 橋 期 間 須 採 取 安 全 措 施 ， 而 有 關 措 施 可

另 作 安 排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對 西 隧 的 滋 擾 。 管 理

局 會 就 與 西 隧 安 全 和 運 作 相 關 的 設 計 和 建 造

事宜與西隧公司和相關政府部門緊密合作；  

C 2 (由民建聯油尖 旺支部四名成員提交 )  

( s )  C 2 提出意見的理由如下：  

(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範 圍 會 吸 引 大 量 市 民 和 遊 客 到

訪 ， 使 交 通 量 大 增 ， 尤 其 是 在 大 型 表 演 結 束

後 ， 龐 大 交 通 量 會 使 該 區 道 路 網 絡 不 勝 負

荷 。 政 府 必 須 在 廣 東 道 和 柯 士 甸 道 ／ 柯 士 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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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 西 的 重 要 路 口 採 取 適 當 的 交 通 安 排 。 連 接

雅 翔 道 迴 旋 處 的 擬 議 道 路 或 未 能 發 揮 分 流 作

用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應 闢 建 連 接 路 直 達 西 隧 北 行

線；  

( i i )  行人網絡應伸延至佐敦和油麻地區；以及  

( i i i )  隨 着 該 區 興 建 多 個 車 輛 總 站 和 交 匯 處 ， 應 將

各 條 巴 士 線 優 化 並 研 究 接 駁 轉 乘 安 排 的 可 行

性 。 另 外 ， 在 雅 翔 道 迴 旋 處 和 大 型 表 演 場 地

附近興建巴士路旁停車處的建議獲得支持；  

C 3 (創建香港 )  

( t )  C 3 提出意見的理由如下：  

( i )  為 確 保 計 劃 協 調 一 致 和 具 有 質 素 ， 以 配 合

「 文 化 區 」 的 獨 特 地 位 ， 管 理 局 應 對 實 施 發

展 圖 則 的 所 有 事 宜 維 持 管 制 。 管 理 局 應 擔 當

培育角色，並容許個別機構負責發展；  

( i i )  公 眾 應 可 就 政 府 部 門 制 訂 的 發 展 大 綱 圖 所 加

入的詳細資料提出意見；  

( i i i )  在 發 展 用 地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作 公 眾 通 道 會 令

通 道 擁 有 權 和 管 理 事 宜 產 生 不 必 要 的 問 題 。

地 段 界 線 應 後 移 以 預 留 土 地 作 公 眾 通 道 ， 讓

行人和騎單車人士可容易前往；  

( i v )  由 於 該 區 欠 缺 高 質 素 的 商 用 空 間 ， 建 議 檢 討

發展組合；  

( v )  發 展 圖 則 應 正 式 確 認 單 車 是 西 九 龍 的 理 想 交

通 模 式 。 此 外 ， 應 確 定 和 列 出 西 九 文 化 區 與

內 陸 地 區 ( 例 如 九 龍 公 園 、 佐 敦 和 油 麻 地 等 )

的 大 型 運 輸 和 行 人 連 接 的 特 定 解 決 方 案 ， 以

供公眾提出意見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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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發 展 圖 則 應 加 入 現 時 用 作 滅 火 輪 碼 頭 的 前 油

麻 地 避 風 塘 防 波 堤 ( 即 西 九 文 化 區 以 南 的 水

域 ) ，以及加入碼頭和浮橋；  

 對有關意見所作的回應  

( u )  當 局 備 悉 C 1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有 關 意 見 包 括 管 理 局 對

1 0 份申述提出的反對意見和關注問題所作的詳細回

應 。 有 關 意 見 大 致 上 建 基 於 發 展 圖 則 的 《 說 明 書 》

所列的規劃主題和設計原則；  

( v )  對 C 2 提出的意見所作的回應如下：  

�  該 區 道 路 網 絡 的 負 荷 能 力 ： 運 輸 署 署 長 表 示 根

據 運 輸 署 和 管 理 局 進 行 的 交 通 評 估 的 結 果 ， 隨

着 當 局 落 實 所 建 議 的 各 項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， 預 計

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和 高 鐵 西 九 龍 總 站 發 展 項 目 落 成

後 ， 該 區 所 有 主 要 道 路 路 段 和 交 界 處 ( 包 括 廣 東

道 和 柯 士 甸 道 ／ 柯 士 甸 道 西 的 交 界 處 ) 的 交 通 容

量均未達飽和；  

�  通 往 佐 敦 和 油 麻 地 的 行 人 通 道 － 運 輸 署 現 正 研

究可行的行人接駁安排；  

�  由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直 達 西 隧 北 行 線 的 擬 議 道 路 －

該 道 路 會 佔 用 現 時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所 在 的 土

地，影響海濱長廊的規劃和設計；以及  

�  優 化 巴 士 路 線 的 建 議 － 管 理 局 會 在 詳 細 設 計 階

段 研 究 有 關 建 議 ， 並 向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提 出 可 行

的 公 共 交 通 建 議 ， 以 提 高 西 九 文 化 區 來 往 附 近

地區的方便程度和連繫；  

( w )  對 C 3 提出的意見所作的回應如下：  

�  當 局 備 悉 有 關 意 見 ， 即 管 理 局 應 對 實 施 西 九 文

化區計劃維持明確管制；  

�  在 私 人 地 段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－ 非 建 築 用 地 是 作

公 眾 通 道 ， 並 非 發 展 地 段 的 一 部 分 。 非 建 築 用

地 除 作 為 通 道 外 ， 還 可 促 進 空 氣 流 通 ， 並 改 善

視野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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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擬 檢 討 發 展 組 合 以 提 供 更 多 高 質 素 商 用 空 間 －

考 慮 到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既 定 規 劃 主 題 是 作 為 綜 合

文化藝術區，現時的發展組合實屬恰當；  

�  單 車 設 施 － 公 園 會 闢 設 單 車 路 ／ 單 車 徑 ， 而 是

否 把 設 施 伸 延 至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其 他 部 分 ， 則 須

視乎進一步研究而定；  

�  把 碼 頭 納 入 西 九 文 化 區 － 見 上 文 對 有 關 興 建 海

上 設 施 的 理 由 所 作 的 回 應 ( 載 於 第 9 6 ( k ) 段 ) ；

以及  

�  要 求 就 發 展 大 綱 圖 諮 詢 公 眾 － 民 政 事 務 局 表

示 ， 管 理 局 會 在 設 計 和 發 展 過 程 中 聽 取 各 持 份

者和公眾的意見；以及  

 規劃署的意見  

( x )  規劃署基於文件第 4 . 8 段所載以及上文所撮錄有關

對 申 述 理 由 及 提 意 見 人 的 建 議 所 作 的 回 應 ， 不 支 持

有關申述。  

9 7 .  主席繼而邀請申述人、提意見人和其代表作出簡介。  

R 2 －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  

( 唐信先生、江達昌先生、彭嘉華先生和何偉良先生 )  

9 8 .  唐信先生借助投影片提出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西 隧 公 司 支 持 發 展 西 九 文 化 區 ， 並 在 擬 訂 西 九 文 化

區 發 展 圖 則 的 討 論 中 積 極 參 予 。 西 隧 公 司 提 出 申

述 ， 是 為 指 出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圖 則 中 會 影 響 西 隧 安

全運作和保養的各項事宜；  

( b )  西 隧 是 香 港 基 礎 設 施 的 重 要 元 素 ， 西 隧 受 到 干 擾 ，

也 會 令 香 港 交 通 嚴 重 受 阻 。 根 據 西 隧 的 專 利 協 議 和

《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條 例 》 ， 西 隧 公 司 必 須 確 保 西 隧 的

運作安全可靠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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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主 要 關 注 範 圍 包 括 對 隧 道 、 公 用 設 施 和 排 水 管 的 影

響 ， 以 及 對 擬 議 重 點 行 人 天 橋 和 柯 士 甸 道 行 車 橋 的

影響；  

( d )  有關隧道範圍的關注問題如下：  

( i )  大型的 U 型酒店 擬在隧道出入口上蓋興建，

隧 道 範 圍 上 蓋 擬 闢 設 高 層 的 美 化 環 境 設 施 和

區內道路；  

( i i )  上 述 發 展 ／ 用 途 會 使 隧 道 頂 層 不 勝 負 荷 ； 影

響 通 往 隧 道 頂 層 的 2 4 小 時 維 修 保 養 及 緊 急

事 故 通 道 ； 以 及 一 旦 發 生 火 警 ， 會 影 響 毒 煙

消 散 ， 以 致 影 響 酒 店 住 客 、 救 援 人 員 和 隧 道

使用者；以及  

( i i i )  他 們 提 出 的 擬 議 修 訂 是 在 隧 道 出 入 口 上 蓋 劃

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在 隧 道 上 蓋 劃 設 隧 道 專 用 範

圍 ( 由隧道出入口伸延至海旁 ) ；  

( e )  有 關 對 隧 道 出 入 口 與 通 風 大 樓 之 間 的 重 要 公 用 設 施

的影響的關注問題如下︰  

( i )  大型的 U 型酒店 擬在隧道出入口上蓋興建，

隧 道 範 圍 上 蓋 擬 闢 設 高 層 的 美 化 環 境 設 施 和

區內道路；  

( i i )  上 述 發 展 ／ 用 途 會 危 害 電 力 供 應 、 消 防 喉

管 、 隧 道 通 風 和 滅 火 效 能 。 重 要 公 用 設 施 受

到 干 擾 ， 或 會 迫 使 隧 道 關 閉 ， 導 致 交 通 癱

瘓；以及  

( i i i )  他 們 提 出 的 擬 議 修 訂 是 在 隧 道 上 蓋 劃 設 隧 道

專 用 範 圍 ( 由 隧 道 出 入 口 伸 延 至 海 旁 ) 。 如 要

在 隧 道 專 用 範 圍 內 進 行 活 動 ， 一 律 須 事 先 取

得許可，以及不得干擾重要公用設施；  

( f )  有關對三條排水管的影響的關注問題如下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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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北 面 和 南 面 的 兩 條 排 水 管 是 供 收 費 廣 場 和 通

風 大 樓 排 水 ， 或 會 被 發 展 圖 則 的 建 築 物 、 交

通 設 施 、 公 用 設 施 和 美 化 環 境 設 施 影 響 。 中

央 的 排 水 管 會 橫 越 擬 興 建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的 用

地；  

( i i )  排 水 管 上 蓋 的 擬 議 發 展 會 干 擾 排 水 系 統 ， 以

致有水浸危險，或會干擾隧道運作；以及  

( i i i )  擬 議 修 訂 旨 在 為 全 部 三 條 排 水 管 劃 設 排 水 專

用 範 圍 。 至 於 或 會 影 響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的 中 央

排水管，西隧公司擬考慮把排水管改道；  

( g )  有關擬議重點行人天橋的影響的關注問題如下︰  

( i )  擬 議 行 人 天 橋 是 大 型 的 行 人 天 橋 ， 涉 及 在 通

往 西 隧 收 費 廣 場 的 引 路 上 方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，

亦須在收費廣場範圍加設支柱；  

( i i )  興 建 天 橋 將 須 封 閉 行 車 線 ， 以 及 須 採 取 大 型

和 長 期 交 通 改 道 安 排 ， 嚴 重 干 擾 交 通 ， 而 西

隧 行 車 量 減 少 和 進 行 掘 路 工 程 ， 會 影 響 重 要

隧道公用設施；以及  

( i i i )  他 們 提 出 的 擬 議 修 訂 是 從 發 展 圖 則 刪 除 重 點

行 人 天 橋 ， 或 考 慮 採 用 另 一 種 建 築 形 式 ， 例

如 無 須 在 引 路 或 收 費 廣 場 範 圍 設 置 橋 墩 ／ 支

柱的拉索橋；  

( h )  有關擬議柯士甸道行車橋的影響的關注問題如下︰  

( i )  擬議天橋構築物將建於收費亭上方；  

( i i )  興 建 天 橋 將 須 封 閉 輪 候 繳 費 行 車 線 ／ 收 費

亭 ， 可 能 損 害 感 應 控 制 系 統 ， 令 西 隧 交 通 嚴

重受阻和令行車量減少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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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他 們 提 出 的 擬 議 修 訂 是 從 發 展 圖 則 刪 除 柯 士

甸 道 行 車 橋 ， 或 考 慮 採 用 另 一 種 建 築 形 式 ( 例

如拉索橋 ) ；  

( i )  他總結簡介，並提出以下要點︰  

(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工 程 對 西 隧 活 動 造 成 負 面 衝

擊 ， 以 致 西 隧 公 司 不 能 根 據 西 隧 專 利 協 議 的

條 件 和 《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條 例 》 履 行 向 政 府 所

作的承諾；  

( i i )  發 展 圖 則 有 不 足 之 處 ， 不 能 提 供 所 須 的 保 護

以維持西隧現有設施完整；   

( i i i )  已 提 出 有 用 的 建 議 解 決 所 關 注 的 問 題 ， 並 應

採 納 R 2 的 建 議 ， 以 維 持 現 有 基 礎 設 施 完 整

和公眾安全；  

( i v )  應 在 發 展 圖 則 上 預 留 「 西 隧 」 保 護 地 帶 ， 此

地 帶 與 通 常 劃 作 保 護 港 鐵 線 的 保 護 地 帶 相

若；以及  

( v )  管 理 局 應 委 任 一 名 獨 立 稽 查 工 程 師 ， 以 查 核

擬議設計和監督建築工程。  

[ 王明慧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R 3 －中西區關注組  

( Mr. John Batten 和 張嘉莉女士 )  

9 9 .  Mr. John Batten 借 助投影片提出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他 是 中 西 區 關 注 組 的 召 集 人 ， 本 身 涉 足 文 化 藝 術

界；  

( b )  中 西 區 關 注 組 關 注 市 區 規 劃 事 宜 。 他 們 曾 提 出 關 注

的 事 務 包 括 拆 卸 中 環 天 星 碼 頭 、 荷 李 活 道 已 婚 警 察

宿 舍 用 地 的 規 劃 建 議 、 市 區 重 建 局 的 卑 利 街 ／ 嘉 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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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 發 展 ， 以 及 最 近 保 育 政 府 山 和 前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西

翼的行動；  

( c )  他 預 計 西 九 文 化 區 計 劃 會 有 一 些 問 題 ， 並 擔 心 西 九

文化區不能符合市民大眾的期望；  

關注事宜  

( d )  公 園 ( 位 於「 休 憩用 地 ( 1 ) 」 地 帶內 ) ─ 當 局 並 無 就 公

園 會 興 建 哪 些 構 築 物 提 供 明 確 資 料 。 從 第 三 階 段 公

眾 參 與 活 動 展 示 的 圖 解 和 模 型 可 見 ， 會 有 一 些 註 明

為 「 自 由 空 間 」 和 「 涼 亭 」 的 構 築 物 。 這 些 構 築 物

會 使 公 園 的 綠 化 面 積 減 少 。 城 規 會 必 須 在 發 展 圖 則

的 《 註 釋 》 訂 明 公 園 內 會 興 建 哪 些 構 築 物 。 由 於 沒

有 訂 明 公 園 的 最 低 草 木 覆 蓋 率 ， 實 難 以 確 保 公 園 不

會變成石屎森林；  

( e )  長 廊 － 發 展 圖 則 建 議 在 公 園 外 圍 闢 設 2 0 米 的 長

廊 。 《 註 釋 》 應 註 明 長 廊 最 闊 2 0 米 ， 以 免 長 廊 變

成 公 園 職 員 的 行 車 道 ， 一 如 在 九 龍 公 園 和 維 多 利 亞

公園的情況；  

( f )  西 隧 出 入 口 附 近 的 U 型 酒 店 ( 位 於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( 1 ) 」 地 帶 內 ) － 該 酒 店 的 最 高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。 M + 的 意

向 書 文 件 的 圖 解 顯 示 該 酒 店 是 龐 大 構 築 物 ， 若 從 公

園 眺 望 ， 該 酒 店 會 阻 礙 視 線 。 相 反 地 ， 第 三 階 段 公

眾 參 與 活 動 展 示 的 模 型 顯 示 酒 店 構 築 物 會 分 為 數 幢

建 築 物 ， 較 M + 的 意 向 書 文 件 中 最 新 圖 解 的 建 築 物

高度低得多；  

( g ) 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並 無 適 當 交 通 安 排 － 如 不 興 建 柯 士 甸

道 行 車 橋 ，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會 有 重 大 的 進 出 通 道 和 交

通問題，因此管理局建議在 U 型酒店面向西隧出入

口 的 一 面 闢 建 環 路 ， 如 最 終 決 定 不 興 建 柯 士 甸 道 行

車 橋 ， 此 環 路 則 為 後 備 方 案 。 城 規 會 不 應 批 准 沒 有

任 何 交 通 和 行 人 連 接 設 施 的 發 展 圖 則 。 如 沒 有 適 當

的 道 路 前 往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， 在 大 型 活 動 結 束 後 或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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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嚴 重 交 通 擠 塞 ， 參 觀 者 或 須 長 途 跋 涉 前 往 巴 士

站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一 些 政 府 文 件 ， 酒 店 四 周 的 環 路 只

預留供貴賓使用；  

( h )  林 蔭 大 道 － 林 蔭 大 道 的 設 計 應 呈 彎 曲 狀 ， 而 非 如 發

展圖則所顯示成一直線；  

( i )  單 車 － 發 展 圖 則 訂 明 單 車 設 施 ， 值 得 讚 許 。 不 過 ，

管 理 局 必 須 留 意 ， 如 該 區 內 有 不 同 用 途 的 使 用 者 ，

或難以設置單車設施；  

( j )  區內交通設施─ 西九文化區長 1 . 2 至 1 . 8 公里，應

建 議 闢 設 區 內 交 通 設 施 ， 方 便 遊 人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內

活動；  

( k )  西 隧 出 入 口 範 圍 － 他 同 意 R 4 的 建 議 ， 即 應 更 善 用

現 時 通 往 西 隧 的 引 路 和 收 費 廣 場 所 在 的 範 圍 以 進 行

發 展 ， 並 把 道 路 移 往 地 底 。 不 過 ， 路 政 署 可 能 會 反

對這個建議；  

發展圖則的擬議修訂  

( l )  他對發展圖則的擬議修訂撮載如下︰  

( i )  「 休 憩 用 地 ( 1 ) 」 地 帶 內 的 公 園 － 在 「 休 憩

用 地 ( 1 ) 」 地 帶 的 《 註 釋 》 訂 明 臨 時 構 築 物

只 可 短 期 擺 放 ( 例 如 兩 星 期 ) ； 樹 木 和 草 地 範

圍 的 最 小 面 積 ； 海 濱 長 廊 最 闊 為 2 0 米 ； 以

及公園應為非建築用地；  

( i i ) 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( 1 ) 」 地

帶 的 酒 店 － 應 把 這 個 地 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修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5 0 米，並在擬建 U 型

酒店構築物的用地上劃設通風廊；  

( i i i )  海 上 設 施 － 公 眾 和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均 極 力 支

持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闢 設 海 上 設 施 。 發 展 圖 則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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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入 碼 頭 ／ 登 岸 梯 級 ， 以 改 善 西 九 文 化 區 的

海上通道；  

( i v )  交 通 問 題 解 決 方 案 － 在 城 規 會 批 准 發 展 圖 則

前 ， 運 輸 署 和 管 理 局 應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適 當 的

道路基礎設施和交通管理計劃；  

( v )  U 型 酒 店 四 周 的 環 路 － 應 刪 除 此 環 路 ， 並 考

慮其他交通方案；  

( v i )  「 休 憩 用 地 ( 2 ) 」 地 帶 － 「 休 憩 用 地 ( 2 ) 」 地

帶 內 的 林 蔭 大 道 應 設 計 成 彎 曲 狀 。 擬 議 的 露

天 廣 場 ( 例 如 藝 術 廣 場 ) 或 不 適 合 香 港 的 極 端

天氣；  

( v i i ) 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－ 在 運 輸 署 和 管 理 局 提 出 適 當

的 道 路 和 交 通 基 礎 設 施 計 劃 之 前 ， 應 從 發 展

圖則刪除大型表演場地；以及  

( v i i i )  區 內 交 通 － 在 批 准 發 展 圖 則 前 ， 應 訂 明 區 內

的交通、電車、單車等計劃。  

[ 馬錦華先生此時暫時離席，甯漢豪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R 4 －張國斌  

( 張國斌教授 )  

1 0 0 .  張國斌教授借助投影片提出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他 在 簡 介 中 提 出 「 綠 化 之 都 ， 文 化 世 寶 之 都 ， 盛 事

之 都 」 的 替 代 建 議 ， 有 關 建 議 為 西 九 龍 和 香 港 擬 訂

高瞻遠矚的長遠計劃；  

地底空間  

( b )  發 展 圖 則 沒 有 顧 及 高 鐵 可 帶 來 的 發 展 潛 力 ， 而 且 只

能 發 揮 地 底 樓 面 空 間 約 一 半 的 發 展 潛 力 。 在 西 九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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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區 進 行 挖 掘 工 程 具 成 本 效 益 ， 因 為 該 用 地 位 於 是

填海區，。闢建三個地庫層在土力上可行；  

( c )  西 九 文 化 區 可 興 建 地 下 購 物 中 心 ， 零 售 總 樓 面 面 積

達 2 0 0 萬平方呎 。財經分析員林奮強先生亦曾在報

章 文 章 中 引 述 他 提 出 的 地 下 購 物 中 心 的 建 議 。 地 下

購 物 中 心 可 應 付 高 鐵 旅 客 的 需 要 。 深 圳 、 北 京 和 澳

門也在興建類似的地下購物中心；  

( d )  增加 5 0 % 地下空 間供闢設購物和文化設施，可騰出

更多地面以上的空間闢設大型藝術裝置；  

( e )  高 鐵 促 進 與 內 地 融 合 ， 可 帶 來 大 量 發 展 潛 力 ， 因 此

西九文化區應擴充地底空間以充分發揮這種潛力；  

( f )  雖 然 發 展 圖 則 訂 明 總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為 1 . 8 1 倍 ， 但

應 容 許 發 展 密 度 超 出 限 制 ， 以 增 加 地 底 空 間 。 增 加

地 底 空 間 不 會 對 照 明 和 通 風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亦 不 會

影 響 景 觀 和 公 園 空 間 的 數 量 。 他 在 建 議 中 提 出 的 交

通 設 施 ( 即 過 海 隧 道 和 地 下 高 速 鐵 路 ) 可 支 持 擬 建 較

多 的 樓 面 空 間 。 擬 議 地 下 發 展 亦 符 合 消 防 安 全 規

定；  

( g )  購物中心的 2 0 0 萬平方呎樓面面積所賺取的收入足

以 支 持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發 展 和 持 續 管 理 ， 政 府 無 須 再

撥款；  

廣場和世寶公園  

( h )  高 鐵 總 站 以 南 擬 設 佔 地 八 公 頃 的 世 寶 奧 運 廣 場 ， 以

舉 行 國 際 盛 事 。 該 廣 場 將 匯 聚 兩 個 由 環 球 貿 易 廣 場

和 鳳 凰 山 的 日 影 形 成 的 日 晷 ， 成 為 香 港 的 獨 特 地

標 。 事 實 上 ， 香 港 各 處 也 可 設 日 晷 ， 而 日 晷 建 築 在

其他國家十分普遍；  

(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用 地 ( 4 5 公 頃 ) 和 油 麻 地 填 海 區 ( 5 5 公

頃 ) 擬設兩個大型世寶公園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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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( 6 0 公 頃 ) 和 廣 東 道 海 旁 ( 1 6 公 頃 ) 擬

設兩個海上世寶公園；  

[ 馬錦華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 交通計劃  

( k )  擬建以下交通設施︰  

( i )  建 議 興 建 供 行 人 和 騎 單 車 人 士 使 用 的 天 橋 和

隧 道 ， 以 連 接 至 油 麻 地 、 佐 敦 和 尖 沙 咀 港 鐵

站；  

( i i )  由 於 西 隧 公 司 的 專 利 協 議 將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屆

滿 ， 政 府 可 藉 此 機 會 重 新 安 排 二 零 二 三 年 後

的 道 路 範 圍 。 他 的 建 議 包 括 把 所 有 通 往 西 隧

的 引 路 移 往 地 下 ， 以 騰 出 地 面 以 上 空 間 興 建

世 寶 公 園 。 這 個 構 思 與 波 士 頓 的 「 B i g  D i g  

P r o j e c t 」 或 芝 加 哥 的 千 禧 公 園 相 近 。 地 下

購物中心可伸延至西九龍區；  

( i i i )  建 議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內 闢 設 單 軌 列 車 系 統 作 為

區 內 交 通 設 施 ， 並 連 接 至 北 面 的 大 西 九 龍 地

區 。 單 軌 列 車 可 分 兩 層 ， 現 有 道 路 的 闊 度 足

以容納該單軌列車系統；  

( i v )  興 建 兩 條 電 動 纜 車 － 單 車 隧 道 ， 把 西 九 文 化

區 連 接 到 中 區 海 旁 ， 以 及 把 尖 沙 咀 文 化 中 心

連接到灣仔金紫荊廣場；以及  

( v )  興 建 「 登 太 平 山 無 障 礙 綠 徑 」 ， 包 括 一 系 列

綠 橋 、 樓 梯 和 升 降 機 塔 ， 把 中 區 海 旁 和 山 頂

連接起來；  

[ 劉智鵬博士此時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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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 

( l )  他 建 議 在 地 面 以 上 範 圍 進 行 的 非 文 化 和 文 化 用 途 ，

符 合 立 法 會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所 定 規 格 ( 二 零 零 八 年 七

月 ) ，只 須修訂發 展圖則上部 分文化 建築物的位 置即

可；  

( m )  他 的 建 議 可 增 加 地 底 文 化 設 施 、 購 物 和 美 食 廣 場 設

施及交通設施；  

( n )  他 的 建 議 使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財 政 穩 健 和 交 通 便 利 ， 並

闢 設 更 多 綠 化 空 間 和 文 化 空 間 、 舉 辦 盛 事 的 地 方 、

地下購物中心和旅遊景點；  

( o )  就 計 劃 融 資 而 言 ， 基 本 撥 款 已 經 足 夠 。 闢 設 地 下 購

物 中 心 可 使 管 理 局 易 於 向 銀 行 借 貸 。 政 府 不 應 出 售

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土 地 ， 亦 不 應 參 與 公 私 營 機 構 伙 伴 計

劃 。 只 要 西 九 文 化 區 土 地 用 途 組 合 得 宜 ， 便 易 於 募

集捐款；以及  

( p )  他的建議在經濟、社會和環境方面均可持續發展。  

R 9 －「香港更美好」  

( 陸顧玉英女士、韋基能博士和黃偉光先生 )  

1 0 1 .  陸顧玉英女士借助投影片提出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「 香 港 更 美 好 」 提 倡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營 造 為 1 0 0 % 的

文化公園；  

( b )  在 發 展 圖 則 上 ，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5 9 % 擬 作 物 業 發 展

( 包 括 酒 店 、 辦 公 室 、 住 宅 和 零 售 ／ 餐 飲 ／ 娛 樂 用

途 ) ，只有 4 1 % 擬 作文化設施；  

( c )  Foster+Partner 的 計 劃 強 調 複 製 「 旺 角 」 。 從 示 意 圖

可 見 ， 音 樂 廳 和 展 覽 區 埋 藏 在 高 樓 大 廈 底 部 ， 林 蔭

大道亦過於狹窄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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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九文化區不應進行物業發展  

( d )  一 如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模 型 顯 示 ， 沿 北 面 用 地 界 線 進 行

物 業 發 展 ， 會 遮 蔽 文 化 設 施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屬 於 香 港

人，不應進行物業發展；  

( e )  R 9 曾 委 託 香 港 大 學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進 行 民 意 調 查 ，

首 次 民 意 調 查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進 行 ， 結 果 顯 示 民 意 支

持取消原訂的天蓬和單一發展商模式；  

( f )  另 一 次 民 意 調 查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進 行 ， 結 果 顯 示

6 9 % 的 受 訪 者 認 為 香 港 市 區 的 休 憩 用 地 和 公 園 不

足 ； 8 8 % 的 受 訪 者 希 望 香 港 成 為 綠 化 環 保 城 市 ；

5 4 % 的 受 訪 者 不 知 道 西 九 文 化 區 原 先 規 劃 作 文 化 公

園 ； 8 4 % 的 受 訪 者 反 對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土 地 售 予 發

展商興建豪宅；以及 5 7 % 的受訪者 同意發展西九文

化區的融資不應單靠出售區內土地的收入；  

( g )  西 九 文 化 區 是 香 港 最 後 一 塊 海 旁 用 地 ， 在 西 九 文 化

區進行物業發展不能接受；  

西九文化區的財務安排  

( h )  有 指 出 售 土 地 作 私 人 物 業 發 展 ， 對 在 財 務 上 持 續 支

持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十 分 重 要 。 不 過 ， 公 開 土 地 拍 賣

的 收 益 不 會 直 接 撥 給 西 九 文 化 區 ， 未 必 能 用 作 西 九

文化區發展；  

( i )  立法會已批出 2 1 6 億元撥款，應足 夠發展西九文化

區 的 文 化 設 施 ， 因 此 唯 一 的 財 政 需 要 只 涉 及 維 修 保

養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文 化 設 施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可 考 慮 成 立

集 資 委 員 會 ， 透 過 公 眾 籌 款 、 公 司 贊 助 、 機 構 捐 款

等集資；  

( j )  張國斌教授建議闢設總樓面面積為 2 0 0 萬平方呎的

地下購物中心，可帶來穩定的經常收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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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 與 西 隧 公 司 的 專 利 協 議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屆 滿 後 ， 政 府

可 考 慮 在 現 時 西 隧 引 路 和 收 費 廣 場 所 在 的 範 圍 興 建

上 蓋 並 進 行 發 展 。 現 時 擬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進 行 的 所 有

物 業 發 展 ( 例 如 酒 店 、 辦 公 室 、 住 宅 和 商 業 發 展 ) 屆

時 可 遷 往 西 隧 範 圍 的 上 蓋 ， 以 解 決 財 政 問 題 和 為 政

府籌集大量資金；  

R 9 的建議  

( l )  R 9 要 求 城 規 會 考 慮 取 消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進 行 酒 店 、

辦 公 室 和 零 售 物 業 發 展 ， 使 該 用 地 得 以 發 展 為 真 正

的 文 化 公 園 。 城 規 會 可 參 考 R 9 的 融 資 建 議 ， 以 替

代 物 業 發 展 。 由 於 最 近 有 一 宗 涉 及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廉

政 公 署 個 案 ， 他 們 要 求 城 規 會 押 後 至 法 庭 聆 訊 結 束

後才就發展圖則作出決定；以及  

( m )  城 規 會 應 確 保 西 九 文 化 區 為 沒 有 物 業 發 展 的 1 0 0 %

文化公園，作為讓香港後代承傳的資產。  

[ 黃耀錦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
1 0 2 .  韋基能博士繼續簡介，並提出以下要點︰  

( a )  西 九 文 化 區 位 於 人 煙 稠 密 的 西 九 龍 區 ， 該 區 人 口 達

2 0 0 萬 ，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內 增 加 數 千 居 民 並 無 理 據 支

持；  

( b )  「 香 港 更 美 好 」 大 致 上 同 意 張 國 斌 教 授 ( R 4 ) 所 提 建

議內的原則；  

( c )  R 9 的建議如下︰  

( i )  地面以上空間全部專用作文化公園；  

( i i )  地 底 空 間 ( 深 2 5 米 ) 須 發 展 為 香 港 日 後 的 中

央 交 通 和 商 業 ／ 購 物 中 心 ， 以 及 容 納 屋 宇 裝

備；  

( i i i )  須 興 建 兩 條 過 海 捷 運 隧 道 ， 以 紓 緩 過 海 交 通

的擠塞情況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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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地 下 商 業 ／ 購 物 中 心 應 可 帶 來 穩 定 的 經 常 收

入 ； 以 及 高 鐵 總 站 附 近 須 有 足 夠 空 地 以 便 有

效疏導乘客；  

( d )  有關融資和財政安排，他提出以下要點︰  

( i )  西九文化區無須透過物業發展集資；  

( i i )  政府只撥出 2 1 5 億元發展西九文化區的文化

藝 術 設 施 ， 此 金 額 只 佔 政 府 龐 大 儲 備 的 一 小

部分。該 2 1 5 億元應屬不可退回和非經常的

種子基金；  

( i i i )  日 後 的 管 理 局 應 為 不 受 政 府 管 制 和 干 擾 的 非

牟利機構，否則會影響其集資能力；  

( i v )  管 理 局 應 一 如 芝 加 哥 千 禧 公 園 、 東 華 三 院 和

保良局般在財政上自給自足；  

( v )  日 後 的 管 理 局 應 負 責 其 土 地 、 物 業 和 知 識 產

權在未來的財務管理工作；  

( v i )  種 子 基 金 應 足 以 讓 管 理 局 展 開 興 建 文 化 公 園

的 工 作 。 兩 條 過 海 捷 運 、 地 下 商 業 ／ 商 貿 中

心和地下停車場可帶來經常收入；  

( e )  Foster+Partner 的 計 劃 是 變 相 的 物 業 發 展 計 劃 。 先 前

擬備的三個概 念計 劃因須符合政 府的 規定 ( 即總 樓面

面 積 的 2 0 % 作 住 宅 發 展 ， 而 用 地 建 築 範 圍 的 5 0 %

作 住 宅 和 商 業 用 途 ) 而 加 入 物 業 發 展 ， 以 致 計 劃 變

質；  

( f )  管 理 局 主 席 和 政 府 並 未 透 露 管 理 局 會 否 保 留 西 九 文

化區部分或全部物業的擁有權；  

海外例子  

( g )  主 要 城 市 把 地 面 以 上 的 道 路 ／ 鐵 路 移 往 地 下 是 世 界

大勢所趨；  

( h )  在 其 他 地 區 ， 屬 重 要 城 市 地 標 的 公 園 不 會 進 行 物 業

發 展 。 這 些 公 園 包 括 紐 約 中 央 公 園 ； 倫 敦 的 海 德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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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 、 聖 詹 姆 士 公 園 和 攝 政 公 園 ； 芝 加 哥 千 禧 公 園 ；

以及新加坡的植物園和金沙綜合娛樂城；以及  

總結  

( i )  西 九 文 化 區 應 是 屬 於 香 港 人 的 文 化 公 園 。 政 府 無 權

把香港人的土地出售作物業發展。  

R 7 －梁琛  

( 梁琛女士 )  

1 0 3 .  梁琛女士借助一些投影片陳述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香 港 是 一 個 人 煙 稠 密 的 已 建 設 城 市 。 現 在 的 問 題

是 ： 是 否 確 實 需 要 發 展 西 九 文 化 區 而 不 是 應 如 何 發

展 。 然 而 ， 如 要 發 展 申 述 地 點 ， 就 應 選 取 較 佳 的 方

案；  

( b )  Foster+Partners 方 案 並 不 是理 想的 方案 ， 必 須作 出 修

訂 。 她 支 持 張 國 斌 教 授 ( R 4 ) 提 出 的 方 案 、 李 景 憲 先

生 提 出 的 「INCUBE」方 案 及 「 香 港 更 美 好 」 ( R 9 ) 提

出 的 建 議 。 與 Foster+Partners 方 案 相 比 ， 後 述 的 方

案 ／ 建 議 更 為 環 保 、 密 度 較 低 ， 而 且 有 更 多 休 憩 空

間及更為美觀；  

( c )  在 市 區 種 植 樹 木 所 費 不 菲 ， 而 且 無 需 在 西 九 文 化 區

大 規 模 種 植 樹 木 ， 以 營 造 另 一 個 海 濱 郊 野 公 園 。 香

港已有 7 0 % 的土 地劃作郊野公園 [ 原意照錄 ] ；  

( d )  促 請 城 規 會 修 訂 發 展 圖 則 ， 讓 更 多 人 享 用 西 九 文 化

區；  

( e )  她 說 管 理 局 應 清 楚 了 解 公 眾 就 西 九 文 化 區 計 劃 有 問

題 的 地 方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， 例 如 低 估 地 底 空 間 的 潛

力。然而，她 曾收 到管理局的電 郵 ( 就她的電郵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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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回 覆 ) ， 當 中 仍 聲 稱 發 展 圖 則 建 議 的 計 劃 有 據 可

依；以及  

( f )  管 理 局 耗 用 了 大 量 資 源 以 進 行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， 但 有

關 活 動 未 有 妥 善 進 行 ， 例 如 倡 議 其 他 可 行 計 劃 的 張

國 斌 教 授 及 李 景 憲 先 生 沒 有 在 第 三 輪 公 眾 參 與 活 動

中獲邀出席介紹其建議及所關注的問題。  

[ 馬詠璋女士此時到達參加會議，而黃遠輝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
C 1 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( 下稱「管理局」 )  

( 陳 文 偉 博 士 、 Mr Colin Ward、 程 世 雄 先 生 、 許 澤 鴻 先 生 、 包 賢

發 先 生 、 孫 知 用 先 生 、 吳 應 荃 先 生 、 龍 欣 翔 女 士 、 林 順 杭 先

生、文佩儀女士、胡韻然女士、何紹南先生、李家豪先生 )  

1 0 4 .  小組借助投影片進行簡介。陳文偉博士陳述以下要點：  

背景  

( a )  根據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》 ( 第 6 0 1 章 ) ，管理

局 負 責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擬 備 發 展 圖 則 。 在 擬 備 發 展 圖

則時，管理局須顧及在公眾諮詢中接獲的意見；  

( b ) 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於 二 零 零 九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分 三 階 段 進

行 ， 以 收 集 公 眾 的 意 見 ， 作 為 制 定 發 展 圖 則 的 基

礎 。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所 獲 委 聘 在 公 眾 參

與 活 動 期 間 收 集 公 眾 意 見 ， 而 收 集 公 眾 意 見 的 方 法

很 多 ， 包 括 安 排 公 眾 論 壇 、 焦 點 小 組 、 技 術 工 作

坊 、 巡 迴 展 覽 、 學 校 展 覽 、 到 校 演 講 ， 以 及 使 用 互

聯網、 facebook 及 問卷。管理局也接獲書面意見；  

( c )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至 二 零 一

零 年 十 月 舉 行 ， 目 的 是 了 解 社 會 對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規

劃 的 期 望 。 管 理 局 其 後 委 聘 了 三 個 規 劃 小 組 ， 按 第

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所收集的意見制訂概念圖則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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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至 十 一 月

舉 行 ， 期 間 展 示 由 三 個 規 劃 小 組 ( 即

Foster+Partners 、 許 李 嚴 建 築 師 事 務 有 限 公 司 及

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) 擬 備 的 概 念 圖

則 ， 以 供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。 評 審 小 組 選 取 了 由

Foster+Partners 擬 備 的 概 念圖 則， 而管 理 局 於二 零 一

一 年 三 月 採 納 評 審 小 組 的 建 議 。 管 理 局 其 後 對

Foster+Partners 擬 備 的 概 念圖 則作 出修 訂 ， 並把 其 餘

兩份概念圖則可取的特點加入經修訂的概念圖則；  

( e )  管 理 局 根 據 經 修 訂 的 概 念 圖 則 擬 備 了 發 展 圖 則 ， 並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在 第 三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期 間 展

示 ， 為 期 一 個 月 。 公 眾 及 持 份 者 獲 邀 就 建 議 的 發 展

圖 則 向 管 理 局 提 交 意 見 。 在 第 三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

所 接 獲 的 主 流 意 見 ， 基 本 上 與 在 前 兩 次 的 公 眾 參 與

活動所接獲的意見一致；  

( f )  在 分 三 階 段 進 行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期 間 ， 管 理 局 曾 在

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、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

及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諮詢城規會；  

最新進展  

( g )  有 公 眾 要 求 及 早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落 實 一 些 土 地 用 途 。

管 理 局 已 取 得 短 期 租 約 在 申 述 地 點 的 岬 角 範 圍 進 行

臨時活動；  

( h )  管 理 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發 展 圖 則

後 ， 已 委 聘 顧 問 擬 備 發 展 大 綱 圖 。 戲 曲 中 心 設 計 比

賽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展 開 ， 五 支 設 計 團 隊 獲 選 參 加

比 賽 。 管 理 局 現 正 考 慮 就 中 央 公 園 及 附 屬 海 濱 長 廊

提 交 的 意 向 書 ， 並 剛 展 開 就 M + 設 計 比 賽 邀 請 提 交

意向書的工作。西九文化區亦正在籌備各項活動；  

( i )  管 理 局 正 計 劃 落 實 在 中 央 公 園 設 置 苗 圃 的 工 作 ， 以

便研究適合在公園栽種的樹木品種及花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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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曾 在 西 九 化 區 舉 辦 多 類 活 動 ， 以 加 深 公 眾 對 西 九 文

化 區 的 認 識 ， 包 括 於 西 九 龍 海 濱 長 廊 舉 行 香 港 美 酒

佳 餚 巡 禮 、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的 農 曆 新 年 搭 建 戲 曲 大 戲

棚 ， 而 M + 的 流 動 展 覽 會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範 圍 以 外 舉

行。管理局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年底舉辦更多活動；  

項目實施時間表  

( k )  文化藝術設施會如發展圖則《說明書》圖 1 所顯示

分 兩 期 落 實 。 公 園 部 分 範 圍 及 一 些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，

包 括 戲 曲 中 心 、 M + 及 可 能 包 括 的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屬

第 一 期 的 部 分 設 施 (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) 。 不 同 顧 問 研 究

已 在 進 行 中 ， 而 多 個 場 地 ， 包 括 戲 曲 中 心 、 M + 、

公 園 、 演 藝 劇 場 及 當 代 表 演 中 心 的 設 計 工 作 取 得 更

大進展；以及  

( l )  申 述 地 點 現 時 設 有 多 項 設 施 ／ 公 用 設 施 ， 包 括 現 有

尖 消 咀 消 防 局 大 樓 、 二 號 海 水 抽 水 站 、 西 隧 的 通 風

大 樓 、 機 鐵 及 其 通 風 大 樓 、 接 駁 至 現 有 政 府 合 署 的

冷 卻 喉 管 、 一 條 雨 水 渠 及 一 條 箱 形 暗 渠 。 與 現 有 設

施 ／ 公 共 設 施 互 相 配 合 的 問 題 ， 會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

審慎處理，並會諮詢相關政府部門及持份者。  

1 0 5 .  許澤鴻先生繼續進行簡介並陳述以下要點：  

發展圖則  

( a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圖 則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提 交 政

府 ， 而 發 展 圖 則 草 圖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展

示 。 發 展 圖 則 草 圖 的 主 要 發 展 參 數 符 合 上 一 份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為 申 述 地 點 訂 定 的 發 展 限 制 。 申 述 地 點

的 總 面 積 為 4 0 . 9 1 公 頃 ， 最 高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為

1 . 8 1 倍，而住宅用途的總樓面面積不得超過整體總

樓面面積的 2 0 % 。此外，西九文化區提供的休憩用

地 不 應 少 於 2 3 公 頃 ， 而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5 0 米 、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7 0 米及主水平 基準上 1 0 0 米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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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申述／意見所作的回應及解釋  

善用地底空間  

( b )  發 展 圖 則 會 盡 用 地 底 空 間 。 道 路 及 相 關 的 服 務 設 施

將 設 於 地 底 ， 以 便 騰 出 地 面 空 間 供 行 人 使 用 。 此 舉

可在地面營造一個安全及充滿活力的環境；  

( c )  第 一 層 地 庫 主 要 用 以 闢 設 道 路 ， 以 及 旅 遊 車 和 汽 車

泊 車 位 。 第 二 層 地 庫 會 提 供 泊 車 位 ， 包 括 供 西 九 文

化 區 及 高 鐵 使 用 的 泊 車 位 。 地 庫 層 也 會 提 供 一 些 文

化設施；  

( d )  西九文化區 各層的 設施 ( 例 如核心文 化藝術設施 及零

售、餐飲及 娛樂用 途 ) 會與 公共基建 設施和酒店 、辦

公室及住宅發展互相融合；  

非建築用地  

( e )  發展圖則已加入五塊非建築用地 ( 闊度介乎 8 至 1 5

米 ) 。這 五塊非建 築用地主要 是用作 行人通道， 亦有

助促進西九文化區的通風及視覺通透度；  

( f )  除 了 非 建 築 用 地 外 ， 南 北 向 的 中 央 廣 場 的 休 憩 用 地

( 闊 4 0 米 ) 及東西 向的林蔭大道 ( 2 0 米 ) 對加強申述

地 點 的 空 氣 流 通 更 為 重 要 。 此 外 ， 每 塊 發 展 用 地 上

的建築物均會採用通透式建築設計；  

環保運輸系統  

( g )  已 訂 明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興 建 環 保 運 輸 系 統 ， 該 系 統 或

會 以 環 保 巴 士 、 自 動 行 人 道 或 單 軌 鐵 路 的 形 式 興

建 。 環 保 運 輸 系 統 的 類 型 、 運 作 模 式 和 路 線 會 作 進

一步研究；以及  

( h )  西 九 文 化 區 已 預 留 環 保 巴 士 內 部 通 道 ， 而 連 接 現 有

港鐵站的環保巴士外部通道正作進一步研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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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6 .  程世雄先生繼續簡介發展圖則，並陳述以下要點：  

對西區海底隧道造成的影響  

( a )  至於擬在西隧出入口附近興建 U 型酒店的問題，現

代 化 建 造 方 法 可 避 免 對 隧 道 出 入 口 造 成 負 荷 ， 而 且

可預留通道進出隧道頂部以進行維修保養；  

( b )  柯 士 甸 道 行 車 天 橋 的 地 基 已 興 建 ， 現 只 須 加 建 車 輛

專 用 橋 面 。 良 好 的 建 造 方 法 不 會 在 施 工 期 間 對 西 隧

的運作造成影響；  

( c )  重 點 行 人 天 橋 旨 在 為 行 人 提 供 直 達 九 龍 站 平 台 的 通

道 。 同 樣 地 ， 管 理 局 會 採 用 良 好 的 建 造 方 法 以 興 建

這 條 行 人 天 橋 ， 因 此 在 施 工 期 間 不 會 對 西 隧 的 運 作

造成影響；以及  

( d )  管 理 局 會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進 一 步 與 西 隧 公 司 聯 絡 ，

以 解 決 技 術 上 的 問 題 ， 而 西 隧 的 安 全 及 暢 順 運 作 不

會受影響。  

1 0 7 .  陳 文 偉 博 士 總 結 簡 介 的 內 容 ， 並 說 管 理 局 日 後 會 繼 續 與

社 會 各 界 緊 密 合 作 。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進 行 住 宅 發 展 及 在 公 園 內 闢

設 零 售 ／ 餐 飲 ／ 娛 樂 設 施 均 須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規 劃 申 請 。 公 眾 可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的條文提出意見。  

1 0 8 .  由於申述人及其代表已完成簡介，主席邀請委員提問。  

答問部分  

交通問題  

道路網絡  

1 0 9 .  對 於 R 3 在 簡 介 中 認 為 支 援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的 交 通 基 礎

設 施 不 足 ，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陳 偉 信 先 生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

運 輸 署 曾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進 行 西 九 龍 區 交 通 研 究 ， 當 中 已 考 慮 西

九 龍 總 站 和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項 目 。 研 究 建 議 進 行 道 路 改 善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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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， 有 關 工 程 現 正 進 行 。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區 內 道 路 網 絡

便 可 支 援 西 九 龍 區 日 後 的 交 通 需 求 。 包 賢 發 先 生 ( 管 理 局 的 交 通

顧 問 ) 補 充 說 ， 運 輸 署 就 西 九 龍 區 進 行 交 通 研 究 後 ， 管 理 局 亦 就

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概 念 圖 則 和 發 展 圖 則 進 行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。 最 新 的

交通影響評估確認道路容車量足以配合西九文化區發展。  

行人連接設施  

1 1 0 . 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陳 偉 信 先 生 續 說 ， 有 關 連 接 現 有

內 陸 地 區 ( 佐 敦 和 油 麻 地 ) 的 行 人 連 接 設 施 ， 運 輸 署 現 正 就 該 區

進 行 行 人 連 接 研 究 ， 並 會 在 持 續 進 行 的 研 究 中 探 討 可 能 興 建 的

行 人 連 接 設 施 ， 包 括 經 寶 靈 街 行 人 隧 道 連 接 佐 敦 道 港 鐵 站 和 前

往九龍公園的通道。  

1 1 1 .  包 賢 發 先 生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問 題 時 補 充 說 ， 建 議 提 供

完 善 的 行 人 連 接 系 統 ， 以 期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內 提 供 無 車 行 人 環

境，並加強與附近地區的連繫。  

1 1 2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會 否 闢 建 有 蓋 行 人 路 或 行 人 天 橋 以 便 連 接

各 幢 建 築 物 ； 以 及 會 否 提 供 自 動 行 人 道 等 設 施 讓 行 人 在 區 內 往

來 更 方 便 。 Mr. Colin Ward( 管 理 局 的 建 築 顧 問 ) 表 示 有 關 建 築 物

的 設 計 會 加 入 柱 廊 和 拱 廊 ， 讓 行 人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內 經 常 可 選 擇

在 有 遮 蔭 的 地 方 下 行 走 。 不 過 ， 管 理 局 在 設 計 時 會 審 慎 ， 以 免

在 西 九 文 化 區 興 建 商 場 式 的 發 展 ， 而 設 計 會 強 調 街 頭 生 活 和 購

物 街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將 有 長 兩 公 里 的 地 底 落 客 區 ， 所 有 大 型 表 演

場 地 亦 有 落 客 點 。 此 外 ， 環 保 運 輸 系 統 ( 或 為 環 保 巴 士 形 式 ) 可

方便西九文化區的遊人在區內往來。  

大型表演場地的交通設施  

1 1 3 .  Mr. John Batten( R 3 ) 表示當局並無解釋行人由大型表演場

地 前 往 附 近 港 鐵 站 的 路 線 。 此 外 ， 柯 士 甸 道 行 車 橋 似 乎 是 支 援

大 型 表 演 場 地 的 重 要 道 路 基 礎 設 施 ， 但 當 局 並 無 確 認 會 否 落 實

興 建 該 行 車 橋 。 他 認 為 當 局 在 有 足 夠 的 道 路 基 礎 設 施 和 訂 定 可

行 的 交 通 管 理 計 劃 ( 包 括 行 人 連 接 設 施 ) 之 前 ， 不 應 同 意 發 展 圖

則。主席因應 Mr. John Batten 的意見 ，要求管理局解釋為大型表

演場地規劃的行人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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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4 .  包 賢 發 先 生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西 九 文 化 區 會 闢 設 通 往 九 龍

站 的 行 人 連 接 設 施 ( 包 括 擬 議 重 點 行 人 天 橋 ) 。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會

有 巴 士 路 旁 停 車 處 、 的 士 站 和 上 落 客 區 。 此 外 ， 該 處 將 有 4 0 0

個 泊 車 位 。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將 設 有 可 能 以 環 保 巴 士 形 式 運 作 的 擬

議 環 保 運 輸 系 統 。 電 腦 模 擬 系 統 已 評 估 人 羣 分 散 情 況 ， 發 現 現

有 設 計 和 擬 議 行 人 ／ 交 通 設 施 可 疏 導 從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出 來 的 人

羣。  

1 1 5 .  包賢發先生亦就 R 3 的意見 ( 即柯士 甸道行車橋只供貴賓

使 用 ) 作 出 澄 清 。 他 表 示 柯 士 甸 道 行 車 橋 擬 在 大 部 分 時 間 供 所 有

訪 客 使 用 ， 而 在 大 型 活 動 期 間 特 定 人 士 ( 例 如 表 演 者 ／ 比 賽 選

手 ) 可 優 先 使 用 。 該 行 車 橋 亦 可 讓 警 方 更 靈 活 推 行 臨 時 交 通 管 理

計劃。  

港鐵站  

1 1 6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可 否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加 設 港 鐵 站 。 包 賢 發 先

生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管 理 局 已 進 行 研 究 ， 但 認 為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內

加 設 港 鐵 站 並 不 可 行 ， 主 要 理 由 是 在 海 旁 興 建 車 站 大 致 上 並 無

經 濟 效 益 ( 因 為 有 一 半 服 務 範 圍 位 於 沒 有 發 展 項 目 的 海 上 ) ； 西

九 文 化 區 已 十 分 接 近 柯 士 甸 站 ， 而 該 站 連 接 西 鐵 ， 日 後 會 連 接

啟 德 和 馬 鞍 山 ； 東 涌 線 九 龍 站 位 於 附 近 ； 以 及 加 建 鐵 路 接 駁 西

九 文 化 區 與 現 有 鐵 路 線 會 有 技 術 困 難 ， 因 為 地 盤 水 平 和 配 置 不

一。  

與西區海底隧道的配合問題  

對現有排水管和公用設施的影響  

1 1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西 隧 公 司 關 注 西 九 文 化 區 對 西 隧 及 其 相 關 公

用 設 施 和 現 有 排 水 管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他 詢 問 管 理 局 如 何 解 決 有

關 問 題 。 程 世 雄 先 生 ( 管 理 局 的 工 程 顧 問 ) 表 示 已 有 標 準 程 序 ，

在 建 造 工 程 期 間 對 排 水 管 和 公 用 設 施 採 取 臨 時 改 道 或 保 護 措

施 。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， 管 理 局 會 與 西 隧 公 司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聯

絡，以解決配合上的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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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天橋的影響  

1 1 8 .  主 席 表 示 西 隧 公 司 關 注 興 建 擬 議 柯 士 甸 道 行 車 橋 和 重 點

行 人 天 橋 會 嚴 重 滋 擾 西 隧 的 交 通 和 行 車 量 。 他 詢 問 管 理 局 在 展

開 建 造 工 程 前 須 獲 得 哪 些 許 可 。 程 世 雄 先 生 表 示 必 須 擬 備 交 通

影 響 評 估 ， 以 證 明 不 會 對 任 何 道 路 使 用 者 造 成 重 大 交 通 影 響 。

管 理 局 將 與 西 隧 公 司 繼 續 磋 商 ， 而 管 理 局 進 行 擬 議 天 橋 的 工 程

前 亦 須 獲 得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( 包 括 運 輸 署 和 路 政 署 ) 的 許 可 。 現 行

機 制 在 批 准 建 造 工 程 方 面 已 有 足 夠 保 障 ， 確 保 相 關 人 士 關 注 的

問題會全面解決，而且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。  

1 1 9 .  江 達 昌 先 生 ( R 2 ) 表 示 他 們 不 贊 同 管 理 局 的 意 見 ， 即 按 管

理 局 的 簡 介 所 顯 示 的 擬 議 方 法 興 建 重 點 行 人 天 橋 和 柯 士 甸 道 行

車 橋 不 會 對 西 隧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西 隧 公 司 自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

活 動 已 一 直 與 管 理 局 磋 商 ， 並 已 闡 明 其 意 見 和 所 關 注 的 問 題 。

管 理 局 並 未 向 西 隧 公 司 提 供 足 夠 技 術 細 節 ， 以 證 明 他 們 認 為 兩

條 天 橋 不 會 對 西 隧 造 成 影 響 的 說 法 成 立 。 據 他 了 解 ， 直 到 目 前

為 止 ， 即 使 地 盤 勘 察 也 未 進 行 ， 因 此 應 從 發 展 圖 則 刪 除 該 兩 條

天橋。  

西隧隧道出入口的酒店  

1 2 0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西 隧 的 空 氣 污 染 物 和 交 通 噪 音 會 否 影 響 隧

道出入口的擬議 U 型酒店的酒店使用者。 Mr. Colin Ward 表示酒

店 可 採 用 單 向 設 計 ， 房 間 面 向 公 園 和 港 島 ， 公 用 設 施 則 設 於 面

向 隧 道 出 入 口 的 一 面 ， 但 在 詳 細 設 計 中 仍 或 有 機 會 加 入 面 向 隧

道 出 入 口 的 房 間 。 程 世 雄 先 生 補 充 說 ， 現 正 根 據 《 環 境 影 響 評

估 條 例 》 擬 備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， 如 有 任 何 環 境 影

響，會根據環境影響評估解決。  

1 2 1 .  同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隧 道 出 入 口 的 擬 議 酒 店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

以 及 是否 已 評估 其景 觀 影響 。 Mr. Colin Ward 表 示 酒 店所 在 範 圍

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5 0 米和 1 0 0 米。不過，

擬 議 酒 店 不 會 過 高 ， 因 為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隧 道 出 入 口 四 周 興 建 屏

障 以 阻 隔 西 隧 污 染 物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對 公 園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。 程 世

雄 先 生 補 充 說 ， 正 在 擬 備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會 加 入 視 覺 影 響 評

估 ； 會 確 認 景 觀 易 受 影 響 的 設 施 ， 並 全 面 評 估 視 覺 影 響 。 在 擬

備視覺影響評估時會與規劃署緊密聯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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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憩用地和美化環境  

1 2 2 .  同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公 園 設 計 會 加 入 哪 些 特 別

設 施 。 陳 文 偉 博 士 ( 管 理 局 的 代 表 )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他 們 並 未 展

開 公 園 的 詳 細 景 觀 設 計 ， 但 會 在 公 園 的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加 入 專 業

園 境 師 和 建 築 師 參 與 設 計 。 他 們 的 初 步 構 思 是 設 計 以 文 化 藝 術

為 主 題 的 公 園 ， 而 管 理 局 會 致 力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創 造 設 計 出 眾 的

公園。  

1 2 3 .  同 一 名 委員 詢問 公園 內 會 否有 一些 構築 物 ( 例如 通 風大樓

和 文 化 設 施 ) ； 以 及 如 何 掩 藏 有 關 構 築 物 及 使 其 與 公 園 設 計 融

合 。 陳 文 偉 博 士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公 園 內 有 西 隧 和 港 鐵 的 兩 幢 通

風 大 樓 。 擬 在 公 園 西 南 面 闢 設 的 「 自 由 空 間 」 ( 文 件 的 圖 H - 5

所 顯 示 ) 的 設 計 會 與 公 園 融 合 ， 管 理 局 的 意 向 是 盡 量 發 揮 公 園 的

綠化效果，而設計會符合發展圖則所訂的綠化覆蓋率規定。  

1 2 4 .  Mr. John Batten( R 3 ) 表示管理局似乎會在公園興建臨時涼

亭 構 築 物 。 由 於 涼 亭 會 佔 用 公 園 的 休 憩 用 地 ， 必 須 規 定 臨 時 構

築物不得擺放超過兩個星期。 Mr. John Batten 在回應主 席的問題

時 指 出 ， 發 展 圖 則 的 《 註 釋 》 可 加 入 臨 時 用 途 只 可 為 期 兩 星 期

的 擬 議 規 定 。 此 外 ， 他 表 示 「 自 由 空 間 」 內 是 否 有 構 築 物 並 無

標 明 ， 因 為 有 些 繪 圖 顯 示 「 自 由 空 間 」 內 有 構 築 物 ， 有 些 繪 圖

則 顯 示 沒 有 構 築 物 。 陳 文 偉 博 士 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涼 亭 擬 為 進 行

視 覺 和 文 化 活 動 ／ 展 覽 的 活 動 構 築 物 ， 以 便 可 在 公 園 內 不 同 地

方擺放。涼亭擺放的時間不一，視乎展覽和活動性質而定。  

1 2 5 .  Mr. Colin Ward 表 示管理局致力在西九文化區創造和管理

在 香 港 獨 一 無 二 及 卓 越 的 公 園 。 公 園 會 加 入 文 化 特 色 ， 而 活 動

涼亭會讓遊人在每次到訪公園也有新的體驗。  

海濱長廊和林蔭大道  

1 2 6 .  主 席 請 管 理 局 就 R 3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， 即 海 濱 長 廊 最 闊

只應有 2 0 米，以 及林蔭大道應呈彎曲狀而非成一直線。  

1 2 7 .  Mr. Colin Ward 表 示海濱長廊的闊度不應劃一，但同意最

闊為 2 0 米。海濱長廊應方便香港人前往海旁並樂在其中。事實

上 ， 海 濱 長 廊 應 包 括 一 系 列 空 間 ， 而 其 設 計 應 與 附 近 土 地 用 途



-  1 0 8  -  

( 例 如 涼 亭 、 藝 術 、 節 慶 、 茶 座 和 商 店 ) 融 合 。 此 外 ， 海 濱 長 廊

的確實闊度應視詳細設計而定。  

1 2 8 .  至 於 林 蔭 大 道 應 成 一 直 線 抑 或 呈 彎 曲 狀 ， Mr. Colin Ward

表 示 這 是 主 觀 問 題 。 建 議 林 蔭 大 道 成 一 直 線 的 理 由 是 提 供 固 定

形 狀 的 土 地 ， 以 便 日 後 的 設 計 師 享 有 最 大 的 設 計 彈 性 。 林 蔭 大

道 成 一 直 線 ， 並 連 接 大 型 廣 場 ， 可 使 遊 人 更 容 易 理 解 各 空 間 的

關 係 。 陳 文 偉 博 士 表 示 在 Foster 的 初 步 方 案 中 ， 整 條 林 蔭 大 道

成 一 直 線 ， 闊 度 劃 一 。 發 展 圖 則 是 折 衷 方 案 ， 即 林 蔭 大 道 仍 成

一直線，但兩端和大道中央也有一些交錯的廣場。  

提供海上設施  

1 2 9 .  主 席 請 管 理 局 就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， 即 應 建 議 在 西

九 文 化 區 加 設 海 上 設 施 ( 例 如 碼 頭 和 登 岸 梯 級 ) 。 Mr. Colin Ward

在 回 應 時 表 示 ， 各 種 海 上 設 施 ( 包 括 登 岸 梯 級 、 觀 景 平 台 、 碼

頭 、 觀 景 台 、 浮 橋 等 ) 對 提 高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效 益 十 分 重 要 。 陳 文

偉 博 士 補 充 說 ， 管 理 局 會 設 法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闢 設 海 上 設 施 ， 但

會 謹 記 必 須 遵 守 《 保 護 海 港 條 例 》 。 管 理 局 現 正 考 慮 是 否 可 在

西九文化區闢設臨時碼頭。  

R 4 闢設大型地底空間的建議  

1 3 0 .  主 席 請 管 理 局 就 R 4 的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。 陳 文 偉 博 士 說 ，

西九文化區發展項目的地積比率限為 1 . 8 1 倍， R 4 的建議會超

出 發 展 圖 則 所 訂 定 的 這 個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。 許 澤 鴻 先 生 ( 管 理

局 的 規 劃 顧 問 ) 表 示 ， R 4 主 要 建 議 闢 設 大 型 地 下 購 物 中 心 。 然

而 ， 附 近 地 區 已 設 有 多 個 購 物 商 場 ， 包 括 海 港 城 、 圓 方 及 日 後

高鐵西九龍總站的購物中心。因此，該區是否需要闢設一如 R 4

所 建 議 規 模 的 大 型 購 物 商 場 ， 實 在 值 得 商 榷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會 在

無車的行人環境，以購物街的形式提供購物設施。  

1 3 1 .  許 澤 鴻 先 生 進 一 步 表 示 ， 正 如 他 作 出 簡 介 時 所 提 及 ， 西

九 文 化 區 已 有 兩 層 地 庫 停 車 場 、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及 一 些 文 化 設

施 。 如 要 發 展 更 多 購 物 樓 面 空 間 ， 便 須 加 建 一 層 地 庫 。 鑑 於 購

物 設 施 很 大 機 會 設 於 地 庫 第 一 層 ， 因 此 ， 其 他 運 輸 設 施 必 須 設

於地庫較低層。然而，這樣的設計未必理想，也不環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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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2 .  張 國 斌 教 授 ( R 4 ) 說 ， 著 名 財 經 分 析 員 林 奮 強 先 生 同 意 他

的說法，即西九文化區可增闢 2 0 0 萬平方呎零售樓面空間。就

這 方 面 而 言 ， 有 關 顧 問 在 評 論 他 的 建 議 在 財 政 上 未 必 可 行 前 ，

應先作進一步研究。此外，可讓地積比率超過現時 1 . 8 1 倍的限

制 ， 因 為 額 外 樓 面 空 間 會 設 於 地 底 ， 不 會 對 景 觀 或 通 風 造 成 影

響 ， 而 且 從 運 輸 的 角 度 而 言 是 可 行 的 。 張 國 斌 教 授 在 回 應 主 席

的 提 問 時 說 ， 他 沒 有 資 源 就 自 己 的 建 議 進 行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。 然

而 ， 他 提 出 的 建 議 ( 以 隧 道 連 接 至 港 島 ) 原 則 上 可 行 。 相 反 ， 他

認 為 發 展 圖 則 建 議 的 交 通 安 排 不 能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提 供 足 夠 支

援。  

1 3 3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地 庫 第 二 層 的 樓 面 空 間 用 作 泊 車 及 交 通 設

施 的 百 分 比 為 何 ， 以 及 該 樓 層 可 否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陳 文 偉 博 士 回

應 說 ， 除 了 停 車 場 外 ， 地 庫 第 二 層 會 設 置 一 些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及

屋 宇 裝 備 。 管 理 局 正 着 手 擬 備 地 庫 的 大 綱 設 計 ， 並 會 研 究 可 否

擴大地庫範圍。  

發展大綱圖  

1 3 4 .  一 名 委 員 問 及 有 關 確 保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工 程 不 會 影 響 西 隧

及 其 他 公 共 用 途 的 現 有 機 制 。 主 席 在 回 應 時 請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

劃 專 員 解 釋 ， 當 局 會 擬 備 其 他 詳 細 圖 則 作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日 後 發

展 項 目 的 指 引 。 陳 偉 信 先 生 說 ， 當 局 會 擬 備 政 府 內 部 發 展 大 綱

圖 ，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發 展 項 目 提 供 指 引 。 管 理 局 已 委 託 顧 問 擬

備 詳 細 的 發 展 大 綱 圖 。 發 展 大 綱 圖 會 提 供 詳 細 資 料 ， 以 解 決 一

些 申 述 人 關 注 而 尚 待 解 決 的 問 題 ， 例 如 渠 務 專 用 範 圍 及 個 別 地

段 的 詳 細 設 計 規 定 等 。 規 劃 署 及 其 他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會 在 擬 備 發

展 大 綱 圖 的 過 程 中 提 供 意 見 。 規 劃 署 會 把 發 展 大 綱 圖 提 交 予 規

劃 及 土 地 發 展 委 員 會 ( 政 府 內 部 的 委 員 會 ) 審 批 。 在 落 實 西 九 文

化區計劃時，所有部門均會遵守經核准的發展大綱圖的規定。  

1 3 5 .  由 於 委 員 再 沒 有 提 出 問 題 ， 政 府 代 表 ， 以 及 申 述 人 、 提

意見人及他們的代表獲邀離席。他們均於此時離開會議室。  

[ 梁 宏 正 先 生 、 梁 慶 豐 先 生 、 陳 仲 尼 先 生 及 何 立 基 先 生 均 於 答 問

部分離席。 ]  

[ 會議休會五分鐘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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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1 3 6 .  主 席 要 求 委 員 考 慮 申 述 時 須 考 慮 所 有 書 面 申 述 ， 以 及 申

述 人 、 提 意 見 人 及 其 代 表 在 會 上 所 作 的 口 頭 申 述 。 委 員 也 備 悉

R 3 、 R 7 和 R 9 在會上提交的文件。  

R 2 的申述 ( 由西隧公司提交 )  

1 3 7 .  委 員 備 悉 西 隧 公 司 主 要 關 注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建 造 工 程 及 有

關 天 橋 可 能 會 對 西 隧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然 而 ， 管 理 局 作 出 簡 介 時

已 解 釋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建 造 工 程 及 有 關 天 橋 須 經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( 包

括 運 輸 署 及 路 政 署 ) 同 意 ， 確 保 不 會 對 西 隧 的 安 全 及 運 作 造 成 不

可 接 受 的 影 響 。 一 名 委 員 同 意 並 表 示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建 造 工 程 須

根 據 相 關 法 定 條 文 ， 例 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獲 得 批 准 ， 此 舉 可 確

保 日 後 的 建 造 工 程 不 會 影 響 西 隧 的 安 全 。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也 會 確

保 隧 道 的 運 作 不 會 受 到 不 能 接 受 的 影 響 。 鑑 於 以 上 所 述 ， 委 員

同意不接納 R 2 。  

R 7 的申述 ( 由梁琛提交 )  

1 3 8 .  主 席 說 R 7 曾 表 示 申 述 地 點 應 少 點 建 築 物 ， 多 些 綠 化

區 ， 但 不 一 定 要 栽 種 樹 木 和 美 化 環 境 以 期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闢 設

「郊野公園」，她的意見似乎前後矛盾。 R 7 只提出一般意見，

不 清 楚 她 建 議 對 發 展 圖 則 作 出 什 麼 修 訂 。 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同 意

不接納 R 7 。  

R 9 的申述 ( 由「香港更美好」提交 )  

1 3 9 .  委 員 備 悉 R 9 的 建 議 主 要 涉 及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財 務 安 排 、

應 否 向 私 人 發 展 商 出 售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土 地 、 廉 政 公 署 的 個 案 及

建 議 興 建 一 條 捷 運 隧 道 。 財 務 事 宜 及 所 引 述 的 廉 政 公 署 個 案 不

屬 於 城 規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， 而 建 議 興 建 的 捷 運 隧 道 並 非 位 於 發 展

圖則的規劃區範圍內。經討論後，委員同意不接納 R 9 。  

闢設地下購物中心的建議  

1 4 0 .  主 席 邀 請 委 員 就 R 4 的 西 九 文 化 區 替 代 方 案 提 供 意 見 。

該 方 案 涉 及 興 建 大 型 地 下 購 物 中 心 及 在 西 九 龍 區 闢 建 大 型 公 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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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廣 場 。 委 員 認 為 發 展 圖 則 的 主 要 發 展 參 數 是 經 過 漫 長 而 且 深

入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而 達 成 的 共 識 。 委 員 應 考 慮 R 4 的 建 議 是 否

符合把西九文化區發展為世界級文化藝術區的願景。  

1 4 1 .  對 於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能 否 進 一 步 研 究 地 下 購 物 中 心 的 建

議 ， 其 他 委 員 認 為 應 留 意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規 劃 歷 史 。 委 員 備 悉 政

府 最 初 計 劃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用 地 發 展 甲 級 寫 字 樓 。 然 而 ， 公 眾 強

烈 反 對 政 府 出 售 西 九 文 化 區 土 地 作 純 商 業 用 途 。 經 進 行 漫 長 的

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後 ， 政 府 同 意 保 留 該 用 地 以 發 展 西 九 文 化 區 作 文

化藝術用途。 R 4 的建議涉及對發展圖則的建議作出重大修訂，

因 此 須 進 行 另 一 輪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。 鑑 於 發 展 圖 則 上 目 前 所 顯 示

的 社 會 共 識 ， 是 當 局 下 了 很 多 工 夫 及 進 行 多 輪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後

才 可 達 成 ， 因 此 ， 委 員 認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計 劃 應 按 發 展 圖 則 繼 續

進 行 。 由 於 尖 沙 咀 區 及 西 九 龍 區 已 設 有 多 個 大 型 購 物 商 場 ， 因

此 ， 委 員 亦 認 為 應 把 申 述 地 點 優 先 發 展 為 世 界 級 的 文 化 藝 術 樞

紐。  

1 4 2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只 在 地 面 之 下 增 加 樓 面 空 間 會 否 造 成 影

響 。 秘 書 表 示 發 展 圖 則 訂 明 的 土 地 用 途 、 發 展 組 合 及 發 展 限 制

是 經 過 十 多 年 討 論 和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後 才 達 成 的 共 識 。 發 展 圖 則

的 建 議 也 得 到 各 方 面 的 相 關 評 估 ( 例 如 就 交 通 及 環 境 影 響 等 相 關

事 項 進 行 的 評 估 ) 支 持 。 大 幅 增 加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樓 面 空 間 ( 即 使

在 地 底 增 加 ) 也 會 令 車 流 和 人 流 增 加 ， 已 規 劃 的 基 建 設 施 未 必 能

夠配合。即使根據目前擬議的 1 . 8 1 倍整體地積比率，多個現有

路 口 已 需 作 出 改 善 。 委 員 應 考 慮 城 規 會 此 刻 應 否 把 西 九 文 化 區

的發展建議推倒重來。  

1 4 3 .  主 席 說 ， 公 眾 的 共 識 是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一 個 世 界 級 的

文 化 區 連 同 配 套 用 途 ( 包 括 零 售 、 餐 飲 、 娛 樂 、 酒 店 及 住 宅 ) 。

管 理 局 已 解 釋 地 庫 層 會 用 以 容 納 泊 車 及 交 通 設 施 ， 以 及 公 用 設

施 和 屋 宇 裝 備 ， 讓 行 人 可 優 先 使 用 地 面 之 上 的 空 間 。 鑑 於 以 上

所 述 ， 委 員 同 意 發 展 圖 則 所 建 議 的 發 展 組 合 恰 當 ， 無 需 進 一 步

探討 R 4 的建議是否可行。  

詳細設計事宜  

1 4 4 .  主席說， R 3 的申述及建議都是關於公園內的構築物、海

濱 長 廊 及 林 蔭 大 道 的 設 計 、 綠 化 覆 蓋 率 及 碼 頭 和 登 岸 梯 級 等 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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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設 施 。 他 續 說 ，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已 解 釋 當 局 會 擬 備 詳

細 的 發 展 大 綱 圖 ， 並 把 特 定 詳 細 資 料 納 入 圖 則 ， 確 保 發 展 西 九

文 化 區 不 會 對 交 通 及 環 境 等 方 面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發 展 大 綱 圖 會

納 入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／ 政 策 局 的 意 見 ， 以 供 規 劃 及 土 地 發 展 委 員

會 審 批 。 規 劃 及 土 地 發 展 委 員 會 由 發 展 局 局 長 擔 任 主 席 。 秘 書

表 示 發 展 圖 則 屬 概 括 土 地 用 途 圖 則 ， 不 會 顯 示 例 如 渠 務 專 用 範

圍 等 細 節 。 此 外 ， 《 說 明 書 》 已 表 明 當 局 會 擬 備 發 展 大 綱 圖 ，

為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發 展 提 供 指 引 。 委 員 同 意 不 宜 在 概 括 的 土 地 用

途圖則內加入特定的設計細節。  

1 4 5 .  主 席 說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已 解 釋 在 發 展 圖 則 劃 設 非

建 築 用 地 時 ， 已 考 慮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進 行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的 結

果 ， 而 公 園 的 設 計 也 須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考 慮 。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

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說 ， 為 確 保 西 九 文 化 區 綠 樹 成 蔭 ， 《 說 明 書 》 指

明西九文化區及公園的最低綠化比率分別為 3 0 % 及 6 0 % 。一名

委 員 說 ， 發 展 圖 則 應 特 別 規 定 提 供 更 多 草 坪 。 秘 書 表 示 可 把 在

西 九 文 化 區 闢 設 更 多 草 坪 的 建 議 提 交 管 理 局 ， 以 便 在 擬 備 發 展

大綱圖時加以考慮。  

1 4 6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同 意 城 規 會 不 應 接 納 任 何 申 述 ( R 1 至

R 1 0 ) 。  

R 1 及 R 1 0  

1 4 7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1 及 R 1 0 的 申

述 。 委 員 繼 而 審 閱文 件 第 6 段 所 詳 載 不 接 納 申 述 的 建議 理 由 ，

並同意理由恰當。有關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當 局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規 劃 為 一 個 世 界 級 的 文 化 藝 術 綜

合 區 。 發 展 草 圖 所 述 的 規 劃 主 題 、 發 展 組 合 和 密 度

及 設 計 原 則 是 經 廣 泛 諮 詢 公 眾 後 制 定 ， 可 提 供 概 括

的土地用途大綱，以推展西九文化區計劃；以及  

( b )  發 展 圖 則 劃 設 的 五 塊 非 建 築 用 地 主 要 是 作 行 人 道 ，

亦 有 助 促 進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通 風 及 視 覺 通 透 度 。 除 了

非 建 築 用 地 外 ， 發 展 圖 則 也 訂 明 其 他 規 定 ， 例 如 在

中 央 廣 場 闢 設 休 憩 用 地 、 闢 設 東 西 向 的 林 蔭 大 道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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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 用 透 風 的 建 築 物 設 計 ， 以 便 促 進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空

氣流通。這些規定實屬足夠。  

R 2  

1 4 8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2 的 申 述 。 委 員

繼 而 審 閱 文 件 第 6 段 所 詳 載 不 接 納 申 述 的 建 議 理 由 ，並 同 意 理

由恰當。有關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當 局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規 劃 為 一 個 世 界 級 的 文 化 藝 術 綜

合 區 。 發 展 草 圖 所 述 的 規 劃 主 題 、 發 展 組 合 和 密 度

及 設 計 原 則 是 經 廣 泛 諮 詢 公 眾 後 制 定 ， 可 提 供 概 括

的土地用途大綱，以推展西九文化區計劃；  

( b )  發 展 草 圖 列 明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概 括 土 地 用 途 大 綱 。 在

西 隧 和 其 設 施 上 蓋 及 附 近 進 行 發 展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可

行 ， 須 由 管 理 局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進 行 技 術 評 估 ， 現

階段不宜劃設非建築用地及隧道保護區；以及  

( c )  擬 議 重 點 行 人 天 橋 及 柯 士 甸 道 行 車 橋 位 於 發 展 圖 則

的範圍以外，在《說明書》的圖 5 及圖 6 上顯示僅

供參考之用。這兩條天橋的實施須作進一步研究。  

R 3  

1 4 9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3 的 申 述 。 委 員

繼 而 審 閱 文 件 第 6 段 所 詳 載 不 接 納 申 述 的 建 議 理 由 ，並 同 意 理

由恰當。有關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當 局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規 劃 為 一 個 世 界 級 的 文 化 藝 術 綜

合 區 。 發 展 草 圖 所 述 的 規 劃 主 題 、 發 展 組 合 和 密 度

及 設 計 原 則 是 經 廣 泛 諮 詢 公 眾 後 制 定 ， 可 提 供 概 括

的土地用途大綱，以推展西九文化區計劃；  

( b )  正 如 發 展 圖 則 的 《 註 釋 》 和 《 說 明 書 》 所 述 ， 西 九

文 化 區 內 會 提 供 不 少 於 2 3 公 頃 的 休 憩 用 地 ， 包 括

指 定 為 「 休 憩 用 地 ( 1 ) 」 及 「 休 憩 用 地 ( 2 ) 」 地 帶 的

1 7 . 2 3 公 頃 休 憩 用 地 ， 以 及 在 各 個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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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 」 註 明 「 藝 術 、 文 化 、 娛 樂 及 商 業 用 途 」 支 區 提

供 不 少 於 5 . 7 7 公 頃 的 休 憩 用 地 。 所 有 休 憩 用 地 均

可供公眾享用；  

( c )  擬 在 西 隧 出 入 口 興 建 的 北 環 路 旨 在 供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註 明 「 混 合 用 途 ( 1 ) 」 地 帶 的 擬 議 商 業 和 酒 店

發 展 ， 以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「藝術、文化、

娛 樂 及 商 業 用 途 ( 1 ) 」 地 帶 的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和 展 覽

中心使 用 。 該 道 路 與 主 要 行 人 區 位 於 不 同 水 平 的 位

置，因此不會影響休憩用地的供應；  

( d )  發 展 圖 則 沒 有 顯 示 碼 頭 、 登 岸 梯 級 、 藝 術 浮 橋 及 觀

景 台 等 海 上 設 施 ， 因 為 這 些 設 施 須 符 合 《 保 護 海 港

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並 須 作 進 一 步 探 討 及 進 行 可 行 性 研

究；  

( e )  西 九 文 化 區 會 締 造 一 個 地 區 性 以 至 全 港 性 的 綠 化 樞

紐 。 西 九 文 化 區 將 成 為 一 個 多 層 次 的 綠 化 景 觀 網

絡 ， 包 括 公 園 、 林 蔭 大 道 、 各 大 小 型 廣 場 、 海 濱 長

廊 及 可 用 作 綜 合 藝 術 、 文 化 、 商 業 、 康 樂 及 娛 樂 活

動 的 平 台 休 憩 用 地 。 在 考 慮 所 涉 及 的 不 同 關 注 事 項

及 使 用 者 的 要 求 後 ， 休 憩 用 地 的 設 計 會 包 括 不 同 的

設計特色及美化環境設施；  

( f )  已 訂 明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興 建 環 保 運 輸 系 統 ， 該 系 統 的

類型、運作模式和路線會作進一步研究；以及  

( g )  當 局 已 建 議 行 人 連 接 網 絡 ， 包 括 地 面 行 人 道 、 景 觀

平 台 、 行 人 天 橋 及 隧 道 ， 以 連 接 西 九 文 化 區 及 周 邊

地區。  

R 4 至 R 8  

1 5 0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4 至 R 8 的 申

述 。 委 員 繼 而 審 閱文 件 第 6 段 所 詳 載 不 接 納 申 述 的 建議 理 由 ，

並同意理由恰當。有關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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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當 局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規 劃 為 一 個 世 界 級 的 文 化 藝 術 綜

合 區 。 發 展 草 圖 所 述 的 規 劃 主 題 、 發 展 組 合 和 密 度

及 設 計 原 則 是 經 廣 泛 諮 詢 公 眾 後 制 定 ， 可 提 供 概 括

的 土 地 用 途 大 綱 ， 以 推 展 西 九 文 化 區 計 劃 ( R 4 至

R 8 ) ；  

( b )  發 展 圖 則 所 示 的 西 九 文 化 區 地 底 空 間 已 充 分 利 用 ，

以 容 納 區 內 的 車 輛 通 道 、 泊 車 位 及 上 落 客 貨 區 ， 以

便 在 地 面 營 造 無 車 的 舒 適 行 人 環 境 。 根 本 不 存 在 未

善用地底空間的問題 ( R 4 至 R 8 ) ；  

( c )  在 西 九 文 化 區 地 底 增 闢 6 6 萬 平 方 米 的 總 樓 面 面

積 ， 以 作 購 物 及 其 他 用 途 的 建 議 會 令 西 九 文 化 區 的

總 地 積 比 率 大 幅 增 加 ， 而 且 會 令 發 展 組 合 變 得 較 着

重 購 物 元 素 ， 偏 離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為 一 個 綜 合 文

化 藝 術 區 的 既 定 規 劃 主 題 ， 而 該 主 題 獲 公 眾 支 持 。

由 於 沒 有 進 行 技 術 評 估 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在 技 術 上 未

必 可 行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建 議 的 多 個 設 施 不 屬 西 九 文 化

區 的 考 慮 範 圍 ， 因 此 ， 不 能 在 發 展 圖 則 中 處 理 ( R 4

至 R 6 ) ；  

( d )  西 九 文 化 區 會 締 造 一 個 地 區 性 以 至 全 港 性 的 綠 化 樞

紐 。 發 展 圖 則 的 休 憩 用 地 及 綠 化 規 定 在 先 前 進 行 的

公 眾 諮 詢 中 得 到 普 遍 支 持 。 管 理 局 會 對 綠 化 設 施 採

取適當的管理和保養措施 ( R 7 ) ；以及  

( e )  發 展 圖 則 已 制 訂 城 市 設 計 大 綱 ， 有 關 設 計 方 面 的 事

宜會在詳細設計階段處理 ( R 8 ) 。  

R 9  

1 5 1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R 9 的 申 述 。 委 員

繼 而 審 閱 文 件 第 6 段 所 詳 載 不 接 納 申 述 的 建 議 理 由 ，並 同 意 理

由恰當。有關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當 局 把 西 九 文 化 區 規 劃 為 一 個 世 界 級 的 文 化 藝 術 綜

合 區 。 發 展 草 圖 所 述 的 規 劃 主 題 、 發 展 組 合 和 密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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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設 計 原 則 是 經 廣 泛 諮 詢 公 眾 後 制 定 ， 可 提 供 概 括

的土地用途大綱，以推展西九文化區計劃；  

( b )  發 展 圖 則 所 示 的 西 九 文 化 區 地 底 空 間 已 充 分 利 用 ，

以 容 納 區 內 的 車 輛 通 道 、 泊 車 位 及 上 落 客 貨 區 ， 以

便 在 地 面 營 造 無 車 的 舒 適 行 人 環 境 。 根 本 不 存 在 未

善用地底空間的問題；  

( c )  發 展 圖 則 的 整 體 發 展 組 合 均 衡 ， 而 且 有 利 於 達 至 把

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為 一 個 綜 合 文 化 藝 術 區 的 願 景 。 除

了 文 化 及 藝 術 設 施 外 ， 西 九 文 化 區 亦 規 劃 作 不 同 類

型 的 零 售 、 餐 飲 及 娛 樂 用 途 和 進 行 辦 公 室 、 酒 店 和

住宅發展，俾能產生協同效應，為該區增添活力；  

( d )  在 有 關 的 規 劃 程 序 完 成 及 獲 得 正 式 批 地 後 ， 管 理 局

會 落 實 發 展 圖 則 的 各 項 建 議 。 公 園 部 分 範 圍 及 相 關

的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已 預 定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第 一 期 的

首批設施；以及  

( e ) 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的 財 務 安 排 不 屬 於 發 展 圖 則 的 考 慮

範圍，也不屬於城規會的職權範圍。  

[ 馬詠璋女士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 

1 5 2 .  主席建議 先行 就議 程項目 6 及程 序 事項進行 商議 。委 員

表示同意。  

議程項目 5  

[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西南九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2 0 / 2 7 》  

的申述 ( 編號 R 1 ) 和意見 ( 編號 C 1 )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9 1 9 2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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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3 . 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充 分 通 知 ， 邀 請 他 們

出 席 會 議 ， 但 他 們 已 表 明 不 會 出 席 聆 訊 或 未 有 作 覆 ， 因 此 委 員

同意在他們缺席的情況下就申述進行聆訊。  

1 5 4 .  下列政府部門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陳偉信先生  規劃署荃灣及西九龍規劃專員  

葉子季先生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荃灣及西九龍  

麥仲恒先生 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／荃灣及西九龍  

1 5 5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繼 而 邀 請 規 劃 署 的 代 表 向

委員簡介是次會議須考慮的申述。  

1 5 6 .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葉 子 季 先 生 借 助

投影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背景  

( a ) 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， 《 西 南 九 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草 圖 編 號 S / K 2 0 / 2 7 》 ( 下 稱 「 圖 則 」 ) 根 據 《 城 市

規劃條例 》 ( 下稱 「條例」 ) 第 7 條 展示，以 供公眾

查 閱 。 該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主 要 用 以 反 映 現 時

和 已 規 劃 的 道 路 ； 調 整 西 九 文 化 區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註 明 「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收 費 廣 場 」 地 帶 的 界 線 ，

以 配 合 已 刊 憲 的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的 隧 道 區 域 圖 則 ； 以

及 把 現 有 的 海 堤 範 圍 納 入 顯 示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地 方

內；  

( b ) 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申 述 。 該

份 申 述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八 日 公 布 ， 以 供 公 眾 提 出

意 見 。 在 公 布 期 的 首 三 個 星 期 內 ， 當 局 接 獲 一 份 公

眾意見；  

申述  

( c )  申 述 ( R 1 ) 由 一 名 市 民 提 交 ， 反 對 整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。 申 述 人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其 他 部 分 提 出 的 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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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並 不 涉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因

此視為無效；  

( d )  申述人沒有就其申述提出任何理由或建議；  

意見和提出意見的理由  

( e )  意 見 ( C 1 ) 由 油 尖 旺 區 議 員 楊 子 熙 先 生 提 交 。 他 提 出

意見的理由主要概述如下：  

( i )  城規會應致力把渡 船街以西的填海土 地 ( 即西

南九龍分區計劃大 綱圖所涵蓋的範圍 ) 的發展

項 目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於 4 0 米 以 下 ， 以 容 許

新鮮空氣由西面吹進油尖旺區的核心；  

( i i )  油 麻 地 水 果 蔬 菜 批 發 市 場 以 西 的 填 海 土 地 應

預 留 供 區 內 現 有 小 學 擴 建 之 用 ， 並 提 供 設 有

游泳池的低層室內運動場；  

( i i i )  除 作 上 述 用 途 和 興 建 新 警 署 外 ， 文 華 新 邨 與

富 榮 花 園 之 間 的 土 地 應 預 留 作 不 得 興 建 任 何

建 築 物 的 綠 化 區 ， 以 便 保 留 眾 坊 街 和 窩 打 老

道 一 帶 的 唯 一 海 風 通 風 廊 ， 讓 西 風 吹 進 彌 敦

道；以及  

( i v )  基 於 當 區 需 求 殷 切 ， 當 局 應 提 供 更 多 土 地 ，

以 興 建 新 的 學 校 及 各 類 社 區 設 施 ， 包 括 室 內

運 動 場 、 圖 書 館 、 社 區 會 堂 、 游 泳 池 和 自 修

室；  

對申述和提意見人的理由所作的回應  

( f )  對 R 1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

項 目 屬 技 術 性 質 ， 主 要 用 以 反 映 現 時 和 已 規 劃 的 道

路 及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範 圍 的 已 刊 憲 界 線 ， 並 把 海 堤 範

圍 納 入 西 九 文 化 區 內 。 由 於 R 1 沒 有 提 出 任 何 申 述

理 據 和 建 議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屬

於 恰 當 。 申 述 人 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其 他 部 分 提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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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反 對 並 不 涉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

目，因此視為無效；  

( g )  對 C 1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有 關 意 見 涉 及 西 南 九 龍 地 區 的

整 體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， 並 非 特 別 關 於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或 申 述 。 然 而 ， 規 劃 署 備 悉 申 述

人 就 限 制 區 內 建 築 物 高 度 和 提 供 更 多 綠 化 地 方 以 便

西 風 吹 進 油 尖 旺 的 核 心 區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在 進 一 步 檢

討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以 便 為 相 關 地 帶 加 入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時 予 以 考 慮 。 此 外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已 預 留

足 夠 土 地 以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， 供 當 地 居

民使用，並已顧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；以及  

( h ) 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  不接納申述編號 R 1 。  

[ 陸 觀豪 先生 此時 返回 會議 席上 ；邱 榮光 博士 及林 光祺 先生 此時

到達參加會議。 ]  

答問部分  

1 5 7 .  由 於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問 題 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獲 邀 離 席 。 他 們

全於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1 5 8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因 應 R 1 所 提 交 的 申 述 書 ，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。

經商議後，委員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1 ，並同意就分區計劃大

綱 圖 的 其 他 部 分 提 出 的 申 述 因 不 涉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收 納 的

修訂項目而視為無效。  

R 1  

1 5 9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1 。委員

繼 而 審 視 文 件 第 7 段 所 載 不 支 持 申 述 的 建 議 理 由 ， 並認 為 該 等

理由恰當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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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屬 技 術 性 質 ， 主

要 用 以 反 映 現 時 和 已 規 劃 的 道 路 及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的

已 刊 憲 界 線 ， 並 把 現 有 海 堤 範 圍 納 入 顯 示 為 西 九 文

化 區 的 地 方 內 。 由 於 申 述 人 沒 有 就 申 述 提 出 任 何 理

據，相關修訂項目均屬恰當；以及  

( b )  由 於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其 他 部 分 的 申 述 並 不 涉 及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因 此 屬 於 無

效。  

程序事項  

議程項目 9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關《中區 ( 擴展部分 )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2 4 / 7 》的  

資料文件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9 1 8 9 號 )   

[ 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6 0 .  秘 書 報 告 ，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， 《 中 區 ( 擴 展 部 分 )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2 4 / 7 》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

稱「條例」 ) 第 5 條展示，以供公眾查閱。圖則收納的主要修訂

項 目 ， 包 括 根 據 新 修 訂 的 《 法 定 圖 則 註 釋 總 表 》 對 圖 則 的 《 註

釋 》 作 出 修 訂 ； 以 及 為 多 個 發 展 地 帶 加 入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的 條 文 。 當 局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並 無 接 獲 任 何 申

述。  

1 6 1 .  規 劃 署 已 就 修 訂 項 目 諮 詢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及 海 濱 事 務 委 員

會 轄 下 港 島 區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， 並 接 獲 兩 者 所 提 交 的 書 面 意

見。 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及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港 島 區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

的書面意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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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2 .  中 西 區 區 議 員 及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港 島 區 海 濱 發 展 專

責 小 組 委 員 對 把 新 修 訂 的 《 法 定 圖 則 註 釋 總 表 》 納 入 圖 則 的 擬

議修訂並無強烈意見。  

1 6 3 .  他 們 就 收 納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所 提 出 的 意

見撮載如下：  

( a )  由 於 中 環 新 海 濱 位 處 黃 金 海 濱 位 置 ， 收 納 略 為 放 寬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並 無 充 分 的 理 由 支 持 。 政 府

應清楚解釋收納該放寬限制條款的理念；  

( b )  當 局 並 無 明 確 界 定 「 略 為 」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

幅 度 ， 應 明 確 訂 定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內 可 放 寬

的建築物高度；  

( c )  把 該 等 條 款 納 入 圖 則 或 會 鼓 勵 更 多 人 申 請 略 為 放 寬

區 內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。 收 納 該 等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的 條 款 後 ， 日 後 大 部 分 海 濱 用 地 都 會 變 成 商 業

區；  

( d )  一 律 批 准 略 為 放 寬 區 內 的 高 度 限 制 ， 可 能 並 不 恰

當 ， 應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宗 略 為 放 寬 高 度 限 制 的 申

請；以及  

( e )  亦 有 意 見 表 示 支 持 ， 因 為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的條款會在進行創新設計方面提供更大彈性。  

對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及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港 島 區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

組的意見所作出的簡要回應  

1 6 4 .  規 劃 署 對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及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港 島 區 海

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的意 見 所 作 出 的 簡 要回 應 詳 載 於 文 件第 2 段 ，

並撮載如下：  

( a )  城 規 會 的 做 法 ， 是 為 所 有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收 納 略 為

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， 以 便 日 後 在 設 計 上 更

具 彈 性 ， 以 顧 及 特 定 用 地 的 情 況 。 其 實 在 先 前 的

《 中 區 ( 擴 展 部 分 )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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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/ H 2 4 / 6 》 上 ，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碼 頭 」 地

帶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碼 頭 及 有 關 設 施 」 地

帶 《 註 釋 》 的 「 備 註 」 已 收 納 類 似 的 略 為 放 寬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條 款 。 是 次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修 訂 工 作

已 包 括 為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、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、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， 以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 」 註 明 「 與 海 旁 有 關 之 商 業 及 休 憩 用 途 」 地 帶 加

入略為放寬限制條款，以便貫徹一致；  

( b )  「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」 的 幅 度 並 無 預 設 的 百 分 比 ， 須 視

乎 用 地 的 特 有 環 境 和 情 況 而 定 。 城 規 會 按 個 別 情 況

考慮每宗申請；  

( c )  城 規 會 的 既 定 做 法 是 在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的 申 請 時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包 括 進 行 創 新 的 建 築 設

計 ； 改 善 街 景 ； 建 築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足 以 改 善 通 風 及

視 覺 滲 透 度 ； 設 有 優 質 的 街 道 水 平 公 共 城 市 空 間 ；

採 取 可 解 決 特 定 用 地 限 制 的 建 築 設 計 ， 從 而 符 合 圖

則 所 准 許 的 發 展 參 數 ； 以 及 其 他 因 素 ， 包 括 保 護 樹

木 、 園 境 及 景 觀 ， 以 及 可 改 善 區 內 市 景 的 規 劃 優

點；以及  

( d )  單 單 在 《 註 釋 》 加 入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條 款 不 會 令 海 濱

用 地 日 後 變 成 商 業 區 ， 因 為 每 塊 用 地 在 圖 則 上 均 劃

為 不 同 的 地 帶 並 受 到 規 管 。 此 外 ， 每 宗 略 為 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申 請 必 須 有 個 別 的 規 劃 及 設 計 優 點

支持，並須得到城規會批准。  

1 6 5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委 員 備 悉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及 海 濱 事 務 委

員 會 轄 下 港 島 區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的 書 面 意 見 ， 以 及 規 劃 署 對

有關意見的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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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0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8 條將《觀 塘 ( 南部 ) 分區計劃 大綱  

草圖編號 S / K 1 4 S / 1 7 / A 》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9 1 9 0 號 )  

[ 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6 6 .  秘 書 表 示 ， 有 關 申 述 涉 及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房 委

會 」 ) 於 觀 塘 秀 明 道 的 一 塊 租 住 公 屋 ( 下 稱 「 公 屋 」 ) 用 地 。 以 下

委員就此項目申報利益：  

黃遠輝先生  －  房委會委員  

劉文君女士  －  房 委 會 委 員 ， 並 於 觀 塘 擁 有 一 些

泊車位  

盧偉國博士  －  房 委 會 建 築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投 標 小

組委員會委員  

規劃署署長  

梁焯輝先生  

－  房 委 會 建 築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策 劃 小

組委員會委員  

地政總署署長  

甯漢豪女士  

－  房委會委員 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助理署長 ( 2 )  

許國新先生  

－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的 候 補 委 員 ，

而 該 署 署 長 是 房 委 會 策 劃 小 組 委

員會及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  

林光祺先生  ]   

梁慶豐先生  ]  與房委會有業務往來  

黎慧雯女士  ]   

霍偉棟先生  －  房 委 會 一 項 研 究 ( 於 二 零 零 九 年

完成 ) 的顧問  

馬錦華先生  －  於月華街擁有一個單位  

1 6 7 .  委 員 備 悉 除 了 梁 焯 輝 先 生 、 甯 漢 豪 女 士 和 林 光 祺 先 生

外 ， 所 有 其 他 已 申 報 利 益 的 委 員 已 離 席 或 已 就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致

歉 。 由 於 此 項 目 屬 程 序 性 質 ， 委 員 同 意 上 述 有 出 席 而 已 申 報 利

益的委員可留在會議席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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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8 .  秘 書 簡 介 有 關 文 件 。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七 日 ， 行 政 長 官 會

同 行 政 會 議 根 據 條 例 第 1 2 ( 1 ) ( b ) ( i i ) 條 ， 把 《 觀 塘 ( 南 部 ) 分 區

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/ K 1 4 S / 1 6 》發還城規會以作出修訂。二

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《 觀 塘 ( 南 部 )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1 4 S / 1 7 》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 下稱「條例」 ) 第 5 條展

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該 圖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包 括 把 秀 明 道 一

塊 用 地 由 「 政 府 、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類 ) 2 」地

帶，以及對《註釋》作出其他技術修訂。  

1 6 9 .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， 當 局 共 接

獲 四 份 申 述 。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， 當 局 公 布 申 述 ， 為 期 三 個

星 期 ， 以 便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期 間 接 獲 兩 份 意 見 。 城 規 會 於 二 零

一 二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根 據 條 例 第 6 B ( 1 ) 條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後 ， 備

悉一份申述表示支持修訂，以及決定不接納其餘三份申述。  

1 7 0 .  由 於 考 慮 申 述 的 程 序 已 完 成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可 根 據

條 例 第 8 條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會 議 核 准 。 當 局 亦藉 此 機 會

更 新 草 圖 《 說 明 書 》 的 內 容 ， 以 配 合 草 圖 最 新 的 情 況 和 區 內 最

新的發展。  

1 7 1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：  

( a )  同意分別載於文件附件 I 和 I I 的《 觀塘 ( 南部 ) 分區

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1 4 S / 1 7 A 》及其《註釋》適

宜 根 據 條 例 第 8 條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核

准；  

( b )  通 過 載 於 文 件 附 件 I I I 的 《 觀 塘 ( 南 部 )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草圖編號 S / K 1 4 S / 1 7 A 》的經修訂《說明書》，

以 說 明 城 規 會 就 草 圖 上 各 用 途 地 帶 所 訂 定 的 規 劃 意

向 和 目 標 ， 並 以 城 規 會 名 義 發 出 該 經 修 訂 的 《 說 明

書》；以及  

( c )  同 意 該 經 修 訂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宜 連 同 草 圖 一 併 呈 交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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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1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有關考慮《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K C / 2 6 》的  

申述和意見的經修訂聆訊安排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9 1 9 8 號 )  

[ 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7 2 .  以下委員就此項目申報利益：  

黎慧雯女士  －  其配偶擁有區內華景山莊一個單位  

梁宏正先生  －  其公司位於葵涌  

1 7 3 .  委員備悉黎慧雯女士和梁宏正先生已離席。  

背景  

1 7 4 .  秘 書 報 告 ，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， 城 規 會 根 據 《 城 市

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 第 5 條 展 示 《 葵 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

圖 編 號 S / K C / 2 6 》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圖 則 收 納 的 主 要 修 訂 項

目 ， 包 括 為 多 個 發 展 地 帶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； 劃 設 非 建 築 用

地和建築物間距；以及建議作出其他用途地帶的修訂。  

1 7 5 . 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 期 內 ， 當 局 共 收 到 1 3 份 有 效 的 申

述 。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， 城 規 會 公 布 申 述 的 內 容 ， 以 供

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為 期 三 個 星 期 ，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止 ，

其 間 收 到 1  9 2 6 份 意 見 。 一 名 提 意 見 人 ( C 1 6 6 ) 其 後 去 信 城 規

會 ， 表 示 他 從 沒 有 提 交 意 見 。 因 此 ， 有 效 的 意 見 共 有 1  9 2 5

份。  

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議定的聆訊安排  

1 7 6 .  二 零 一 二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把 有 關 申 述 和 意

見分為以下三組以作考慮：  

第一組：  就有關四個變電站的一份申述 ( R 1 ) 進行聆訊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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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組：  把 有 關 在 各 發 展 地 帶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劃

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和 建 築 物 間 距 的 六 份 申 述 ( R 2 、

R 9 至 R 1 3 ) 及 1 7 0 份相關 意見 合 併為一 組，

進行聆訊。當中有 1 6 9 份意見與 R 9 有關；以

及  

第三組：  把 有 關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貨 櫃 碼 頭 」 地

帶的六份申述 ( R 3 至 R 8 ) 及 1  7 5 6 份相關意見

合併為一組，進行聆訊。  

建議修訂聆訊安排  

1 7 7 .  二 零 一 二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， 當 局 根 據 條 例 第 6 B ( 3 ) 條 邀 請

相 關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出 席 聆 訊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九 月 二 十 七

日 止 ， 共 有 7 1 名 意 見 與 R 9 ( 涉 及 在 昌 榮 路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

用 地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) 有 關 的 提 意 見 人 表 示 有 興 趣 出 席 聆

訊。預計聆訊他們的陳述將需時約 1 0 小時。  

1 7 8 .  有 鑑 於 此 ， 建 議 把 R 9 及 其 相 關 意 見 從 第 二 組 分 拆 出

來 ， 歸 納 為 新 的 第 四 組 ， 令 聆 訊 過 程 更 有 效 率 。 建 議 修 訂 的 組

別為：  

第二組 ( 經修訂 ) ：  把 有 關 在各 發 展地帶 施 加 建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及 劃設 非 建築用 地 和 建築 物 間 距

的五份申 述 ( R 2 、 R 1 0 至 R 1 3 ) 及一

份 相 關 意 見 ( C 1 ) 合 併 為 一 組 ， 進 行

聆訊；以及  

第四組：  就 有 關 在昌 榮 路的「 綜 合 發展 區 」 施

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一 份 申 述 ( R 9 )

及 1 6 9 份 相 關 意 見 ( C 1 7 5 8 至

C 1 9 2 6 ) 進行聆訊。  

1 7 9 .  經進一 步商議 後， 城規會 同意文 件 第 2 . 1 段所詳載 的經

修訂申述和意見聆訊安排 ( 分拆為第二及第四組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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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7  

[ 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K 1 2 / 3 9  

擬在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及顯示為「道路」用地的  

九龍牛池灣村測量約份第 2 約地段 第 1 6 6 3 號 ( 部分 ) 興建屋宇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9 1 9 5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8 0 .  以下規劃署的代表和申請人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龍小玉女士  －  規劃署九龍規劃專員  

廖官勝先生  －  申請人  

1 8 1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覆 核 聆 訊 的 程 序 。

委員備悉公眾意見編號 8 、 1 5 和 1 8 (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

附件 A ) 的附件於會議席上提交。他繼而請九龍規劃專員向委員

簡介有關申請。  

1 8 2 . 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借 助 投 影 片 簡 介 這 宗 申 請 ， 並 按 文 件 詳 載

的內容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請 人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以 便 在 申 請 地 點 ( 面 積 為

6 1 . 2 平方米 ) 興建 一幢三層 ( 8 . 2 3 米 ) 的屋宇，總樓

面 面 積 為 1 8 3 . 6 平 方 米 。 申 請 地 點 約 有 6 2 % 位 於

《 牛 池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 / K 1 2 / 1 6 》 上

的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約 3 8 % 則坐落在顯

示為「道路」的用地；  

( b )  申 請 地 點 位 於 牛 池 灣 村 ， 現 時 空 置 ， 可 經 現 有 臨 時

構 築 物 之 間 的 行 人 徑 到 達 ， 接 近 但 不 可 直 達 永 定

道；  

( c ) 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 會 」 ) 於 二 零

一二年六月一日拒絕這宗申請，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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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

要 是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， 以 配 合 當

地 居 民 及 ／ 或 該 地 區 、 區 域 ， 以 至 全 港 的 需

要 。 這 宗 申 請 不 符 合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

地帶的規劃意向；  

( i i )  申 請 不 符 合 城 規 會 就 「 擬 在 『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 區 』 地 帶 內 發 展 ／ 重 建 作 『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 區 』 用 途 以 外 的 用 途 而 按 照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
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規 劃 申 請 」 所 頒 布 的 規

劃指引編號 1 6 ，因為以零碎方式批准申請，

會 窒 礙 為 配 合 社 區 需 要 和 區 內 其 他 機 構 的 需

要 而 提 供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規 劃 及

發展；  

( i i i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影 響 已 規 劃 道 路 工 程 的 施

工；以及  

( i v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妨 礙 區 內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，

並會為該區的其他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。  

( d )  申 請 人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五 日 申 請 覆 核 小 組 委 員 會

的 決 定 ， 並 已 提 交 書 面 申 述 以 支 持 覆 核 申 請 ， 主 要

理據撮載於文件第 3 段，內容如下 ；  

( i )  申 請 地 點 屬 私 人 舊 屋 地 。 政 府 在 沒 有 通 知 申

請人的情況下把該用地劃作政府用途；  

( i i )  政 府 在 2 0 多 年 前 已 計 劃 收 地 ， 但 至 今 仍 未

訂 定 工 程 的 展 開 日 期 ， 亦 尚 未 收 地 ， 令 申 請

人蒙受損失；以及  

( i i i )  倘 申 請 不 獲 批 准 ， 政 府 應 根 據 《 收 回 土 地 條

例》 ( 第 1 2 4 章 ) 收地；或倘申請獲得批准，

申 請 人 樂 意 在 有 需 要 時 讓 政 府 使 用 有 關 土

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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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同 類 申 請 ─ 在 所 涉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內 有

三宗擬建屋宇的申請 ( 編號 A / K 1 2 / 1 3 、 A / K 1 2 / 2 0

及 A / K 1 2 / 3 5 ) ， 涵 蓋 兩 塊 用 地 。 該 等 申 請 分 別 於

一 九 九 四 年 六 月 三 日 、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

及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九 日 被 小 組 委 員 會 拒 絕 。 編 號

A / K 1 2 / 3 5 的 申 請 亦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經 城

規 會 覆 核 後 被 拒 絕 。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為 區 內 其 他 同

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；  

( f )  政府部門的意見── 政府部門的意見 詳載於文件第 5

段，有關內容撮述如下：  

( i )  地 政 總 署 九 龍 東 區 地 政 專 員 不 反 對 申 請 ， 並

表 示 牛 池 灣 村 並 非 認 可 鄉 村 ， 該 署 在 有 需 要

作 公 共 用 途 時 才 會 考 慮 收 地 。 不 過 他 知 道 所

涉 地 點 現 時 並 無 收 地 需 要 ， 故 不 會 考 慮 申 請

人的要求；  

( i i )  運 輸 署 署 長 對 覆 核 申 請 有 保 留 ， 因 為 當 局 已

計 劃 擴 建 永 定 道 以 連 接 毗 鄰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發 展 項 目 ， 而 擬 建 屋 宇 會 影

響該項工程。不過該通道尚未有落實計劃；  

( i i i )  黃 大 仙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指 牛 池 灣 對 社 區 會 堂 的

需求殷切；  

( i v )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證 實 現 階 段 仍 有 意 在 牛 池 灣

村 日 後 進 行 的 政 府 工 程 計 劃 提 供 福 利 設 施 ；

以及  

( v )  其 他 經 諮 詢 的 政 府 部 門 維 持 先 前 的 意 見 ， 即

對申請沒有負面意見或不表示反對；  

( g )  公眾的意見── 當 局共接獲五份公眾意見。其中一份

意 見 書 由 牛 池 灣 鄉 公 所 理 事 長 提 出 ， 表 示 不 反 對 申

請。其餘四 份意見 書 ( 一份 來自新牛 池灣鄉公所 、兩

份來自牛池 灣商戶 聯合會，以 及一份 來自市民 ) 均反

對 申 請 ， 主 要 理 由 包 括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不 符 合 申 請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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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 的 規 劃 意 向 ； 該 區 沒 有 足 夠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用 地 發 展 社 區 設 施 ， 擬 議 屋 宇 發 展 會 剝 削 公 眾

使 用 各 項 公 共 服 務 和 設 施 的 機 會 ；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會

妨 礙 有 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未 來 的 綜 合 發

展 ； 把 顯 示 為 「 道 路 」 的 地 方 發 展 作 屋 宇 ， 會 令 行

人 和 騎 單 車 人 士 之 間 出 現 衝 突 ， 亦 影 響 車 流 ； 當 局

應 全 面 重 建 牛 池 灣 村 ， 改 善 現 時 的 環 境 ， 而 非 零 碎

地 讓 個 別 屋 宇 發 展 ； 申 請 人 沒 有 提 供 詳 細 資 料 ， 說

明 申 請 地 點 的 停 車 、 上 落 貨 設 施 、 消 防 車 輛 緊 急 通

道 、 交 通 流 量 及 美 化 環 境 建 議 等 安 排 ； 以 及 擬 建 屋

宇 對 鄰 近 民 居 的 規 模 及 特 色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亦 影 響

區內景觀；以及  

( h ) 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 規劃署根據載於文件第 7 段的規劃

考 慮 因 素 及 評 估 ， 並 不 支 持 有 關 覆 核 申 請 。 有 關 內

容撮載如下：  

( i )  自 考 慮 有 關 第 1 6 條 申 請 以 來 ， 該 處 的 規 劃

情 況 一 直 沒 有 改 變 。 雖 然 擬 議 屋 宇 發 展 與 毗

鄰 地 區 並 非 不 相 協 調 ， 亦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嚴

重 的 影 響 ， 但 擬 建 屋 宇 在 以 下 方 面 不 符 合 城

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6 ：  

� 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

向 ， 主 要 是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

施 ， 以 配 合 當 地 居 民 及 ／ 或 該 地 區 、 區

域 ， 以 至 全 港 的 需 要 ； 以 及 是 供 應 土 地

予 政 府 、 提 供 社 區 所 需 社 會 服 務 的 機 構

和 其 他 機 構 ， 以 供 用 於 與 其 工 作 直 接 有

關或互相配合的用途；以及  

�  正 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所

述 ， 預 留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

旨在興建社區會堂及其他政府設施；  

( i i )  黃 大 仙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表 示 牛 池 灣 對 社 區 會 堂

的 需 求 殷 切 。 雖 然 有 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用 地 內 已 計 劃 興 建 的 社 區 會 堂 及 其 他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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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設 施 尚 未 有 施 工 時 間 表 ， 但 零 碎 地 批 准 申

請 會 影 響 在 區 內 長 遠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
設 施 。 此 外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已 重 申 有 意 在

牛 池 灣 村 日 後 的 政 府 項 目 中 加 入 多 項 福 利 設

施；  

( i i i )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， 申 請 地 點 部 分 坐 落 在

顯 示 為 「 道 路 」 的 地 方 ， 佔 用 了 預 留 給 日 後

進 行 永 定 道 擴 建 工 程 的 大 部 分 範 圍 ， 而 擬 議

屋 宇 會 影 響 該 道 路 工 程 的 施 工 ， 因 此 運 輸 署

署長繼續對這宗申請有保留；  

( i v )  有 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內 的 三 宗 同

類 申 請 全 被 小 組 委 員 會 拒 絕 。 批 准 這 宗 申 請

會 為 該 區 的 其 他 同 類 申 請 立 下 不 良 先 例 ， 亦

會妨礙該區的土地用途規劃；  

( v )  申 請 人 在 覆 核 申 請 書 中 指 出 ， 申 請 地 點 劃 為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令 他 蒙 受 損 失 。

倘 申 請 地 點 須 用 作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，

政 府 便 應 收 地 。 地 政 總 署 表 示 ， 待 相 關 政 府

部 門 敲 定 有 關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和 已 規

劃 通 道 的 落 實 時 間 表 ， 地 政 總 署 便 會 根 據 相

關 條 例 收 地 ， 以 便 把 有 關 土 地 用 作 公 共 用

途；以及  

( v i )  大 部 分 公 眾 意 見 均 反 對 申 請 ， 並 認 為 應 把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發 展 作 社 區 及 政

府 用 途 ， 令 區 內 居 民 受 惠 。 他 們 認 為 當 局 應

全 面 重 建 牛 池 灣 村 ， 而 非 零 碎 地 讓 個 別 屋 宇

發 展 ， 以 免 窒 礙 有 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

用地未來的發展。  

[ 馬詠璋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

-  1 3 2  -  

1 8 3 .  主 席 繼 而 請 申 請 人 詳 述 有 關 覆 核 申 請 。 廖 官 勝 先 生 提 出

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先 前 位 於 申 請 地 點 上 的 屋 宇 於 一 八 九 七 年 建 成 。 申

請 地 點 屬 私 人 舊 批 屋 地 。 一 九 八 六 年 ， 該 屋 宇 倒

塌，他已按屋宇署的命令清理倒塌屋宇的瓦礫；  

( b )  他 曾 數 次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重 建 屋 宇 ， 但 所 有 申 請 都 被

拒 絕 ， 主 要 理 由 是 政 府 日 後 擬 在 有 關 土 地 上 闢 設 公

共 設 施 。 不 過 ， 政 府 2 0 年 來 仍 未 就 已 規 劃 用 途 訂

出時間表，令他蒙受損失；  

( c )  即 使 現 有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， 政 府 在 有 需 要 時 仍 可 根 據

《收回土地條例》 ( 第 1 2 4 章 ) 收回 其土地；  

( d )  面積 6 0 0 平方呎 的小型屋宇不會對區內居民造成影

響 。 他 認 為 區 內 居 民 及 牛 池 灣 商 戶 聯 合 會 沒 有 權 反

對其申請；以及  

( e )  他要求委員作出公平公正的決定。  

1 8 4 .  申請人陳述完畢，主席請委員發問。  

1 8 5 . 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甯 漢 豪 女 士 表 示 ， 須 留 意 申 請 地 點 位 於

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邊 陲 ， 而 先 前 被 拒 絕 的 個 案 則 位

處 所 涉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較 中 央 的 位 置 。 她 詢 問 倘 這

宗 在 申 請 地 點 興 建 屋 宇 的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， 而 日 後 又 要 在 該 處 發

展 社 區 中 心 ，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可 行 。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龍 小 玉 女 士 表

示 ，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， 申 請 地 點 位 於 較 大 範 圍 的 「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內 ， 約 3 8 % 則 坐 落 在 顯 示 為 「 道 路 」 的 地

方 。 與 另 外 兩 宗 被 拒 絕 的 申 請 相 比 ， 申 請 地 點 比 較 遠 離 「 鄉 村

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。 她 參 考 文 件 的 圖 R - 2 中 的 牛 池 灣 發 展 大 綱 圖

( 九龍規劃區第 1 2 區 ) ，並表示申請地點部分位於預留作社區中

心 ／ 社 區 會 堂 的 地 區 內 ， 但 當 局 現 時 尚 未 有 落 實 有 關 發 展 的 時

間 表 。 申 請 地 點 部 分 亦 坐 落 在 發 展 大 綱 圖 上 顯 示 為 「 道 路 」 的

地 方 ， 佔 用 了 預 留 給 日 後 進 行 永 定 道 擴 建 工 程 的 範 圍 ， 而 擬 議

屋宇日後會影響該道路工程的施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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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6 .  龍小玉女士在回應一名委員的提問時表示，現有的永定

道 並 非 與 申 請 地 點 相 連 ， 該 道 路 只 伸 延 至 申 請 地 點 以 北 的 地

區。她在簡介中提及的道路項目是沿永定道進行擴建，並沿已

規 劃 興 建 的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 堂 的 西 面 界 線 闢 設 一 條 區 內 道

路。當局現時尚未有該道路項目的時間表。  

1 8 7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何 時 首 次 刊 憲 ； 已 倒 塌 的

有 關 屋 宇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是 否 屬 於 「 現 有 用 途 」 ； 以 及 為

何 在 文 件 的 圖 R - 2 上 標 註 第 1 6 6 6 號 地 段 。 龍 小 玉 女 士 回 應

說 ， 第 一 版 的《 牛池 灣 分 區 計 劃大 綱圖 編 號 S / K 1 2 / 1 》 於 一 九

八 五 年 刊 憲 ， 當 時 申 請 地 點 在 圖 上 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。

她 解 釋 說 ， 一 九 八 零 年 代 末 期 ， 政 府 計 劃 全 面 改 善 牛 池 灣 村 北

部 ( 主 要 被 寮 屋 佔 用 ) 的 破 舊 情 況 ， 其 後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擬 備 一 份

發 展 藍 圖 ， 並 擬 收 回 該 區 的 土 地 ， 以 便 發 展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

堂 、 休 憩 用 地 及 進 行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期 令 區 內 居 民 受 惠 。 當

時 亦 曾 就 該 發 展 藍 圖 諮 詢 相 關 區 議 會 。 申 請 地 點 所 位 處 的 地 區

大 概 於 一 九 九 零 年 根 據 一 份 發 展 藍 圖 而 改 劃 為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

社 區 」 地 帶 。 然 而 ， 現 時 尚 未 有 擬 議 工 程 的 時 間 表 。 在 圖 R - 2

上 標 註 地 段 第 1 6 6 6 號 的 目 的 ， 是 因 為 其 中 一 份 反 對 的 公 眾 意

見 表 示 這 宗 規 劃 申 請 會 對 地 段 第 1 6 6 6 號 的 屋 宇 造 成 負 面 的 通

風及視覺影響。  

1 8 8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申 請 人 是 否 在 申 請 地 點 先 前 的 屋 宇 居 住 ；

倘 規 劃 申 請 獲 批 准 ， 他 會 否 入 住 將 會 興 建 的 屋 宇 ； 以 及 倘 日 後

有 需 要 在 該 處 闢 設 社 區 中 心 ／ 社 區 會 堂 及 進 行 道 路 工 程 ， 他 是

否 願 意 把 土 地 歸 還 政 府 。 廖 官 勝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申 請 地 點 先 前 的

屋 宇 是 出 租 的 。 不 過 ， 他 及 其 家 人 會 入 住 擬 在 申 請 地 點 興 建 的

屋 宇 。 政 府 自 一 九 八 零 年 代 起 已 計 劃 進 行 永 定 道 擴 建 工 程 ， 但

目前仍未有時間表，倘政府日後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 ( 第 1 2 4

章 ) 收回其土地，他會同意。  

1 8 9 .  龍 小 玉 女 士 在 回 應 另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重 置 受 港

鐵 彩 虹 站 影 響 的 牛 池 灣 村 居 民 的 地 點 位 於 申 請 地 點 以 南 的 龍 池

徑 南 面 。 申 請 地 點 並 不 位 於 該 重 置 範 圍 內 。 申 請 地 點 所 處 地 區

內的發展項目並非井然有序，亦有一些非法構築物。  

1 9 0 .  由 於 委 員 再 無 提 出 其 他 問 題 ， 主 席 多 謝 九 龍 規 劃 專 員 和

申請人出席會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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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1 9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擬 議 屋 宇 不 符 合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

的規劃意向及城規會規劃指引編號 1 6 。一名委員表示，根據文

件圖 R - 3 的實地照片，該處仍有已倒塌屋宇殘留的樓板。這名

委 員 詢 問 已 倒 塌 屋 宇 是 否 屬 於 現 有 屋 宇 ／ 現 有 用 途 ， 以 及 申 請

人有否重建屋宇的權利。  

1 9 2 .  秘 書 應 主 席 要 求 解 釋 說 ，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現 有 用

途 ， 即 使 不 符 合 圖 則 的 規 定 ， 也 無 須 更 正 ， 直 至 用 途 有 實 質 改

變 或 建 築 物 進 行 重 建 為 止 。 她 根 據 《 牛 池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

號 S / K 1 2 / 1 6 》 的 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解 釋 說 ， 「 現 有 建 築 物 」 和

「現有用途」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有特定的意思：  

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現 有 用 途 (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第 3 ( c )及 第

4 段 )  

( a )  「任何土地或建築物的現有用途」指：  

( i )  首份涵蓋有關土地 或建築物的法定圖 則 ( 下稱

「首份圖則」) 的公告在憲報刊登之前，  

�  已 經 存 在 的 用 途 ， 而 該 項 用 途 由 展 開 以

來一直持續進行；或  

�  與 現 有 建 築 物 有 關 並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》獲得批准的用途或用途更改；以及  

( i i )  在首份圖則公布之後，  

�  首 份 圖 則 或 其 後 公 布 的 任 何 一 份 圖 則 所

准 許 的 用 途 ， 而 該 項 用 途 在 有 關 圖 則 有

效 期 內 展 開 ， 而 且 自 展 開 以 來 一 直 持 續

進行；或  

�  與 現 有 建 築 物 有 關 並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》 獲 得 批 准 的 用 途 或 用 途 更 改 ， 而 且

在 獲 得 批 准 之 時 ， 是 當 時 有 效 的 圖 則 所

准許的；  

( i i i )  除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另 有 訂 明 外 ， 凡 圖 則 經 常

准 許 或 依 據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所 批 給 許 可 而 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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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展 開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， 或 已 經 進 行 發 展 或

重 建 ， 則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就 該 地 點 所 批 給 的

一 切 與 用 途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或 發 展 或 重 建 有

關的許可，即告失效；以及  

現有建築物 (《註 釋》說明頁第 1 0 段 )  

( b )  「 現 有 建 築 物 」 指 一 間 實 際 存 在 ， 並 符 合 任 何 有 關

法 例 、 有 關 政 府 土 地 契 約 條 款 的 建 築 物 ( 包 括 構 築

物 ) 。  

1 9 3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根據秘書的解釋，現有個案並不屬於分區計

劃大綱圖所界定的「現有用途」或「現有建築物」。秘書指現有個

案是在申請土點上重建屋宇，根據分區計劃大綱圖，須遵守現行分

區計劃大綱圖上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的現有規定。  

1 9 4 .  主席詢問委員是否同意應拒絕申請，理由是擬 議 屋 宇 不 符

合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及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

號 1 6 ，以及申請人未有提出新的理據支持覆核申請。委員表示

同意。  

1 9 5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拒 絕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。 委 員 繼 而 審

視 文 件 第 8 . 1 段 所 載 拒 絕 這 宗 申 請 的 理 由 ， 並 認 為 有 關 理 由恰

當。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提

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， 以 配 合 當 地 居 民 及 市 民

大 眾 的 需 要 。 這 宗 申 請 純 粹 作 非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
用 途 ， 不 符 合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

向；  

( b )  申 請 不 符 合 城 規 會 就 「 擬 在 『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』

地 帶 內 發 展 ／ 重 建 作 『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』 用 途 以

外 的 用 途 而 按 照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

規劃申請」所頒布的規劃指引編號 1 6 ，因為以零碎

方 式 批 准 申 請 ， 會 窒 礙 為 配 合 社 區 需 要 和 區 內 其 他

機 構 的 需 要 而 提 供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的 規 劃

及發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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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批准這宗申請會影響已規劃道路工程的施工；以及  

( d ) 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會 妨 礙 區 內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， 並 會 為

該區的其他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。  

 

屯門及元朗區  

議程項目 8  

[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進一步考慮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T M / 3 9 8  

擬在劃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的新界屯門青山村第 1 3 1 約  

地段第 7 5 9 號 (部分 )、第 7 9 1 號 (部分 )及第 8 3 0 號 (部分 )  

佛緣精舍內第 1、第 2 和第 3 幢樓宇 (部分 )闢設靈灰安置所  

(城規會文件第 9 1 9 4 號 )   

[ 聆訊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9 6 .  符展成先生現時與申請人的顧問 TMA Planning and Design 

Limited 有 業 務 往 來 ， 他 已 就 此 項 目 申 報 利 益 ， 但 表 示 自 己 並 無

涉 及 有 關 項 目 。 委 員 備 悉 符 先 生 已 暫 時 離 席 ， 並 同 意 他 並 無 涉

及直接利益，可留在會議席上，他返回會議席後可參與討論。  

1 9 7 .  政府和申請人的下列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陳永榮先生  －  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規劃專員  

李興亞先生  －  香 港 警 務 處 ( 下 稱 「 警 務 處 」 ) 助 理

指揮官 ( 青山分區 )  

李家材先生  ]  申請人代表  

陳錦敏先生  ]   

鄧國輝先生  ]   

馬麗琪女士  ]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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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8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覆 核 聆 訊 的 程 序 。

他繼而邀請屯門及元朗規劃專員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。  

1 9 9 .  屯 門 及 元 朗 規 劃 專 員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提

出下列要點：  

背景  

( a )  申 請 人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擬 把 在 屯 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上劃為「政 府、機 構或社區」 地帶的 申請地點 ( 佛緣

精舍 ) 作靈灰安置所用途 ( 共有 9  1 6 0 個骨灰龕位，

當 中 約 3  0 0 0 個 已 被 使 用 ) 。 擬 議 靈 灰 安 置 所 位 於

佛 緣 精 舍 的 三 幢 現 有 建 築 物 內 ， 總 樓 面 面 積 為

2 9 9 . 3 平方米；  

( b )  申 請 處 所 位 於 一 所 現 有 廟 宇 大 樓 內 。 該 處 主 要 有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， 包 括 廟 宇 及 其 他 宗 教 機 構 。

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

會」 ) 於 二零一一 年五月二十 日拒絕 這宗申請， 主要

理由涉及結構安全和走火通道方面的問題；  

( c )  申 請 人 在 第 1 6 條 階 段 曾 建 議 採 取 人 流 及 交 通 管 理

措 施 ， 以 把 清 明 節 和 重 陽 節 前 後 及 期 間 的 訪 客 數 量

減 至 最 低 。 有 關 措 施 包 括 預 約 到 訪 計 劃 ， 以 控 制 節

日 期 間 的 訪 客 數 目 ； 在 附 近 的 行 人 徑 豎 設 指 示 牌 ，

有 關 員 工 亦 會 沿 行 人 路 線 駐 守 ， 指 導 訪 客 進 出 申 請

處 所 ； 申 請 處 所 東 北 面 的 露 天 停 車 場 將 為 訪 客 提 供

泊 車 位 ； 以 及 訂 立 廟 宇 守 則 ， 以 管 制 骨 灰 龕 位 買 家

的行為 ( 包括清明節及重陽節期間的到訪時間 ) ；  

( d )  在 第 1 7 條 覆 核 申 請 階 段 ， 警 務 處 處 長 在 檢 討 現 有

情 況 和 考 慮 附 近 其 他 擬 議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累 積 影 響

後 ， 對 這 宗 申 請 有 所 保 留 。 鑑 於 楊 青 路 是 一 條 雙 線

單 程 「 掘 頭 車 道 」 ， 盡 頭 連 接 唯 一 可 用 以 通 往 屯 門

其 他 地 區 的 興 才 街 ， 因 此 他 關 注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的

公 共 安 全 ， 因 為 如 楊 青 路 出 現 擠 塞 情 況 ， 將 會 妨 礙

緊 急 救 援 車 輛 迅 速 抵 達 申 請 地 點 。 警 務 處 處 長 亦 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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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 申 請 人 用 以 使 前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訪 客 人 數 平 均 分 布

的管理措施是否可行；  

( e ) 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考 慮 有 關 覆 核 申

請 。 雖 然 申 請 人 在 會 上 已 解 決 申 請 處 所 先 前 涉 及 的

結 構 安 全 和 走 火 通 道 的 問 題 ， 但 城 規 會 決 定 延 期 考

慮 申 請 ， 並 要 求 申 請 人 與 警 務 處 處 長 聯 絡 ， 以 便 擬

備 清 明 節 和 重 陽 節 期 間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， 以

供城規會作進一步考慮；  

( f )  一如文件第 3 段所詳載，在所涉「政府、機構或社

區 」 地 帶 內 有 數 宗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的 同 類 規 劃 申

請，現撮述如下：  

規劃申請編號  處所名稱  

(如適用 )  

骨灰龕位  

數量  

狀況  

(城規會的  

考慮日期 )  

A / T M / 3 7 3 ( a )  思親公園  5  0 0 0  批准  

( 2 0 0 8 年  

7 月 1 8 日 )  

A / T M / 4 1 5  善果  8  0 0 0  拒絕  

( 2 0 1 2 年  

6 月 8 日 )  

A / T M / 4 3 4  (不適用 )  2  0 0 0  拒絕  

( 2 0 1 2 年  

5 月 1 8 日 )  

A / T M / 4 3 7 ( b )  善緣  5  0 0 0  批准  

( 2 0 1 2 年  

7 月 2 0 日 )  

註 ：  

( a )
 所 涉 處 所 涉 及 規 劃 申 請 編 號 S / T M / 2 5 5 、 3 0 6 及

3 1 6 。  

( b )
 所 涉 處 所 涉 及 一 宗 被 撤 銷 許 可 的 規 劃 申 請 ( 編 號

S / T M / 3 8 7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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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二 零 一 二 年 八 月 十 日 ， 申 請 人 提 交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

計劃，再次啟動第 1 7 條覆核申請 程序 ;  

申請人的擬議交通和人羣管理計劃  

( h )  申 請 人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跟 警 務 處 處 長 商 討

後 ， 擬 備 了 經 修 訂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， 擬 議 措

施的內容撮載如下：  

( i )  於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關 閉 露 天 停 車 場 － 確

保 對 停 車 場 進 行 嚴 格 管 制 ( 佔 用 第 1 3 1 約 地

段第 3 9 1 號 A 分段、 B 分段及餘段 ) ，並採

取以下措施：  

�  已跟第 1 3 1 約地 段第 3 9 1 號 A 分 段和

B 分 段 的 擁 有 人 簽 訂 協 議 ， 租 用 該 兩 個

地 段 兩 年 ， 直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三 十 日

止；  

�  已跟第 1 3 1 約地段第 3 9 1 號餘段的停

車 場 經 營 者 簽 訂 協 議 ， 該 地 段 在 清 明 節

及重陽節期間只作停車場用途；以及  

�  根 據 上 述 協 議 ， 該 停 車 場 在 清 明 節 及 重

陽 節 期 間 並 無 時 租 服 務 ， 但 會 用 作 私 家

車 及 的 士 的 上 落 客 貨 處 ， 以 及 停 泊 緊 急

車輛；  

( i i )  行 人 ／ 人 流 管 理 及 管 制 計 劃 － 申 請 人 的 人 流

管 理 建 議 包 括 豎 設 指 示 牌 、 由 員 工 在 馬 路 旁

提 供 協 助 、 落 實 分 流 安 排 、 以 交 通 圓 錐 筒 劃

分 行 人 區 ， 以 及 在 入 口 和 進 行 儀 式 的 地 區 ／

路線豎設清晰的告示牌；  

( i i i )  定 期 檢 討 － 申 請 人 會 在 兩 個 節 日 之 前 定 期 向

警 務 處 處 長 提 交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， 以 便

進行檢討和監察；以及  

( i v )  顧客預約－詳情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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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在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前 約 一 個 月 向 顧 客 發

出 短 訊 及 通 知 書 ， 告 知 他 們 有 特 別 安

排 ， 包 括 會 在 節 日 期 間 設 立 顧 客 預 約 制

度，以便分散人流；以及  

�  建 議 及 鼓 勵 顧 客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來 往

有 關 處 所 ， 並 告 知 他 們 在 清 明 節 及 重 陽

節期間不會提供泊車設施；  

( i )  據 申 請 人 所 述 ， 他 們 過 去 幾 年 已 落 實 交 通 和 人 羣 管

理 計 劃 建 議 中 的 同 類 措 施 ， 以 改 善 秩 序 及 加 強 管

制 。 他 們 從 沒 有 接 獲 投 訴 ， 證 明 擬 議 措 施 切 實 可

行，並正順利採用；  

( j )  申 請 人 亦 建 議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城 規 會 在 批 給 許 可 時 可

附 加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 要 求 申 請 人 提 交 「 節 日

前 」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， 以 待 警 務 處 處 長 考 慮

和批准。如 未能履 行有關條件 ，可 ( 根據警務處 處長

的建議 )  撤銷有關規劃許可；  

( k )  政府部門的意見──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詳載於文件

第 5 段，並撮述如 下：  

( i )  警 務 處 處 長 ( 屯 門 區 ) 表 示 ， 楊 青 路 是 連 接 屯

門 其 他 地 區 的 唯 一 道 路 ， 倘 該 路 因 為 清 明 節

及 重 陽 節 期 間 交 通 繁 忙 而 受 阻 ， 他 擔 心 沿 路

的 居 民 及 附 近 機 構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不 過 ， 倘 申

請 人 的 經 修 訂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能 夠 落

實，他便不反對申請；  

( i i )  屯 門 地 政 專 員 認 為 停 車 場 和 上 落 客 貨 區 位 處

私 人 地 段 ， 但 該 等 地 段 並 非 申 請 人 所 擁 有 ，

亦位於申請地點以外，倘申請人與第 1 3 1 約

地 段 第 3 9 1 號 A 分 段 、 B 分 段 ， 以 及 第

1 3 1 約地段第 3 9 1 號餘段的地段擁有人／停

車 場 經 營 者 之 間 的 租 約 終 止 ／ 期 滿 ， 或 所 涉

地 段 ／ 停 車 場 的 擁 有 權 有 變 ， 申 請 人 便 未 必

有 權 關 閉 停 車 場 及 闢 設 上 落 客 貨 區 。 屯 門 地

政 專 員 認 為 在 契 約 條 款 內 加 入 人 羣 和 交 通 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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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措 施 並 不 恰 當 ／ 不 能 有 效 確 保 ／ 監 察 妥 善

落實相關措施；以及  

( i i i )  其 他 獲 諮 詢 的 政 府 部 門 維 持 他 們 先 前 的 意

見，即對申請沒有負面意見或反對；  

( l )  規劃署的意見── 根據文件第 5 段所 載的規劃考慮因

素 和 評 估 ， 規 劃 署 不 支 持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， 理 由 撮 載

如下：  

( i )  申 請 人 所 提 交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須 依 賴

只 屬 臨 時 性 質 的 現 有 露 天 停 車 場 ， 而 該 停 車

場 亦 只 是 從 其 他 停 車 場 經 營 者 租 來 ， 其 中 一

份 租 約 將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屆 滿 ， 故

現 有 停 車 場 未 必 能 支 援 日 後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運

作 。 此 外 ， 在 政 府 就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設 立 發

牌 制 度 前 ， 並 不 能 肯 定 能 夠 落 實 及 執 行 交 通

和人羣管理計劃中的措施；  

( i i )  倘 申 請 人 能 落 實 經 修 訂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

劃 ， 警 務 處 處 長 便 不 反 對 申 請 。 為 釋 除 警 務

處 處 長 的 疑 慮 ， 申 請 人 要 求 城 規 會 考 慮 在 落

實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方 面 附 加 規 劃 許 可 附

帶條件。不過，須備悉：  

�  條 例 並 無 賦 權 予 規 劃 事 務 監 督 在 屯 門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涵 蓋 的 地 區 執 行 規 劃 管

制；  

�  一 如 屯 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 釋 》 所

述 ， 倘 有 關 用 地 已 經 進 行 發 展 或 重 建 ，

則 城 規 會 就 該 地 點 所 批 給 的 許 可 即 告 失

效 。 因 此 ， 即 使 申 請 人 在 靈 灰 安 置 所 開

始 經 營 後 未 有 履 行 有 關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

件，亦不能撤銷規劃許可；以及  

�  雖 然 通 常 會 以 其 他 方 法 ( 例 如 《 建 築 物

條 例 》 ， 契 約 及 發 牌 規 定 ) 協 助 執 行 規

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 但 須 備 悉 擬 議 交 通 和

人 羣 管 理 計 劃 不 會 涉 及 須 根 據 《 建 築 物

條 例 》 取 得 許 可 的 事 宜 。 從 土 地 行 政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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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來 看 ， 屯 門 地 政 專 員 認 為 在 契 約 條 款

內 加 入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措 施 並 不 恰 當 ／

不 能 有 效 確 保 ／ 監 察 妥 善 落 實 相 關 措

施；  

( i i i )  經 營 靈 灰 安 置 所 而 不 會 在 節 日 期 間 對 交 通 造

成 不 可 接 受 的 影 響 ， 實 非 常 依 賴 交 通 和 人 羣

管 理 計 劃 。 根 據 剛 才 所 述 ， 根 本 沒 有 有 效 的

方法確保可持續落實交通和人羣管理計劃；  

( i v )  由 於 負 責 靈 灰 安 置 所 發 牌 事 宜 的 部 門 尚 未 成

立 ， 考 慮 在 發 牌 條 款 內 加 入 申 請 人 所 提 出 的

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措 施 是 否 可 行 和 恰 當 ， 實 屬

言 之 過 早 。 能 否 在 所 有 骨 灰 龕 位 出 售 後 執 行

人羣和交通管制措施，亦值得商榷；以及  

( v )  其 他 地 區 的 同 類 規 劃 申 請 均 被 小 組 委 員 會 或

經 城 規 會 覆 核 後 以 相 同 的 理 由 拒 絕 ， 即 不 肯

定 能 否 落 實 及 執 行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的 人 羣 和 交

通管制措施。  

2 0 0 .  主 席 繼 而 邀 請 申 請 人 的 代 表 闡 述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。 委 員 備

悉申請人代表的講稿已於會上呈交。  

2 0 1 .  李家材先生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， 申 請 人 與 警 務 處 李 興 亞 先

生 開 會 ， 討 論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的 人 羣 和 交 通 管

制 計 劃 。 經 過 多 輪 討 論 ， 警 務 處 認 為 申 請 人 所 建 議

的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計 劃 實 際 可 行 。 倘 申 請 人 的 經 修

訂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計 劃 得 以 落 實 ， 該 處 便 不 反 對 申

請 。 申 請 人 很 有 信 心 能 有 效 地 落 實 經 修 訂 的 人 羣 和

交通管制計劃；  

( b )  他 們 建 議 的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計 劃 是 處 理 清 明 節 及 重

陽 節 期 間 的 訪 客 高 峰 期 。 申 請 人 除 會 派 更 多 職 員 管

理 人 流 外 ， 更 會 透 過 會 員 通 訊 、 網 站 和 經 手 提 電 話

發 出 短 訊 等 其 他 方 法 發 放 最 新 資 料 。 申 請 人 亦 已 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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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的 露 天 停 車 場 ， 確 保 在 該 兩 個 節 日

不 會 提 供 時 租 泊 車 位 ， 並 把 該 處 用 作 臨 時 的 士 上 落

客 處 。 由 於 高 峰 期 只 有 幾 天 ，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計 劃

不難落實；  

( c )  申 請 人 已 在 申 請 地 點 落 實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計 劃 中 所

建 議 的 同 類 措 施 ， 並 每 年 進 行 檢 討 。 經 修 訂 人 羣 和

交 通 管 制 計 劃 中 的 措 施 有 助 他 們 進 行 日 常 運 作 。 城

規 會 亦 可 放 心 ， 申 請 人 將 繼 續 落 實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

計劃內的措施；  

( d )  規 劃 署 認 為 由 於 該 露 天 停 車 場 是 從 有 關 土 地 擁 有

人 ／ 停 車 場 經 營 者 租 來 ， 其 中 一 份 租 約 更 將 於 二 零

一 四 年 屆 滿 ， 故 只 屬 臨 時 性 質 。 就 此 ， 實 不 肯 定 能

否 落 實 有 關 的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計 劃 。 申 請 人 的 回 應

是 ， 不 論 停 車 場 經 營 者 誰 屬 ， 他 亦 會 繼 續 租 用 該 露

天 停 車 場 ， 並 會 在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之 前 跟 停 車 場 經

營 者 簽 定 協 議 。 即 使 該 土 地 不 再 用 作 泊 車 ， 他 們 的

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計 劃 仍 然 可 行 ， 因 為 他 們 建 議 在 該

兩 個 節 日 關 閉 停 車 場 ， 亦 會 提 醒 顧 客 在 該 段 期 間 不

要 駕 車 前 來 。 市 民 大 眾 普 遍 預 期 在 該 段 期 間 會 有 較

多人到訪靈灰安置所，因此應會多加忍讓；  

( e )  位 於 佛 緣 精 舍 內 的 擬 議 靈 灰 安 置 所 符 合 「 政 府 、 機

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 申 請 地 點 遠 離 易 受 影

響 的 住 宅 用 途 ， 因 為 附 近 只 有 幾 間 學 校 。 由 於 訪 客

主 要 在 公 眾 假 期 才 到 訪 ， 在 土 地 用 途 方 面 ， 靈 灰 安

置所與附近的發展應不會有任何衝突；以及  

( f )  除 了 是 次 會 議 討 論 的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計 劃 尚 待 解 決

外 ， 已 沒 有 其 他 技 術 問 題 尚 待 解 決 ， 故 城 規 會 應 批

准這宗申請。  

2 0 2 .  由 於 申 請 人 的 代 表 已 陳 述 完 畢 ， 主 席 邀 請 委 員 發 問 。 李

家 材 先 生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佛 緣 精 舍 在 所 涉 「 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擁有約 5  0 0 0 平方呎的土地。他在回應

另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所 涉 處 所 內 的 靈 灰 安 置 所 被 列 入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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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( 即 地 政 總 署 及 ／ 或 規 劃 署 所 知 不 符 合 土 地 契 約 的 用 途 限 制 或

法定城市規劃規定的私營靈灰安置所 ) 。  

2 0 3 .  主 席 詢 問 楊 青 路 現 時 的 交 通 情 況 。 警 務 處 李 興 亞 先 生 表

示 ， 楊 青 路 只 通 往 幾 間 學 校 ， 廉 政 公 署 訓 練 中 心 、 屯 門 兒 童 及

青 少 年 院 ( 下 稱 「 青 少 年 院 」 ) 、 青 山 村 和 散 石 灣 一 些 村 屋 。 主

席 表 示 ， 由 於 附 近 的 設 施 末 必 會 在 公 眾 假 期 作 業 ， 擬 議 靈 灰 安

置 所 用 途 在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所 帶 來 的 交 通 流 量 未 必 會 對 附

近 的 土 地 用 途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李 興 亞 先 生 表 示 同 意 ， 並 指 楊 青

路 現 時 的 交 通 流 量 不 多 。 不 過 ， 有 關 方 面 每 天 須 運 送 被 扣 留 的

青少年出入青少年院，或會對青少年院造成一些影響。  

2 0 4 .  申 請 人 的 交 通 顧 問 陳 錦 敏 先 生 補 充 說 ， 楊 青 路 現 時 的 交

通 流 量 不 多 ， 亦 經 常 有 駕 車 學 員 在 該 處 練 習 駕 駛 或 泊 車 。 他 指

楊青路沿路置有欄杆，避免違例泊車活動侵佔行人路。  

2 0 5 .  主 席 詢 問 楊 青 路 有 沒 有 違 例 泊 車 問 題 ， 特 別 是 在 掃 墓 時

期 楊 小 坑 北 端 的 迴 旋 處 附 近 的 情 況 。 李 興 亞 先 生 指 出 ， 楊 青 路

現 時 沒 有 違 例 泊 車 問 題 ， 因 為 該 處 並 不 接 近 住 宅 發 展 。 警 務 處

主 要 是 擔 心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的 交 通 情 況 ， 因 此 須 落 實 交 通

管 制 措 施 。 該 處 或 須 暫 時 封 路 ， 即 須 一 如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關 閉 該

露 天 停 車 場 。 至 於 乘 坐 輕 鐵 的 訪 客 ， 最 接 近 的 車 站 是 龍 門 站 及

青 山 村 站 。 訪 客 下 車 後 須 橫 過 馬 路 ， 因 此 ， 擬 議 靈 灰 安 置 所 或

會在區內造成更多人車爭路情況。  

2 0 6 .  由 於 區 內現 時有 一些 靈 灰 安置 所 ( 有約 一 萬 個已 獲准 的骨

灰 龕 位 ) ，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楊 青 路 的 現 有 交 通

情 況 。 李 興 亞 先 生 表 示 ， 思 親 公 園 的 靈 灰 安 置 所 將 於 明 年 使

用，而善緣目前則有約 1  0 0 0 個骨灰龕位。過去的清明節及重

陽 節 並 無 太 多 訪 客 。 不 過 ， 倘 所 有 已 獲 准 的 骨 灰 龕 位 全 滿 ， 便

須落實交通管理及人流管制措施。  

2 0 7 .  由 於 委 員 再 無 提 出 其 他 問 題 ， 主 席 多 謝 屯 門 及 元 朗 規 劃

專員和申請人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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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議部分  

2 0 8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申 請 人 未 有 提 供 新 的 資 料 以 支 持 其 申

請 。 有 待 解 決 的 問 題 是 如 何 確 保 可 妥 善 地 落 實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

期 間 的 擬 議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。 就 此 個 案 而 言 ， 露 天 停 車 場

是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的 重 要 部 分 ， 但 申 請 人 並 非 該 停 車 場 的

擁 有 人 。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或 要 待 日 後 設 立 靈 灰 安 置 所 發 牌

制 度 後 才 可 落 實 ， 以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形 式 執 行 並 不 可 能 。 這

名 委 員 認 為 申 請 人 應 待 政 府 設 立 有 關 發 牌 制 度 後 ， 才 重 新 提 交

規劃申請予城規會考慮。  

2 0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申 請 人 在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中 建 議 關 閉 區

內 的 露 天 停 車 場 。 然 而 ， 該 停 車 場 並 非 申 請 人 所 擁 有 ， 故 不 肯

定申請人能否保留停車場運作的控制權。  

2 1 0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難 以 為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物 色 土 地 ， 而 申

請 地 點 鄰 近 其 他 宗 教 機 構 及 其 他 較 不 易 受 影 響 用 途 ( 例 如 學 校 和

政 府 設 施 ) ， 實 適 宜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。 現 時 楊 青 路 的 交 通 流 量

不 多 ， 亦 無 違 例 泊 車 問 題 。 至 於 干 擾 出 入 青 少 年 院 的 交 通 問

題 ， 可 採 取 行 政 方 法 解 決 。 雖 然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是 否 有 效

值 得 商 榷 ， 但 只 在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才 出 現 的 問 題 可 予 以 容

忍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即 使 日 後 為 靈 灰 安 置 所 設 立 發 牌 制 度 ， 亦 難 以

作出完全有效的管制，故這名委員認為可批給規劃許可。  

[ 符展成先生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
2 1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雖 然 申 請 地 點 上 的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與 附 近 的

土 地 用 途 或 非 不 相 協 調 ， 但 現 階 段 仍 須 仔 細 考 慮 批 給 規 劃 許 可

會 帶 來 的 影 響 。 倘 政 府 日 後 設 立 發 牌 制 度 ， 當 持 牌 人 未 能 履 行

發 牌 條 件 ， 以 致 靈 灰 安 置 所 須 停 業 ， 亦 將 有 適 當 的 安 排 去 管 理

骨 灰 龕 位 。 然 而 ， 倘 申 請 人 未 能 履 行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的 申 請

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 發 牌 制 度 又 未 設 立 ， 便 缺 乏 現 行 機 制 以

執行有關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。  

2 1 2 .  另 一 名 委 員 亦 支 持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。 他 指 警 務 處 的 代 表 先

前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會 議 上 強 烈 反 對 申 請 ， 但 該 處

跟 申 請 人 討 論 經 修 訂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後 ， 現 已 不 再 反 對

申 請 。 申 請 地 點 對 附 近 的 用 途 影 響 輕 微 ， 適 合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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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 。 考 慮 到 本 港 對 該 等 設 施 的 需 求 甚 殷 ， 城 規 會 不 應 待 設 立 發

牌制度後才批准作靈灰安置所用途的規劃申請。  

2 1 3 .  主 席 指 出 ， 城 規 會 近 日 拒 絕 了 一 些 在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作 靈

灰 安 置 所 用 途 的 同 類 申 請 。 前 往 該 等 擬 議 靈 灰 安 置 所 須 經 過 楊

青 路 ， 而 該 等 申 請 是 因 類 似 的 理 由 ( 在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並 無

有 效 的 人 羣 和 交 通 管 制 計 劃 ) 而 被 拒 絕 。 城 規 會 就 同 類 申 請 作 決

定時須注意要保持一致。  

2 1 4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所 涉 「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」 地 帶 主 要 包 括 一 些 類 似 佛 緣 精 舍 的 廟 宇 和 宗 教 機 構 。

這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倘 所 涉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被 認 定 為 適

合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， 政 府 便 應 評 估 有 關 道 路 基 建 設 施 的 容 量

上 限 ， 以 及 該 處 可 容 納 的 骨 灰 龕 位 數 目 上 限 。 此 外 ， 或 可 考 慮

採 取 改 善 交 通 措 施 ， 例 如 闢 設 巴 士 站 或 在 楊 青 路 進 行 道 路 改 善

工 程 。 該 等 資 料 或 計 劃 對 城 規 會 考 慮 這 宗 申 請 ， 以 及 所 涉 「 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內日後的任何申請均有用處。  

2 1 5 .  另 一 名 委 員 指 出 ， 現 時 設 有 墳 場 的 地 區 ， 在 清 明 節 及 重

陽 節 期 間 難 免 會 出 現 交 通 擠 塞 。 只 要 所 造 成 的 交 通 流 量 不 會 對

非靈灰安置所訪客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，便應予以容忍。  

2 1 6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主 席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善 緣 的 靈 灰 安 置 所 涉 及

一 項 曾 被 撤 銷 的 規 劃 許 可 ， 該 宗 規 劃 申 請 ( 編 號 A / T M / 4 3 7 ) 其

後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獲 小 組 委 員 會 批 准 。 區 內 另 一 宗 規 劃 申 請

( 編 號 A / T M / 4 3 4 ) 則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被 小 組 委 員 會 拒 絕 ， 拒

絕 理 由 與 這 宗 申 請 相 似 。 其 他 地 區 亦 有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的 申

請 被 城 規 會 拒 絕 ， 理 由 是 不 肯 定 能 否 落 實 及 執 行 交 通 和 人 羣 管

理 計 劃 。 城 規 會 在 考 慮 先 前 的 個 案 時 ， 清 楚 知 道 不 能 根 據 契 約

執 行 有 關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， 亦 沒 有 可 行 的 方 法 確 保 可 持 續

經營及管理有關靈灰安置所。  

2 1 7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能 否 落 實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是 需 要 考

慮 的 事 宜 。 然 而 ， 即 使 有 發 牌 制 度 ， 能 否 落 實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

計 劃 的 問 題 仍 會 存 在 。 此 外 ， 即 使 未 能 在 兩 個 節 日 期 間 有 效 地

落 實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， 亦 不 會 造 成 嚴 重 的 負 面 影 響 ， 故 該

等 情 況 可 予 以 容 忍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持 不 同 的 意 見 ， 並 表 示 確 保 能

落 實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， 是 日 後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的 發 牌 當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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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非 城 規 會 的 責 任 ， 因 為 城 規 會 就 此 方 面 附 加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

條 件 根 本 無 法 執 行 。 先 前 發 言 的 委 員 表 示 ， 即 使 未 能 執 行 涉 及

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的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， 在 政 府 設 立 發 牌 制

度之前，亦只須容忍所造成的影響幾年。  

2 1 8 .  一 名 委 員 指 出 ， 城 規 會 應 考 慮 所 涉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地 帶 可 容 納 的 骨 灰 龕 位 上 限 。 現 時 楊 青 路 是 一 條 「 掘 頭

路 」 ， 沒 有 掉 頭 設 施 ， 車 輛 須 沿 楊 青 路 掉 頭 ， 干 擾 交 通 。 然

而 ， 若 當 局 有 較 長 遠 的 計 劃 ( 例 如 把 楊 青 路 改 為 一 條 直 通 道

路 ) ， 該 區 可 承 受 的 交 通 容 量 便 會 大 大 改 善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在 回 應

時根據圖 F R - 4 a 表示，楊青路並非很狹窄。  

2 1 9 .  另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能 否 透 過 附 加 規 劃 許 可 附 帶 條 件 執 行

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， 實 在 值 得 商 榷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難 以 物 色 適

合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的 用 地 ， 對 於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的 交 通

及 人 流 管 理 規 定 ， 城 規 會 應 多 加 容 忍 。 市 民 大 眾 對 兩 個 節 日 期

間交通擠塞的容忍度亦可能會較高。  

2 2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就 有 關 申 請 作 決 定 時 ， 城 規 會 須 顧 及 先 前 拒

絕 區 內 及 其 他 地 區 的 同 類 申 請 的 決 定 。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同 意 ， 並

指 城 規 會 最 近 亦 以 類 似 的 交 通 理 由 拒 絕 了 一 宗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

途 的 規 劃 申 請 。 有 關 用 地 亦 是 接 駁 一 條 「 掘 頭 路 」 ， 而 當 局 亦

同 樣 擔 心 申 請 人 沒 有 實 際 可 行 的 方 案 去 解 決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

間 的 交 通 問 題 。 由 於 兩 塊 用 地 的 情 況 相 似 ， 故 並 無 理 據 就 這 宗

申請作出不同的決定。  

2 2 1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主 席 的 提 問 時 ， 提 供 一 宗 被 拒 絕 的 規 劃 申 請

( 編 號 A / T M / 4 1 5 ) 的 資 料 ， 該 宗 申 請 位 於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， 較 接

近楊青路， 擬作靈 灰安置所用 途 ( 設 有 8  0 0 0 個骨灰龕位 ) 。委

員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六 日 的 會 議 上 就 此 個 案 進 行 了 漫 長 討 論 ，

主 要 關 注 申 請 人 所 建 議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措 施 能 否 執 行 。 城 規

會 拒 絕 了 該 宗 申 請 ， 認 為 現 時 並 無 機 制 ( 不 論 是 以 法 定 城 市 規 劃

或 執 行 契 約 的 形 式 ) 確 保 可 持 續 落 實 擬 議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措

施 。 從 規 劃 角 度 而 言 ， 擬 議 項 目 一 旦 展 開 ， 規 劃 許 可 便 告 失

效。  

2 2 2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很 多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的 其 他 申 請 都 因

對 交 通 造 成 影 響 而 被 拒 絕 ， 而 警 務 處 通 常 都 會 反 對 該 等 申 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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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過 ， 就 這 宗 申 請 而 言 ， 警 務 處 並 不 反 對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及 申 請

人 所 建 議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。 既 然 申 請 地 點 適 合 作 靈 灰 安

置 所 用 途 ， 城 規 會 或 可 批 准 這 宗 個 案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警 務 處 不 表

示 反 對 ， 證 明 這 宗 申 請 跟 先 前 的 個 案 不 同 。 秘 書 指 出 ， 警 務 處

不 反 對 這 宗 規 劃 申 請 的 前 提 是 可 落 實 擬 議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

劃 。 她 亦 告 知 委 員 ， 警 務 處 在 覆 核 申 請 階 段 亦 不 反 對 編 號 為

S / T M / 4 1 5 的規劃申請。  

2 2 3 .  規 劃 署 署 長 梁 焯 輝 先 生 表 示 ， 警 務 處 在 會 上 表 示 ， 楊 青

路 現 時 並 無 擠 塞 問 題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可 在 該 路 落 實 臨 時 封 路 措

施 。 倘 警 務 處 願 意 探 討 封 閉 楊 青 路 其 中 一 段 ( 例 如 由 楊 青 路 ／ 興

才 街 的 交 界 處 至 通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通 道 ) 的 方 案 ， 或 可 切 實 解 決 高

峰 期 的 交 通 問 題 。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封 路 未 必 實 際 可 行 ， 因 為 楊

青 路 會 因 此 而 變 成 兩 端 都 封 閉 。 他 進 一 步 表 示 ， 除 非 落 客 區 位

於 政 府 土 地 上 ( 類 似 圓 玄 學 院 或 在 柴 灣 的 墳 場 的 情 況 ) ， 否 則 交

通 管 理 措 施 不 會 有 效 。 至 於 這 宗 個 案 ， 擬 議 落 客 區 位 於 並 非 由

申 請 人 所 擁 有 的 露 天 停 車 場 內 ， 故 擬 議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計 劃 並

不 可 行 。 梁 焯 輝 先 生 表 示 ， 他 的 建 議 只 是 多 個 替 代 方 案 之 一 ，

警務處或能建議另一個可行的楊青路封路計劃。  

2 2 4 .  主 席 表 示 備 悉 一 些 委 員 認 為 申 請 地 點 所 處 的 地 區 適 合 作

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。 然 而 ， 他 提 醒 委 員 ， 為 這 宗 個 案 作 決 定 時 ，

須 顧 及 城 規 會 先 前 拒 絕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的 同 類 申 請 的 決 定 ( 例 如 編

號 A / T M / 4 1 5 的 規 劃 申 請 ) 。 梁 焯 輝 先 生 表 示 ， 城 規 會 曾 拒 絕

位 於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而 且 較 接 近 楊 青 路 的 同 類 申 請 ， 因 此 實 難 以

批 准 這 宗 申 請 。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現 有 靈 灰 安 置 所 屬 非 法 經 營 ， 實

應 拒 絕 這 宗 申 請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所 涉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

地 帶 內 的 所 有 經 營 者 應 訂 定 全 面 的 計 劃 ， 以 處 理 該 處 所 有 靈 灰

安置所會造成的交通問題，才提交申請予城規會考慮。  

2 2 5 .  另 一 名 委 員 重 申 他 的 意 見 ， 由 於 申 請 地 點 的 位 置 適 合 作

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， 故 應 從 寬 考 慮 這 宗 申 請 ， 而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

期 間 的 交 通 擠 塞 問 題 亦 應 予 以 容 忍 。 甯 漢 豪 女 士 表 示 ， 唯 一 尚

待 解 決 的 技 術 問 題 是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的 交 通 安 排 。 就 此 ，

警 務 處 已 表 示 可 在 有 需 要 時 考 慮 封 路 ， 故 似 乎 並 無 充 分 的 理 據

以交通問題為理由而拒絕這宗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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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6 .  秘 書 表 示 ， 城 規 會 可 考 慮 再 延 期 就 這 宗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

以 便 規 劃 署 跟 警 務 處 討 論 其 他 作 靈 灰 安 置 所 用 途 的 同 類 規 劃 申

請 ( 包括編號 S / T M / 4 3 4 及 S / T M / 4 1 5 的申請，兩宗申請分別

擬闢設 2  0 0 0 及 8  0 0 0 個骨灰龕位 ) 所造成的交通影響。警務

處 須 確 定 楊 青 路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容 量 ， 以 及 是 否 能 在 清 明 節 及 重

陽 節 期 間 落 實 可 行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措 施 ， 以 便 訪 客 到 訪 附 近

地區的靈灰安置所。  

2 2 7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主 席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可 要 求 運 輸 署 評 估 楊 青

路 可 容 納 的 骨 灰 龕 位 上 限 。 倘 運 輸 署 證 實 該 路 有 足 夠 的 容 量 容

納這宗申請及上文第 2 2 7 段所述其他兩宗作靈灰安置所用途的

規 劃 申 請 ( 共 有 約 二 萬 個 骨 灰 龕 位 ) 的 骨 灰 龕 位 ， 則 城 規 會 可 考

慮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， 而 規 劃 署 亦 可 告 知 先 前 被 拒 絕 個 案 的 申 請 人

重 新 提 交 申 請 予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梁 焯 輝 先 生 表 示 ， 倘 該 路 沒 有 足

夠 的 容 量 容 納 上 述 規 劃 申 請 的 所 有 骨 灰 龕 位 ， 則 可 考 慮 由 三 宗

申請攤分剩餘的容量。  

2 2 8 .  一 名 委 員 同 意 延 期 就 這 宗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因 為 可 讓 城 規

會 概 覽 所 涉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內 的 交 通 設 施 在 容 納 靈

灰 安 置 所 用 途 方 面 的 容 量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相 關 部 門 應 研 究 改

善 楊 青 路 的 可 行 性 ， 例 如 在 主 要 道 路 南 面 近 青 少 年 院 的 位 置 增

闢 一 條 通 道 。 倘 楊 青 路 得 以 改 善 ， 便 可 大 大 增 加 所 涉 「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容 納 靈 灰 安 置 所 的 容 量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申

請 地 點 距 離 輕 鐵 站 不 遠 ， 輕 鐵 可 為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到 所 涉 處

所的市民提供多一個選擇。  

2 2 9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延 期 對 這 宗 申 請 作 出 決

定 ， 以 待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( 包 括 運 輸 署 及 警 務 處 ) 檢 討 楊 青 路 的 最

大 道 路 容 量 ， 以 及 清 明 節 及 重 陽 節 期 間 的 交 通 和 人 羣 管 理 措

施。  

 

議程項目 1 2  

其他事項  

[ 公開會議 ]  

2 3 0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晚上八時四十分結束。  


